LRTAR S IR T
1124 & B3 % 9%

R 24 Zap
FWNIT A H 3R

AR S
MR A R

A 24 Bpafeg Ao

/2‘ Llj“im A —%’E—%ﬁ';"i
PFRRIE A A YRR

. o ok N T N R D R T
A 2 LETAURPIRN2PRIO R Fe
T RIEA B

> N 2 =2 ) >

PR RIZ A FRETE

] an h = I A 2] )\ =

# 4 RBERF ARG AP

A '—*1}3*&
gé‘/:\f‘.‘_-/k @k‘rh’-ﬂ]
A

FafmpeedE£F 2 At A WI4E117 3P 5%

—‘$%%$%~iﬁéglﬁ%? R P g F 1R AT
i**(‘f?ﬁ)l&g NEILII3EL? 25p A2 1 F
oo REFEJIFF A2 E AL

S REAERZFE W

TR I RE R AR CRFERF ARG PG F ]
R a244d R f o

2o~ AL - BFER T

I RPERBERFZEGH Y -

L ’_‘
(N}
NG
=
C\H
W3
Qs

%— 7



=

TF 214

AR G
A ST RPN R RATH ST AT
AT R i) F*ﬁéiz «ﬁéiAgA@pé&

& 113280 19 FI
(3%

I
PEHFL R I HEE
PR FRMGERARE P S

F129F) > B AESHR

i H 1709 ~ %1756 % 198 42 ipﬁ,@ﬁ;iﬁo

Fepsk i é%é T
v

A
AHZ T -~ FR S REER 2 Liiﬁ s’%ﬂu % 4 iz?vrﬁ;

T?L'il‘ﬁf? B fé,;—fgl—',l,’l '] %ﬁg%&@;*@;m,a
WAL rFEFIAZEZmM

o LR
dvo AEFWE R200E R e S %1?2%‘1“ % 331 % %‘7% >
¥ 2561% & ‘%'J»ap e oo R & AmT o Fhvrs
22BN - R B S S AFLTWREAS C BFER
LR FTE RN P IH S AGRRET L AT H
PRzl pAz s BAS P FS G E Ry ¥ o g w A
@éﬁ?i%ﬁéf i,iﬂﬁiﬁiﬂﬁﬁ’ﬁﬁk
Jffs‘ﬂ" ; PRI I?‘ﬁ s AL AARIF 0 R R A EIFWE K 2621%
F138 ~ 5438 ~ 52630 % 138 oo A WP F_o
it R4 ”'TB’}/%HI};'J% S B BREIEG P (A
BT ) S FROPHAD T Eak AT B i s
o ?é*ﬂ’ﬂ‘ Mzr“; Fo- Th2demz Bp | oy (34
%%1%U¢> o fPR A AR FLI2ETY 30 2 PRk Y
Bl MARE RO D B iR ATH O B (R AR R
1%309F ) » B L EZEF 2l » & 25 ik
%{’#%ﬁﬁﬁwiwmﬁw%é%aaﬁﬁao
2RI 17P B R Few 30377 % pofpz 4235 0 &
iﬂucfé?,f? RGP (THEFad) 318
Wt o BP G RE AL R S ERF S Aok L B
b AT IR R FIE (A E1%397TFE 2 %400F ) >



ARAEFEDET > B RL AP G RHEP 2
8 (AR ETI%400F ~ MfwsS%i‘Z?a;L 28F ) 0 B¥

B et i - Th2E%F2 8P | BT o R2 B
ZHew o A F Lz BARIY1I3E4Y 16p BiGfirw 2
AFERTE D P (GERARS15490F A d@EE ) 0 A
PpATH B FORT R EE 2 pAzl0p PN ER R FRR

AR R RECr A Ly ond o AR RIS L
R SFR I AR BRPRSFRER
HAER 2GR o G RTHRARIT TR - 0 23 At 2

iR % B BRTAAE BT HF
IR G

YR N

ML BRENPRFRLE ST PP RY LAY RY ¥

Fll0# 7 1 RRTEERE 2 ATS i .

La142) o hd WL BRSO ML fT A2 @ B R

FoPwitemind § *%éﬁ%i&??i%&k,%u

1#82 26p B Afrs K 4R

Bk il g vq 7*?5“ﬁ&liﬁﬁﬁﬂiﬁ%l

AR 5% P m%\§ WAETL » m H 5> K

a:? L P v R i‘?%’f RS LES L
ZERAR P ARAE LR BT EELBAZ D

\
0
J{;’\
W
DO
(o]
(@]
gt
f‘«_t",
=
(Q
é_.
?m\)
1.@3\
Iy

’4# LA -
BLIERK B ARR 2 %{%ﬁﬁﬁﬁﬁfﬁﬁfﬁpiiﬁﬁi
FES o RAE P REIE504 3F > Sk 2 M ELA5000-0
0005 % & Eﬂﬂéﬁ(Tﬁ- o i ﬁ@a,wﬁﬂa%@f
Bdapgd>ed 7 diEFEFF5ae R R X4
Z 5298%F Hw @Zra« bl B i PR R EL _r];pbfcg‘#\‘iﬁ_
LA E AR RRLARITL Y PR R LD
GG IIEE PEC PR R > BB i S R T
FEEEAAPRAES LB EE o LG RGE R AT SRR
FHEATLE M SR o s LR L A F A2 g

b
i
mj



ABGX R LD 0D ik S
= %43@f&’*% BARE AT f B LA
5? 2238 l%’ P [E

1~ 42§ B ARy
A I U S
TR TR BRAE B R IR R ARELIER B RP] % 1451% % 258

¥ 6402 AT &Eﬁiﬁazi‘g’iﬁfp; K senszx rip
MBS S ipk RER AR RES A2 D ARE
REZFHT o2 RESFHFHI ARETR > HFRES
RAETme it TP R KD P R RHEF YR
ii*&ﬂ‘]?%ﬁ%)‘%;‘ig, R IR 2w ﬁﬁi{ s B

+ By A AREY GRAEY X LKE %%ﬁ/*l

-\-l N
<k
(=
a4
& M

A
¢
E
~
[E—
35

/w
r
(H}

9

\__

T

N

I
2

7

S N S P

4‘%ﬁw&»%2€%i’ﬁiﬁﬁﬁﬁi°
2 REEEAPAREFEBLEY L RLFER R
| ) oy |

%”ﬁﬂ&ﬂA\y
= sk &R A

3w &R AVATH T Y B AR B 7w ok
EEE Y SN ERYONEF SN 3 S E
A2 P P FIARRIERIES - F R LFF IR AG= 2
B AL ERD REBRAPA L 1A R S
NP R Fh BEROPP AR B F P KIE S
RARGF AP 43 Fy Frl TP F 3% 2
A AREELEIRA D4 P Ed R R LD K
B i 1A KRR IEA TR 23 20579 %Y £k
B PR AL AR 0 E IR 107G B4 0 BE
B2 %189 d 2 R > HRA DAL IFE T
ST TS - EI O

(E) ~ wreh 4 £

<7 AT ﬁﬂ*$ﬁ’¢ﬁ%1
e FAiZd T >111E8226p 2 F£11



1280 T EHH B HRFREMNAE L LFRpF

o £33 ]85, 161~ o

2~ gER T REEDEL 2 F R NARPEE MRS 2 B
PSR LG ARE o a RESTIIESY 26p Gredz 111
F107 31p b £3767p o e fik A o d RE 2B T
g 22 Al s PREBREANE M GBZIE 0 p3

feAr BT 4 o & p 2,000~ E 0 R K 6T 2
'}%éﬁ*"ﬂ?ﬂl 000~ -
SHEFT IRAFIAZIFERMLGE > GG FR
%~J&Bv%wm ;%% £356,000% o
4RAFT CRAFAEIFE L GE o R K E R
DR AR RN o R R N0,233 -
5~%ﬁ§§%% R At A E FIAR D ARE kP A
¢ ;aﬁéﬁnﬁalw},ﬁﬂnimé3&7ma»
HME  RL R AR HERLEFOPT2ZBE N E R
FOREWBBREBEDIEIT L2 B3PI 2 0 HEFT
Mt 2 BARH I AT B D 2 g WAL IR
41,200~ 245 % -
T~ 5#4F X I REFI2AFALIR2B? > RRALEZTF YT
FHE 1 £488, 0007 2 425 A Fl@ 45 2 16, 000 -
7 ;;11%& EEHA D RENTEFA T F Tiha T4
PEFRELERBEEL£506,T247~ 0 @ RETFIAIE R
éﬁ—fiZf[M (p111#87 26p 422 111#10% 31p 2+ ) » & %
# iy 1 0% %“‘f“r‘p’”a‘?’* 193, 448~ -
O~ ABAFA D RAI0TE » B4 FPPFLGF AP (T
f'iﬁﬁﬁﬁﬁ)’ﬁ%4$ﬂﬁap%{v%%@ﬁ
1 F‘%*x?aﬂ“@gﬁ# ’*Jﬁ » E AR EE K o P Y g
TR BIAREF o R ¢ ERN4DE - A]I1E R
"é"rﬂllﬁS 26p 34 A B AT RR2B
@ MR s e P RE Y ARF TG EGR > TR
A& A% PR LHRE fHERAL NG

}

-]



(@'Jﬁfi%f—?}§9‘f5;’q‘£§i«fé’f A&k RL) > ERBGEEL
Frape s Fla miEatl12E A MG A o & 4 'i«,l/\——[ﬁ%k;
CF L AEEE s g 0 2113840 A EAME R 0 J 1
FRFF B G § B AREF 0 & FD2, 60033 2 58, 900 ~
#‘;L}%"**“IIZ&_L*WW EFXy R B FAEGE
375,600~ [+ 5% @ (58, 900-52, 600)x12=75,600] -
10~ Fdeoae? pap - L FIA22ARTE 0?7 h;%l‘ﬂ/z iR
FLERZF  HRRALEILFIEAHEDT oA RE300
2002 0p M4 > T32EEL1,120,7527~ > B2 EF
A2 pAT ¥ A2 5 D40E R T 5 119 k& #6654k 145 12
PR RAEF T LIRI4EIBE Y c RF AR FE
FeORAIL (FBRHT 4o BAIL) 3t o0 2752
2,724,409~ [+ & 3% 1,120, 752x20. 00000000+(1, 120, 7
52x0. 25)x(20.00000000-00. 00000000)=22, 724, 408. 00000
000 - # ¢ 20.00000000 = =& =] & 5% % 34 & 2 £ & A3+ 1%
B o 20. 00000000 5 & =] & /5% % 35b#& F % & ,ﬁ?f‘ﬁﬁx ’ O.
20 % Aoh— EIRAITE & H2 v 5(3/1240/365=0. 25) - #*
TAET r o ANTRRE] XM RE G F R4 RE1002
b B A R2, 241, 641 ~ 2 BB -
11~ HAY R  REF) B AL s TAARKER B
B?%éi’*P%§EW§Mi&%’i&*ﬁﬂﬁ?
PR g EFT £ G ’i%ﬁi'lﬁﬂl&‘?ﬁﬂf’&@ﬁéﬁ’%d’%"’ﬂ
&‘K%Jﬁvﬁmf‘; RREG o RPEFRKLA B o R
4 kA H R A »]/\’ﬁ_éivi}m—di%’n;éﬁgﬁ
4 2 PR w i w Bk i%—an?fr’"]%’% hEmZFELER
723 iFa 4 EE f’ ok Eo2 3 0F 0 A A IR
{ Fla ERAEAF IR E ERRBEEFFT o Ed
i AL pE A R S g {JQ i
BEAFWE DR S H RREA - RE P REFI D
FHFIDEREF A p e i d > T IR ERY
P g AH ey Tt aiE 2 TR R DIE S o

—

o

-—\

"
St
mi



oL X hE D 7T YA T L RF A
= S DL S A A %ﬂ#ﬁ%"14ﬁﬁﬁﬂ#w@ﬁr
% £3,000~3 % T Azer2 P ok o R R35700, 000 7~ 2 4F
#pETH o

L

B HRAT A BN FRREEBRE DR RE T T E
HBA L EF L ﬁ*ﬂ%r"l - ThELEBRF2ZEP

ST W BEA R R B R AR B
1% 14575 5 25 B TR BT U
+ wb&/éﬁ?ﬁ%

R LT SRR B S
R

2EE S AR iﬁégﬁﬁ.#ﬁ,&l;ﬁ 7 ,u»iﬁf%?};%“’fii:
Rg*%—ﬂ_ i,/ﬁﬁi_ﬂr‘%y& %’j\%?gfllﬁai%?
%%?iﬁ%?ﬁ‘%fﬁr“ﬁ? 0
X RPRIEE 2R FIIEFIEF2HE F94E S 2R
T RENFEERSIRE > L w1k TEW
s EEF pN & ’3";[’!‘/"3 v A Ef*ﬁ—’/é‘}"zf-% ’ Z@iﬁﬁ'&ﬁ“ﬁfgf%
Wik BE cafphd 72 eEY o REFEGFES
Fhow e pARNE b Bz Rl E A1 B R
é_"?.f‘:;“_fei'ﬁﬁ%f’ X102 = G R SE R PR B A R E B
T o el 'a’_j""?w WY LERIES ?T?’i%lﬁﬁﬂa%ﬁgfl‘
%%_Wi’ﬁij ?.?:7‘51&7 CREFE A EL R s o d
%ﬁijﬁ%iyW%j&ﬁﬁ%ﬁ%ﬁfﬂﬁﬁ’@%m

.é» an

£ i

23

3%

.

EERRFVIBAAELT ) REf TR FE o
x‘;t?fugw\%«mﬁw 26 p &
2 B

pATT W AR - X298
K- Bl e oh R E E

e hr R 2. ﬁa? T% 1

CASS



o~
\‘lﬂ“ﬂﬂ}_\‘(

2 BAF LS TG R @
o 2P EEERSFE (plao: TR FHE 3 AR

ﬁi’lﬁil’\?é%ﬂ'ﬁ%’;;ﬁ&i;uiﬁa?ﬁ—.‘%,_.;q B,

*1’%ﬁﬁéwgv S LR S s
BRFF L F UL AREE 0 v ATO D P Y 3
¥ =X

-l
=
Ny
T

S

TR R R EL R ik
FKE 0 P L RRET C WG B 1 2 Rk
7+ AR E RS R
§%4QW’W1§W%

USRS A i E

“k

N

R S . A
¥

N A
-‘}lﬁ p Y B TE ) %’Q\ N O
I '

T

(a]
(]
(]
c\\\
-
o
\\-\-_
-
\_
([@p)]
g
pan!
bt
|
E:0y
S
(=

bt

be

\
=T
=
3§

|

|

>~
=

-

AL RAEFEREFE CEREP o THER
A Aot i FOb o R G Y A ik

(18 (;;4

e
S ow e koS ¥

2B HEL R E L E

ﬁ ﬁ’”%%w¢%mﬁﬁﬁ%ﬁ ER IS
p 7 EEDE gL s

% -@%§UW§&%nfﬂﬁﬁiﬁu%§? , e p

%*@%%9*%%%5m’m%%?ﬁ#%?ﬁg,@%

=h (=
gﬁg
u
gsg
=
Y
b

A*‘—q\;\ﬁn,mq;‘gﬂ =

\4
N
3‘/

**Agggﬁrs/w\:)%z' ':eré |~ FREEERBEELLF
FRHMBE 2 R TH1 T

UHAESF S A A 2RA K2 S ALTE o
t B



i gL F 7
® B A RIS LR FET L ERE IR E Y
FAR e
O B & 150 : R0 4 SR FITIAE LA 48
FAFESOARLTFULGT R A F R E AL
(533%%%%%%WH“>-i‘%§%ﬁ?‘?i:%é
TRV ERBEENZIE AT BERFREEA

% 3 0
21758 5 178 2 2R e &
w

I 2F AEHH1H 0 ¢ pF ERFRT EFES AT
FELELGBE HEL QU ME LN TR
e A It ik TAELA R K
FrAz2Z24 o parzET REZEN MRS EFTT
gk R £ 0 RO RHRT 7P ERE
AR AR T > R R URED DI L EE A G
ERMREFFRIT TV UG IEPEOIETL oo kLT
BB RARY PR T RhA S e FBEIRS
FABAFA 0 RRETRAALPRILIT =27 B
HEfaPpI PEnits > BRI EAERMNE g
2oBF AL R R RIROEA o PR AR S
FERATRATE 2 L R R A A R R R
BIP » REREERCFLIEALIFERFEATEE G B
dREFER2F - X REIREFEEFEPARAL BRI VR

% (T A

189ixfe 2 ¢ Tdp LITA hilg % g om B4 0 F R
R AR ARFLEFIRETE -

AR



2R EAGFRER  E- FRHET

MeEgr ch2+Lnf <t miaetrpd
AFE T ARETHY  REF T AR A
Ao TG RGP IRA FEEA o S RA ARE FA 2D AR
Feemj 2p p#6TP 2w RA AT 2R p AR
;}7% o

Qi pr h2ERNAE BN LIS BT ER

224

iz R 2 FAEd T L
T SEEN Sy SSNE T A
%ﬁﬁ%-lﬂﬁﬂg%ﬂﬁﬁﬁﬁ*ﬁ“*%ﬁﬁw%%
i\? : .0000-00-00 00:36:5520000-00-00 00:52:46 i
rmﬁﬁﬁzn% 8P Al EF o R RE LETFD 4R
HRe2B? > Fla£4 542 16,000~  PRES - 2 5
fefe g X HBEARFE GRELAL R BT AMN o

(@%nlmz%pﬁ«.’ﬂ%ﬂﬂﬁ4ﬁgﬁ%1§ﬁ$~
a8 g2 il 0 2 R EGY P BN L BT
L EANE IR %E s 2R A2 1 FATE o KGR

ERBEELIRLZIT

&

g2 IS R WR AN
d

¥

(BN
RS RESRBEEGR - ELHE P
FooRe AR AE Eiﬁ%iw8@ﬂ4%%%ﬁ,ﬁ

RPEE2BARD At BlAE 0 2 2R
ﬁﬁqumgﬁﬁﬁfﬁ’m%GMm’K%i%1ﬁ1
%#F% 193, 448~ » i & ¥ -
ﬁﬁ«-ﬁ?%ﬁmﬁgﬁi4$ﬁﬁaﬁiﬂ%
fﬁﬁ%ﬁﬂ*#%ﬁ?? =2 1
282 BT e HGLA A PHETF RTOBYIEY 2 0FY
E B AL T REEE RS 2P FABE F B2
AREF > ARRE p107TE102 22p A= ix 4 %\ﬁiji'\ﬂ% a1
A2EF o PIA3E (S TI0E 2 E RET 2B LB B AREF o R
Rtk B EE o 3 pE1114£87 26p > BRALM S 14z

??

C



o BARA N AT EEEF AT T a2 B3 %
I AREF > W R 4 o D B2 ;}E’_«ky}aﬂ‘ dap g 2 g
FEApE FIEM G Rt Bﬂﬁﬁ R T
[ﬂﬁﬂﬂ%*ﬂﬁm?%w7il R E O RAFEABA
$%EB$ ’ J‘JifT'J:}fw—‘Iir’—:J_l TIES BJ,}LE- » 3L daa

‘L{“«y
k'Y

%

(w.
LRy
%Y
oy

*L’«ﬁriﬁLaﬁﬁ»%f g’&%ﬁfﬁﬂ§ﬁ44§
4,830 »

MN% ﬁﬁ:&%
iﬁﬁ@#%ﬂmﬁﬁ%£ﬁdﬁ$@@wwk$39,%
A TR K)%’ ; 4

’ﬁt'l
FEN
&

O# Bk & ¢ R4 R DN S L FRY G ER 5

3 HG R BB P LR T R R FIR E e
2828584 BRERIBERSTRBRTLEHS
iI o :\P',%»Flg

(ﬂ@p\ﬁﬁ@o

(E)‘%ﬁ;%;?;\ﬁﬁﬁ%%g‘,% oo
LS ST APHTH R FAM LI AR g
dARE B PR IR S ARE R E NPT A
B A R ED P AT FORY Fd Y R Y
R A gﬁ‘ﬁ}?‘:"’:&fﬁi/’i@_} % RE X L IRHE
&Eﬁﬁ@mﬁTﬁm%%w’fﬁ&%ﬁrﬁgﬁgwé
N R E e 2 RRAE e RIS X
ARG ALR B TN BA > TR Y s
104 EEFEAUEE o AR AR g g BY 0

ST E D AR -

b
+
|
m



m) -

g yan - - N I3 VAT S T g NS
2 ¥ }%’ &E’: F.\_ﬂ'}t - e B A & ﬁ'fr 1 R = )g‘t@%.]- =
e %

/ / > L‘T‘FQ A
’%% A

%m
()R 2 2258 = o
(2 3 flz 2> FEEFFEE 2 L5 BRE -
A RE ST
Eg .

I 2R AERARLEFOP L1 AL R A B A
FURHC G4 R -SRI A 260 TR R
r‘]\f{;&g\‘ﬁifé’:jﬁ’ ;}]J’Z"ﬁ%iﬁé\q -;l/i"‘ ”3}&@

A

Q2@ grme s he AREFE EREP > T hEd -

(B2 AP D IR T RA R Y AR
ERFEITE T RAL

(A)2:d S HEIRA @ R D RL gt s BA R o B
LFABECRPRP A TAY LEPANRD SR L
FRARN o RE R FREENE  BRLFT AR L
2 A

(5) 5% fedF % 254 ¢ R & FIEAFALEL » ST 4e 2 HpLd * o 2
PRtz f%%ﬁw’ﬂmﬁﬁﬁ#%%@é’ﬁ%



VA s AR By RE A LA RT had -
nﬁlﬁi,ﬁﬁ%%&.;?wﬁaﬁ g I

Ez redHss . 2 s Tim1 F3E > A RE

__,E_l; o

B A A ﬁﬁ@%%%;iﬁﬁﬁ’fiﬂﬂﬁﬁ
Fo AT EFERIFE (bl TR RS AR
R EIAIE ) A e #\'%&r}ﬁ%%ﬁ AR
PR e AR, FABLTAES PR 0 whE
T AW E o e RAIEINS G R AR A
B iR A

Fhoaw 4 BT O REFTD RPNl S dea 4

FEDA DHEM R REEE T AR AR
%4§¥5ﬁ%ﬁ1 BFEIRREA A MER
]

RECRBAIAREENIRA T RDIHE D T RFETE
%iﬁié DR RET AR Gopd kB2 PR ik Ak
RIS L B B EE - I

j‘fiffigﬁ’—i T%vi?z? gk Sk 4eT (FEAREIFIMAF
T HI42F 0 A2 F iR AN FHE)

CRCIVIE 1L [ 257 I
MEBBEOSTRIRE ST OTITOHRY ¥ R M 2544 5 & ¥
fl 10 ® ﬁz]‘ﬁo—' ?ﬁ)r;ﬂ E & b &



Eiiﬁﬂ“‘fﬁ%fﬁ%ﬁ ,a‘\ra»"Pfgé‘{ﬁ@}_fJ#&sc £ A
Sd AL WM O wEEY R lgiﬂfplj& R =0 I

N

PR A B RTA T GO E‘T&Bf i R o
111 #8726 p e FIPS04 7 » Bk H vy (i@

I S

-

.- Ny \:\\‘_1\« R |44
.A

ﬁiﬂi?@éi&Aw@am*ﬁ@
L SRR AT R AT L B HER E s
plE=z AR AZ e S R 232 > kBT
*Iiﬁ%n‘ﬁir{i 7 OERAR e

230111287 260 A2 BB FERF AL > KEAITH B R
?&Fm,u;//\/\; » {311 #8226 P~ HZ I E PR F
R F IR LR Aok 0 R111#87 2Tp Wz FFede < =
G FITE TR s g R A R TS
SIR 1 AC): RAYCE B AR a2 e RN £ )
FRXhFF 2L EELHL FAFFHILAFETRZ
PR R PRPIZR RIS 2 ~ v SR B v HEFZ LR 0 T
11#97% 2p M > 3 IR8p o FW&L R R A B
P AR FE N2 B E AL R (R G AR

bW I R
S
Q'r
e
H\
&
).
=

N

jﬂ*‘*“—?“?ﬁ

REtjRF2PE A gL ) -
B2 FIANEDd BT o B4, 4 :'15;:),%:*3 * £ 34185, 161

m

A~ 2 A A G EAEHET 6,000 -

Bt 111#87 26p & 2B 4RF o 2 pF o EHONS SR
LIy /\75 Lo WAR PO B © ik T O AR EF B zzu o A
Ba -~ AM2 AR5 2l ivs W?ﬂwiﬁzﬁﬁiax % oM
B 111&8‘3 26 Az 111#107 31 p » 30111117 4

$+ma



i
-ﬂ\ﬂ—
)h—
A

x
P
Vs

/
7 N
Fig 7

Bfﬁ. INGIAR TS FADISS I - %10 N R B
oo /?3’7’*'37>112ﬂ61%2’g 3 B w AR T
2113447 REEA G h o d TARFARL 38142
FF oo & Frd 52, 6003 2 3 58, 900% o

R a3t 107T#47 23p FlEE p By RIBAG T -
A 4TS G ;,’¢#mf%bﬂ§%&fﬁmﬁmﬁ*fﬁ i
R SR AT R L s 0 B0 108E 20 TR AR L
pF A

4 5wl

@ﬁﬁﬁﬁﬁiﬁﬁ%HHWhﬁﬁLi%%iéﬁi’@%

N FISAER IR FOTRTHRL f BEAFLED
R E o 4 R 9

2~ RAEIERBLERREOTEIRE T ABZ BT A /7;13)"@;}5@;;
LEFEFRABAAIRRL X G 2T 0 kA R 1880
REfrBEELAFREFE 3 AR ?

3 RAAERRLEBEROFHNEERLERE ST RGP 1M
FF A BERNEFIBIERLT R THRL L EHET S
IRy =3 A1 7

A~ P2 3 SEARL L ST 2PFH RN EAME IS B
PRI AL IR T L 0 BRAEF189E R T 2 R
Hhaf eI EIRETE 3 22d 9

D FHEREFTIRFFTE > AL TEGRZBEFFZ &I
PR LFRER A AR R L B L 0
FARZF2NTEFIEZ R ERE TR ZBEIE 7
gd 9

AN X

SR EE )5 e NN o R EREUEIY S AR AT
EFIE R ERTHR LML T BRI RFEF E
N

HAREL A ETE ALY fFTRAG
VA HIBERIE R R P Y o SR TE RS
FHA SRR LRI BARE ERE RS

T

%+zRA



FES ST PR F RS W IEL RS > WEET
R B RoE S F A 5 TR A F IR
k1 H B RERSIE 0 BRI RG] 6K
HRFE o @1 | o g B RRIRRELRK AR %
14515 %138 ~ %2 T3 P~ o x 2#¥ P £ %298 $64 > j‘jk,
Wz BE b2 S EEwI B ZiE 0 BE RS e
#5% o+ 3 3R 413 2 W BIR e
L=%F (v _o = C:]Gﬁ@
KL =065VW (V >60) = 77 =
L — R ST
WEBERE (AR) e ($57)
V = 85061 EAE T
BREREIR (A /) S - = T
W= SR B (AR
D — %% S ' f ‘é P ST (E2)
s ’ O HEHM (5E9)
* . )
Xl = CE)
P ST ()
o [=]
Dl i
‘ Fﬁg X
= o O HEEHY (E)
E 7] of -
i -t & HEH (H8)
= 33k 300aR
¥ AHERETE SRR (BB TR SRR
@ M NG
et N\
i TEEY o1 @ ERIET (1)
IAE
(EESTEER R

fFrd bR ﬁ_)’;,"]%& IR T
W2 AL 0 g R P TR R
1

U R N SV



<~ HEFEZFE  HH AR YEE ST ua
RHEFEHLFE 2 B s AN p b2 B RS
oA RRINERIRT KRG A e KOS
FRBo] > W1 HikRBORTEF o L5 R R
Ao W1 HERE fFREITLRFFE2LIFAR
?@%%%ﬁ?i*l%ﬁ~m%#%’@%ii§%¥“
TREHFRILFHRSIGEPLp e RT 2202
LEBFIP S Arr I ARASI 3 U2 Ll g IR
RO ERE 0 MEE R TP AV B AL
EF o
@ﬁsﬁ%%#%é@%i&??i%é"*HHWH%
PR GATH D KRB B2988 He 2 kRE S KK
Wﬁﬁﬁﬁﬁéiﬁﬁfwww@qﬁiﬁilﬁﬁ =% P
LIRS B T A TAETL D A w1 AR (TR B K
BB 208 o 2 KR - KA e R A 22 8 o
WA T o A BBISRPR I LR HPEGFAL
FREAE RIAFEREL > NI FP 0 %L HEFED D RA
GEEW T REF RFX A% ELF5 > %1 Rifdeg ™
Ao ? RMEELRFHRGIIES > PREF D fpecyg PrgE
ﬁ%?’iéﬂﬁﬁﬁiwmﬁﬁ?%ﬁiﬁ4~ﬁélﬁ
Fom Mg o R e RETY WD R R EAR ChR[E SR
Fgppigzr e Moy 2 7 kd pE 78 f

B~ 7

FAH S TG A AT ERL AP A
O E R LU TSR g R GRS

ﬁ? e
c\‘
Q¥
[UN—N
%}‘
N ~
[EE—N
CD 7
"‘Il
%}‘
DO
DO
o
"‘Il
3
DO
U
T ]

_j‘i ﬁizy:""ﬂ?-ra»—ﬁ"llEuF7§ | ¢
,I-/‘J_E,lé BEET o 2 E AR L E P ;&};15\«%{-&
TAETL > $ KA 1 AR 1 RN E B HIRE L F K

N

AN IErEES ? %ﬂiﬁE’i@*ﬁilﬁﬁlﬁ’ﬁ
7T A -El;: % EE-F 5 L ER*;[%_EK@ # i%w {E R *‘r‘\::u ‘r-z‘ﬁ{%;u

#ttR



p
a¥
G
(ﬂd\
Ny
&
)
&
)
()
"_“%q'\
i
e
:%E
N
>_\.
T
@3
tm
-y
A’f’
-rs‘-;
W
=0

ﬂ%*”ﬁﬁfﬂﬁﬁﬁ’ﬁﬁgﬁﬁw’rﬁ

FTHEP AR ZFE RBREFFIRBE R %ﬁ’?”

2, ¥ A Bliesr ko PER 2 SR K

B k4R A B (Fa—ﬂ\}‘m%I %231F ) > 'F‘ﬁfr'},%z%“v’:‘
6 Fo R ATy ka e

R =N o I I G @Eﬁ’ﬁﬁﬁﬁﬁﬂ%ﬁm

%%ﬁﬁJéJ%%ﬁmi®4ﬂﬁiﬂ%Wp»’i
7l

4w :
_\_ w _3“7
"r'

(™
& T I A=k

P\
\m

1

1
o

—\w

o)

-

o3

ﬁ

()

(e}

&

\.
\P'a TW
%

?&

AR B GE R R W RS B A PR R A D G o 35
AR FHET S G PR FELEL AR L TR AR
i L 1R LI AR R léﬁ.{i.i ] ’I"r‘w\s*—r"-ﬂ%’ip% ER
B % 1457% % 278 5 648 R 24777 Bl ) 5 3 br g H B L #)
Ko o BHP A

PlgFm T R MY o= 2 b2 S8 Ewa - B9 - iF
B E R EET O R R A L AR LR

FoMANULFIE 22 B EY R L LA R
P R B AEIFRE TSIFHFE S w2 p i)

L RBETHIRT L ARP ZBE O ERAR NN
TRBTS O HPTERT T LR EE K RS
Bl R AR B RS 1IES R K1 L g
B REEL B A LUAE BT A R B A o fi gt
FRBEBFTWLRE O GEFD 2 00E 3 g E AL
R A2 EPEEELT M pEIUAE T S BT A
SR AR ES AT S RIES RS SoREE S A VES Y
bl BB B A HERFIRG A REFDL
ﬁ%%%%iLi%aﬁ’lf@%”kﬂT@%%%ﬁ&

N

VI

ﬁ

&

LT gy
A

FF GEA g2 SRFFHLL) P RpPE ASM G- Lk
EEFBRY GG RFIP LG GRULF ARG L

%+ N\E



=) -

) ﬁfpt;ﬁ 7?}”»

i 3K BB
% 2 #@
: B ]
;*H%”H;EM$%ir?(fﬁ:@ﬁﬁ«)f@

|
=0
gan|
o)
ﬁ
Sl
~my
A
>~
N
&
()
o]
.
=\
P
ﬁ—.z;,
T wk
NO=~t
c' r
—S‘ll;,
“k
(=
i
¥y
—34[\?,
&
oo

8

SIERTIRIAAFE S v 2 A Sk FEMA S

*RFETIR T %F§1121§]9—} 50273135 T R A3 (TH
AL FTEALT) it ¥ % (FEAE1%501F = %518
E>’£ﬁ~@m4*$'_ F 12 R REAR NG
308 R \aﬁ&5oaa’f«*%1ﬁ02?"ﬁ%
KERPFI4E %2R T HArg 2 0% ﬁ:&f« B 5 5 53.
220 BRHGEARE2%290F ) 0 R s B ¥ A2
ﬁ%iﬁi%iﬁp@i’ ﬁi“éﬁﬁﬁ%ﬁﬁf%%
@,ﬁgﬁwgﬂ%%ﬁ’M$ﬁ%*%¢@ Fl & 24
iﬁ%%ﬁi’@&%k FI84iE R 1w B Tf 4 ZiE
FalpEgEe & gL E -
$4i§25ﬂ¢ﬁi$%1%?&’ﬂﬁﬁﬁéﬁﬁ%@
N2 F188ER T BRI AFRBREF T

o

I~ FL WA FIHEBRIE 2B 6 A2 Jfgﬂpi sl et A s
%

s Al

S

—_\
44
ll

AT REF I N2 R18BERIEN R LG P
SR AR B TP EAEY o Gt AEEF A
RAFEFRZE TR az’:li%fl"zéﬁwu—;\
SHELFEZ R Pt R FE R
TR PTiE A L #ﬁff ’ 'ﬁ}-f"‘_-g:/~7;-i' o
81',5%? T /T*'xfé.;’** AEER AR EREBEL R
/ﬁﬁi’@4’npﬂ%%&’ﬁﬁ%
Al o g a 5%;5!_335 % A E Jﬁﬁ R 2
AT NI EE S R R R
T%L%’Ew@ﬂﬁﬁkéf%i

oy
s
b

@

N
o
i) \

-

H\
~ e i‘
;3 B

Efl
%

o~
x]

[E—
(@)

N

) 3y
=k o S wE i

i

ﬂi

\ﬂﬁ
\Et

5

|

—\
-
()

>
s
Eoch

Sl U g L T
A
\m\
(Q
o gk 4E M
/ﬂ}
T
[~ =

ke
E|
>

r']'-"
FE (B2

Pijant
A\
—_N

F+HLR



lﬁﬁﬁiéﬁ%ﬁiéﬁgé ﬁpﬁpﬁﬁEE

1. m
%?oiii“"*’ A/ N ERETHEFLEARERN 0 p EKE
ﬁﬁa@ﬁf&“AQ%%$%ﬁ°mﬁ*ﬂ%¢%i
DPERLEF A ERANZEFIBBESIERTE ZHET 5
= 3 %’g’;,libq—:’ﬂ,ﬁpgfio
4;572‘1 2189l T 2 R ARALEBE LD S 5T
APAAR Y EARERL f EREFIFIRAETE bk

FHBEp A2 B LA RPA T R T AL 21
T2 ' p Ak BRI ARGRGPEAF EZRT S
AL BT T o X Y AIFG A K g LIFL R
£ REEARPIZ BRI FIRIPA 205 0 SRS
T2 adpr A BRI RTLREL > gy
1 42 FA5m 3 (BB ER86ER S F %2320



7

PR AR P

!
B b

T~ —

¥
v

—

=7

#

RN

P

Ve

!

§ 198 7

P

ES
S

72

¥ 184

1

L2 p A2 p
=

H

BRI R
W

3~ i EE

s vk v
iy

L ﬂnhh/ ° U\%‘. . .,m.f_#h/

AN
F A A
— o S e 4 = owe R B e« 3
grofge o« i ow M o & e
| o o e o o s v
a oz O B NN -
G P T T3 B TN )
woi S - B o = o 3R W
W S W Tk B b e e X
Blodt cf o4y 2 s~ e e
S T T . B A g
=R Kw\v@(\ ’ &,a SR e
Bl o e ome o~ i w80 om R
Boo) v ME S S Ao K

N & - N #W.

o=

3 e

oo o o Bowk oA 3o o2 o
Ngg Y ot - ow -
Koot wy Mk BoeE T o~ FOW
L N A e - -
B tm) e R MR N e B b 532wy
VA I R R L =
‘?\ RO @&///.ﬁ\z SR I P
,‘%%,ﬂ&)vﬂ&m&%im@mﬁrﬁ
w| oA R - e W VLB e A A
mﬁ#w\\/,«aﬂq,rﬂvnrm‘%a&i
Aol A28 e R 4w s 2, B

<43

o

il



f%ﬁ éﬁﬁ?~‘£~ii\ -
()ab:-r%,zn T A2 LRI GER K o HAAR T A Fp A R
BOUFR A NN AE 2 TR RAEIRTTE
= 2 XE%19 f./:g“-ljg»;urpq ,3;0 HLr«ﬁ rigﬁ’* —rC, L_y;%
%, 0 Trapat L%
I SV 4
'__fljy" ’
E R o F 5199354
@@%i%ﬁﬂﬁpﬁmiﬁ%i
K f* %185, 161~ » 2 £ 2 frﬁ?éiﬂim B ooﬂdx»ﬁ-,
%%ﬁmwmﬁﬁ«§V=giﬁ%%swﬁwgmw‘
?‘/f,‘%%}ﬁpgi\%ﬁ:}% ’ﬂﬁ%\ gjﬁf_%{vﬁrﬁ;}f; 2
(FARELIF4TE 2 %497 ~ %4137 2 %

R

F) »Hamadsa £33 - 2/ % 1ip%ﬁw%£%
BR T E o R PR BERR A TR G SRR
‘I"}l-m.'-FVB:—_iJSF]H,Uém,}—%%pﬁﬂ%g)%‘k? S ',EL%I::'};-E
%b'“rfﬁiffj'*" 2 pER 2 H 503 el L P j_ﬁe‘zf%

W2 JA 0 BRI RE TN I AR TR G

\ Do FRA VIS ZPEHFR AT

Bhr41%kEFAZIFERTEGH AR FE N
P pBmFEA2p oA HA]I1#£8 26p Wiedz X
1T1#107 31p LR RO TS ERBE FR7
Rlresp 2,000~ % > 5rR&367p 2 57 * 134,000~
22 o RHRLBEELFD VL 11 £8 26p A% D
MEEFLE NP P ETELD O ELR U BEZ W
R F Rt ek 0 X111E8 27B<f
Fgl‘ma—'i:’-ﬁfrﬁ HAepink > 3111+ 97 2p M » X 2H a8

’ Fg"@nﬁpmﬁ”‘}@:i&%i B2 At EPF'BEK 4 ?u?;' -2
F\*Es& FEF AR LR B HEARLAEy

i
e
P

#=+=%



KFmh AR LB SEEP B LT R (5
e 15 A9F ~ AR B 2% 11TH 2 $206F ) © frt o 2 55
%# A I Lo BTSRRI

L LR E Y R ERCE N

[E—

A
e
2 [1#£87 26Br]74‘"é'7}l'§ir(“f‘m/w
B X 2P EARAEZLE > Z AN
8 PR AR %ﬁm% Pl % A
AMBE 2 g WF N AL H3EF o R AR
5 A

TN

1

\%4’V%%ﬁufﬁéﬁf’“ﬁé”bﬁﬁuwﬁ
B p 7 324\%@.*’“?% Ao AR FIA B ARE K G ot

=

BT KNSR R R ERD B AERA o et I 2 ¥
4 A E B — Jé,t-gggrg—ﬂ; » bAe T AP o @ RA A
P2,000~3 5 aeEq * 2 L lcyE > P - P 2P R
%ﬂ%ﬁﬁws’ HinidggEgr Lty T hd
FEA2P R CENRE > FhE T RL LIRS E 2
IHﬁ929 FRiEZBPFE AR RFHARL I
E102 BTG 3 REWATAARE ik TR R ER 2
W25 % R2FNEN11E2107 BPggktapd 2 P Tap
2 &w&‘% FEREAAEY S (FARELHIDE L ¥ 33
TE) > R B 1118117 4p BB 507 etk iRz
é“/'f@?-l i® (%3—513‘4 SREFFTHE) > PIH111#10
FRERE 2P p%%’f"‘ﬁi/é B2 & T
%’\#%;F‘f' u»“ﬁﬂiﬁ’ﬁ ERE B EARED
»Iiiﬂﬁﬁﬂﬁi%ﬁj
A BI11E8 26 P A= fuinfy 2
HL ‘U"‘"369 By AR 7 ez
‘ AP WIS T2,000~ (3HESC &P 2,000
~x36P =72,000~) ;5 R FRZ R MlEEd -
HFR BT R A G AR R

c@
: C
i< a+

£ A MR T, 53085 5 0 ARMG Y L DR s g
frd L Toh g MR Y MR R LG (EA



e IH61F 2 %627 ~ #F%2%335F 2 $337F) - &
hoh B EREA Y B 4T AR (0T F)
3 111.10.07 | & RERMEE 200 [4.6
10 : 47 =4 690 %
8 111.10.07 | & A% |[{ER 175 (3.9
13 : 02 —f% 282 ik

EET Sty
(R 1241 T
2

7]\117&}%’ r'JIL %)ﬁ?‘}'
2112102 Tp $ P &
F LS TS frﬁi%%ii"'

.o g
& S0
)

NS
Jrt kA
e
DRSS
=
P

—
-
=

N TR ke TR R
e S e :
ST
| — ‘\‘l\_\\_ o1
& 0
)
7\
-l
g
L

"“E
=
S
It S
P
A
@

o
Tl
N

-
1 TEY
Pt
e
T\4
=
&

DO
4

>

m,‘
A
=
=
>~

=
‘jﬁj LTI OO Y

n .
ENPES

B % 1961% 23

“‘U.F‘

B
$%®#$ﬂﬁ%ﬁ*i%ﬁ,@;' 3}
e 'l'ulﬁ'ﬁ ERL (wHir: 141?:1&21*&,11%%&3%«:& :
) F‘HFT PEIE 2. P e
@‘ﬁ’“";’*’r@!pﬁ%ﬂn s @ T
B R A S RE R R R -
"%ﬁ’ﬂﬁ%@iéiiﬁiﬁﬁi
B aonRiriiddnd
é%“ﬁaﬁ%i%§£§%$4
I %239F ~ ¥242F
’ 1’;54‘;\; L S a.*!t , {ﬁa" 4 ,j_}t\%t,_;)j;ﬂ
?ﬁﬁg’ﬁ%ﬁ%
L FA R £ A HBARG S

o
R

Db

¥ 247'}?7 )

—+m7



2,700~z > AHBFA A & HE S @ (FEARE1563
T) o Rp2 i J%E%F#ﬁ%mm FANE SR & S A0R SR
0AT ) F3F > B h 7L dgy * 230,80~ (3
1 F3,000~ ~ F 27,850~ ) cHEF IR RERNZE
' Pkt 242 A4 M
B E O RRAERUBRT Y B EHEF MF
% @ f%m«lomgu DRt F RA R
AaX1$201F ) o &y Jt@,;ﬁ
E!'Ja?957}%?6%‘%£ "HEF AR
) REHLEXE e H
2.0 BoAp g T 2 E 20 B
ﬁi?lﬁ*gﬁ,uE?J’iipﬁﬁiﬁigﬁq%
111#8" 26 FF» k4B c @ * 4 BT > plEEw Ik
PP o BT ARIRA AT R 2 LR S 3T R
oo B Ak BB 7Rk 5 (86) 1 F % 5205352 F 2 AR
T A M E ik 2 WLF ATEF A2 T B2 2 ﬁff”* &
i 3 ,ﬁ;ifa;‘;;l X T X DES I TS L
Az L~ afﬁig’?'*ﬂi‘wn%*‘wrrf?ﬁxa?)ﬁ,5'5:‘»;
-l 2‘3 SRR WEMAGTE B LB
527,850~ > ks £ RS, 962% [’%E‘-r”
P f%’ =18 & Ax(mt* & #ckl) 727, 850+(3+1) =6, 962
(AnTefgs ») ] T1FREITEZNI - B R
LA R R L iﬁs’i#ﬁﬁméﬁ%’f SRS
BRY O £359,962~ (&3 1 6,96243,000=9, 962)
%E—E‘WJE‘”K/}Z

VR
p‘ﬂ\
>\_

A..y..
3
™
EI*

P
o
\.\..
\J
N
213
0
&
a}
5‘5 ‘\\4—
-

:-/3 ’3«‘,?»7 TB 74',\ I3 ?pﬁ ] E—E\.\z,\s ) ’]:‘CE'JI 200
B ATRAE R ERLITE RS E



FP 1’\ E’ﬁl\z.u’ﬁ %7%»

S AEAE A R L

RAsiEH T AR IR T E fiRE > k&L ¥
@ e F HE 0 428, 000~ 2 2 ﬁ ﬂ%#F%IGOOWm
zosfed e > IR NB B LA HREE LR GEAR

g
p—
e
(@)

TE ) e RRE111E107 B3 ?:KIE‘_?”’%TﬂﬁE_ ~
A

ek A ATRTH B RS R 2 A 0 dow it o Pl BE %
[ A LA RS L %Eﬁ$7**’%
GARFZ 2 M GT > KA RY B A5 B2 (%2

3 a1 T2 FRAT A A

REFIALIHRERLG P L TLEHEFTIHAEKE  F5R
FEmz 4 AP TR AL TR AT 2]
#£8726p 2111#10% 30p siEac 2 25 » FEF LA 40T
DII1E9Y & 2v 3 FH 7 > f (L F)I42 > 4 5]
2,2227% « @II1#10 & @ ¥ 232 FH R - (X F)I03
HEBEISE 454 531,4407 - QIIIELL Y 3 @ 303t
W opE(EFAT L 56,987~ DAL > FFEH2
#5&&9%1?“1WF’(LﬁHéJ‘ZB?) > LR 2k
IR FTIARY > p B dp o 2 R Y H w oA
iﬁd~§ﬁ£ﬁﬁﬁ&£ﬂ%ﬂlﬁ1?ﬁ%%/ﬁﬁ
PR o a4 SO T LB AP Ry kg 7 P E R R
ﬁlﬁ%&%i%aﬁww%ﬂmﬁ§¥1§~ :é AL
i g g s R A A PRHE T IR AR : Y FRE
Huflmﬁ%%7&ﬂ~ﬁ“ﬁ$&§ﬁ$ A Ev g
(FEABRE2%2TTE 2 %2797 ) vt Bl -5 /4

W

-\



bta_&ozﬁg)’@bi :,\.%,L;}j;/\“lﬁfﬁj\ww &I@ar/}y €/‘bt39
NP AR R L AR AIFEF I p A FHp T

T RAE g tpd  LrtdnRAFERLR
W Ty o

—J%Ei\m/x}:

R AR HFIAD B ARE ok A0 ]12# B (A B T B &

1 fREF I mﬁ&ig » 148 B ApFer H }%zﬁlkﬁ»}%gﬁ—_gﬁ 1 X %P
FE R 128 R E R B2 472 BEETH, 600~
2. = oz«cﬁ }%,4;;:1'-;5;_;%\;14 g\;ﬁi;}i;}ﬁl\ﬁ.ﬁh_ﬁ;ﬁ’;gg
ﬁﬂ"'mg,a@%ﬁﬁiﬁﬁ%iﬁﬁ%ﬁﬂ"
TPFL R RS KA RF A TET RIS AR
HEodah ﬂx]‘;u_é (FEABRE2%27TFE )

ROoVIwhELERTPAREGHE 7\1—\-@. A2 H - gxid s i1
PR LR R R TI0TE B ’@%ﬂﬁ?lloﬁﬁﬂzﬂ/ﬁ‘
@éi’@ﬂﬁwﬁ%wwﬁﬁﬁufr B EH 2 R &
AR FEF GEARELIFA9F) P FHEAIB AR
ﬁ&ﬁwf*%w§ﬁlﬂjﬁ“%iﬂ%z:-’m%ﬁﬁ%
482 RF S p LR 2 &%#ﬁﬁ@%%*%iﬁ@
AL FAAE FIRM G LRE LSRR

EE/EF o

LR aE IR OF 8L
R2FLERAF A BT ENLGHRLG 04 R
e S Gl R NRE- I =i A= ’*7?111-&11’349

2 7;

RBE > G2 P s Ry TR 1F > Ko 212820 3
TR ARIIFiz S o (AR AELRFTAESTH) 4R
R II1E R 1128 R 2 1138 R2 A STE T (3%

*Fm’é?l%:ZE)QP %261 > “r\l%é) ’ }ﬁy;‘ w—,—jé%ﬁ.?hﬁ-'fg
BORAF 2R A BGLR L R G E R RA F a4 R

;fﬁ ° Tﬁ*%}ﬁ?iﬁfﬁﬁt’i%ﬂ%ﬁhf Fooa 4 BRI TR

TRALEAAMERTH  BUREP AT LT LG ¥ F

>

‘?‘ %‘

—++7



8~

(1

/ﬁ\‘#g #Ej‘? }@Ip;\.& b ’\‘:’L' )":'l!'L ’)g
224 X i’
F

AKﬁV’P?H?ﬁiJMiﬁﬁwﬁf‘KQiﬂ%%ﬁ%ﬁszﬁﬁ}ﬁ

¥ -

A R £ 304 ¢

4 T AR BT B A 2 f'/gg\ R AT ABAMA LT
3 ’7f@a%ﬁ$p$19$ B, 0 N F1950E ¥ AR L
P L““F?HBE‘?L~ L T A BT LS 2
oS FAasteR AR AN AL B EL
FARE RN T FAZ TR EMRT A NERE > B

beF AR AT A2 A N AR g
FedTE &+ F 5122150~ 01# &V F % 22350
PE o

(ﬂ@#’@ F 2 3 A BB EL BEF S 00X TG

FoogirEL L ﬁ‘f‘«a-‘)%‘ o MR RAE UEFRR S
REFAH FP2ZP IR IAAFRALZE S  wE knBR
oA T R TR ;L‘,M, L oo B
MERABEEIZ R s KT ARAE S
%’#p%%m ﬁ&%%”*%?#~fﬁﬁéﬁﬁﬁg
TEAEP A s RIT-Road T ST A8 8% 357
o TR E R E T FEN ARG I F D e &R
bk (A RE1%259F 3 52697 ~ $312F ~ AR % 5
WP FHBAEY T LE P ABBE) o AT FR
2, rz_ ., X AR 2 LR Y f%zg‘n; A r st R pﬁf_/ii y %
AR A EZBANSF - R WR A TE R 2
i F’i’EpﬁéulSa} P AR LS L PAEEE S S R 281

W

il

Fh o R RA TR T L L504, 14T (L pEifE P
BE 2 BRI At & 2 Ao ) o
@ﬁﬁﬁéﬁﬁﬁfifﬁﬁi&7%4&ﬂ&wwéﬁf

2 %% o s ] ET0% ~ 30%2 B4 F i o "L‘;% fF 5
P N

—+A\7



R A 2 PR ERT0%

# T 2L B/ o RT A BTG EAF R RER
% &%F > & ﬁu“,/TT&J » X2 F2THERIE T3 P2 o gL
2 PR T A BT A2 2T R E AT
FAFELPE D T A RIBHFE AL R H

.‘..
|
¥

¥

for AR BEZIREFFFEA2205% FiER R £
RUFZBAR T L 0 AN A AR R RS g 2
Eofuie - i 7RG RERINS - 305 2 R &

BB BRI 2 B R AR PARR o P
AR BEFREL P 0 L RBEES RFY 255
Va4 2 mE N T2 (BF2R80E &R o b F 17565 ~ 96
# o b F 52902541 9 SR)

ARRLT FEHN AL IR T R F L B EAFE

» He ?‘iiﬂ’lg’ir’éﬁ o 57J:§ ) il;ﬁ;ﬁgi ;{Eﬂ‘;%fr”:'ﬁ %3'23;)%,
Bt AT A R A AR B R 1 B i 2 F
P EBETVRZETRT] (FEARE1IF2DHF AT ERA
FRRALF @ H AT I ) RBEF D BT HFE
LA ALERL A LB AT FERE F %
CEZ ARPEER AFERF ARSI B RIR S
EXaiFles1Hix> AG3 pMry P REe 5%
FEZ ARPREER I D PFEEFEL > ARERFL
ARG FEEFI L > FEFAT (FARE2559T 2
FOAFR RUMABRRHATAFEELNTD Y R I IRE I F
LEHFLLLT) - ikt Bd f A jed 22455
ETRFF @5 &7 SRS RET2ZRT DAL ER
FAEZP2 - ERMFRDARIDE > AAL LT R
(FRFIRF RLLX 2F 4R ) 8T 2% 0 FX

Be»s 13K
@ﬁiﬁi%;’mﬁiﬁﬁ%ﬁﬁii<J%Mﬁag
iR BRARLLE S

F'a&fnﬁ«- ’ :‘r,l‘ii;;‘ﬁ;hggx,u Z_ i‘«?ﬁ N W %
ER YL R - G 2o L H =t ehipld i 2

ooooo

e o (-]



gm>ﬂ@ﬁ§ﬁu.»iﬁgfﬁ?u§§%aﬁwruﬂﬁfﬁ
-

PR LAEFES o URT P PHEF FB LA
RSB Rr B R S 14208 % 29 ¥ 3% ~ £ 1456 5 258

'6A~%L.ﬁf = miaéipﬁ7w%’ma
~é£%%ﬁ€ﬂ% DA AL R (R B

01F 2 $518F ) - g 4 & ,AQ%\‘P%%aﬁ%’
%ﬁ%{&iﬁ—%¢54’u%ﬁi@ ARA - IR
RUERPZE A F FR g pEaphitfipd
:hét B ~REFLEARF BEIHAHD FRTER AR
2V EFRFEEEER Y REBEP e D RIPEZF RS
' ;’wséi&ﬂ‘%gﬁﬁimi’ﬁa
ﬁiﬁmufﬁﬁ%a;mg%ﬁﬁo?fﬁﬁﬁﬁw§%
TEITLLE G PEECERNETY 2 AR
1@;a,ﬁ&ﬁéﬁﬁﬁﬁﬂﬁﬁéf@%iiﬁﬁi@
mﬂ&iﬁ%i FFREIEN AR H SR ARL
HARPE aEvE (FARE2%283F 2 %297 ) » #
%wﬁﬁﬂwwpﬁiﬁi fash FART & Wi & 2 R0
REFWAEIFEERZFL P FF ALLE AR TR
Peip g X WL EAL F O BV R kAR
Lo p AP T LT OREE G ERLT -
Pt oM E R A BRI AR IAET 2 g2 0 H A RE

,.3

PR FAIREZ A F o BE R BRI TS A
MR EFRGIES ~ X 1 EL 3 T HFELR
Aov AR HI A TR E I R R B A PR
P ¥2E2RAGZ R LER REA T RS S

BoRr gRPBREER Y TALERY S FERRE TP
MER 2 E AR TR E T D BRI
B RO R 2 EALLE P EREY

P
i
=+
my



N ~

I~y
4

AN

Bo 3 Rd g R FAAREREF G o HEApE T A2
%ﬁ%ﬁm’i%%&mmW$ﬁ,%iﬁ§$%$’@é
TR RO LR BEEL L R RS S AR
%ﬁ§W1%i£ﬂ¢%¢$ﬁgiﬁ%,@Aaﬁ%7
0%~ 30%2 B2 F > 4o nd o i ZRAFT B2
B3 BA VG5 E o REAERLZESE LR TGF
PR ZRET0% > P AR S Bl f £ PRTR £4F 5 151, 244~
(55 1504, 147+x0.3=151,244~ » ~ T w7
) o REGSFERLGR p R .
ANEHL REGZ R E%"E%f%ffgﬁ» GrA i ERE SR
ﬁ’fﬁwii$ﬁﬂﬂﬂ’{ﬁ%f‘t%@%ﬁdjgﬁ’éa
PAEEGF - R AFEEHRL 2 8 p F]13#12 25p 42
(&%¢m53%LMEJ% érﬁa%m;éﬂ)‘i¢?§ﬂi #
WEAFF A E 2k x> 5L 2206 %
278 ~ % 233FEH 1 W EE 5 2030F R T TBAF o
Ehorak s A RAZEFIB4ERIEDE - %188iF % 178 4
c R T Y i&ﬁ”g@ % 11151,244~ > 2 p 1
13£17% 25p 422 iF T P ok » Feik & fIFF £ 2535 2 {1
Lo o AR WA 2R MR &
%,5;‘}" °

g

’FX—TJL T2 =

E» ’ )?%f';:i;s :5\)(“}" °

AEZTHECFPE S GERFF T 2 T RER S

j\]‘;{ﬁ,ﬁ] o ’f”i 2] NI S ¢

FTP o

wER
3
=



NEF- 2 P 1 HA
P RGBRRANES o
Sl 5 o ] DE S -t /‘TE" FAAEE RS20 P At A R o e
L EERFEA R 0 - HRER I FER T -
v = EY I?ﬂ 114 = 11 2 21 p

+
3 —

R AR 2 B B 252 Hem

(B~ 2§ S B B A E N BB R D
P ¥ e RS, 589, PR A L R 23,595,
3BT~ » 2 p AR Y & 083~ > 2 f XN FH G -

I
~
r

EEEpAIGFHR L JeHAEZR P AT F
BHEQFFALEPE| Pl REENFF AL
2A1L 53 B 2 14

B L SR 2P A R P RO AL BE TR RS
Fulle ¥ 1 R 2 W IE &4 S A E P AT ER
2 opAcrka Ay op S AFEER P AT G
AZT P A i E A ek RFEJNFP
FEAZEZAIL 2. 532 4 .

E) a2 377 1 Ak |E) i f T TSR E
$HREF-FEH 2 BEEHRE S - &
pAzT RS AEEAE A ooEpATEE - RE
=L ’?%—*%3?'1’—’%" A ®op AT F oD
B Rl o RFEJIFFALD

(@) ~ 5 = 77 & ’&r}a——;@tﬁgﬂ ;J’%L’Nﬁ,"

FHE S R ke B 0 B ZARH o def - AR
f‘i%‘ri/w\’ﬁ,ﬁﬁfﬁo @dﬂ*i—iémﬁf*fjéb

RN s NS K Y E S AR
- o EANNY R R S G R
o




s
NS

T B4 AR B FRLFAL) | FRAHEA(T) | REHERLE(L)

I 8% M8 185, 161 185, 161 0

2 EHE A 134, 000 72,000 62,000

3 WAE A 6. 000 6. 000 0

4 i % A 10, 233 375 9, 858

5 BB S A 32,700 9, 962 22,738

6 2§ 1,200 0 1,200

T B % 16, 000 0 16, 000

8 R T2 TR A 193, 448 50, 649 142, 799

g ItiB44 % 75, 600 0 75, 600

10 559 45 AR 2, 241, 641 0 2, 241, 641

B Wb RS 700, 000 180, 000 520, 000

3t 3,595, 983 504, 147 3,091, 836

R A 38 2 1A 1 2 R 1K 151, 244 3, 444, 739

i RERAG LRI EARRWAERZBELER > B ABTNLBR T ZRBHREREET -

b
i
=+

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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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國字第9號
原      告  李奕明  
訴訟代理人  慕宇峰律師
被      告  黃成康  




訴訟代理人  洪宇亮  
被      告  昇殿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新萍  
訴訟代理人  陳宏兆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區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羅元良  
訴訟代理人  郭豐誌  
被      告  晃盛電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傅清權  
訴訟代理人  蘇琮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3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黃成康、晃盛電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萬1,244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黃成康、晃盛電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4，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區營業處(下稱：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處長於原告起訴時，其法定代理人原為胡忠興，嗣於113年8月1日因職務異動變更為羅元良，並據其聲明承受訴訟(詳本院卷3第125頁至第129頁) ，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及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及第7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十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訴經撤回者，視同未起訴，亦為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4項、第263條第1項前段分別明定。
三、經查：
㈠、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併列黃成康、昇殿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昇殿公司）、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及新竹市政府工務處為被告，聲明請求如附表一「原告起訴之聲明」欄所示（詳本院卷1第11頁）。嗣原告於本院民國112年7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更正被告新竹市政府工務處為新竹市政府（詳本院卷1第309頁），核屬更正其法律上之陳述，尚非為訴訟標的之變更，揆諸前揭規定，原告此部分所為自屬適法。
㈡、原告復於113年1月17日具狀撤回對於新竹市政府之起訴，並追加晃盛電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晃盛公司）為本件被告，聲明請求其與被告黃成康連帶給付如起訴狀訴之聲明第一項所載金額及利息（詳本院卷1第397頁至第400頁），又於本件審理期間，數次變更其聲明請求被告賠償項目之數額（詳本院卷1第400頁、本院卷3第27頁至第28頁），最終聲明如附表一「原告最終訴之聲明」欄所示。核原告上開訴之撤回，係以書狀為之，經本院於113年4月16日將該撤回書狀送達新竹市政府（詳本院卷1第495頁本院送達證書），未據新竹市政府於受送達之日起10日內提出異議，依前揭規定，視為其同意撤回而生撤回效力，本院自無須就該部分之訴再為審酌；至原告上開訴之變更追加，係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請求所據基礎事實同一，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昇殿公司承攬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新竹區營業處110年甲工區配電管路及零星外線綜合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復由被告昇殿公司將部分配電工程分包給被告晃盛公司施作。而被告黃成康為被告晃盛公司之受僱人，於111年8月26日夜間在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外側車道施作被告晃盛公司所承攬之前開配電作業工程時，為當日施工現場之負責人即領班，詎其於未向主管機關申請臨時佔用道路施工之情形下，橫擺施工拒馬占用光復路二段東向中線車道右側，及擺放電動旗手假人及工程告示牌占用同向道路外側車道左側，且未依照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規定設置車輛改道之標示與符合安全距離之拒馬，適有原告於同日夜間1時5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車輛）沿新竹市光復路二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通過行車管制號誌四岔路口駛入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東向外側車道無照明路段，因現場無設置妥適的交通管制號誌，致原告駛近占用道路之施工區域見前方擺放之施工拒馬時已閃避不及，與外側車道左側擺放之電動旗手假人相碰撞而人車倒地，受有左側鎖骨骨折、左側橈骨骨折合併尺橈關節脫臼、右側手腕三角軟骨破裂及四肢多處擦傷等傷害，系爭車輛亦因本件車禍事故受有毀損。
㈡、本件被告均應就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所受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1、被告黃成康未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41條之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即佔用新竹市光復路二段東向外側車道車道施工，亦未依照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45條第2項第6款之規定，設置車輛改道之標示及足夠多且符合安全距離的拒馬，已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肇生本件車禍事故使原告受有損害。又原告騎乘機車未超速駕駛，於發現警示設備時既已無法於合理時間內煞車、閃避，要無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應注意車前狀況之規定而有過失，則被告黃成康就其上開未依法申請路權且妥善設置佔用道路施工時之交通管制措施等過失行為致原告所受損害，自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負全部賠償責任。
 2、又被告晃盛公司為被告黃成康之僱用人，被告黃成康因前開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侵害原告權利，並致原告受有損害，被告晃盛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被告黃成康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
 3、而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明知被告昇殿公司前承攬其「新竹區營業處109年甲工區配電管路及零星外線綜合工程」時，有因未依規定架設拒馬、反光裝置造成他人傷亡之不良紀錄，仍選擇由被告昇殿公司承攬系爭工程；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昇殿公司明知被告晃盛公司前承作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區營業處之工程時，有於施工上之缺失且未設置警告標語致生車禍，仍選任由被告晃盛公司承攬系爭工程，足徵定作人即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昇殿公司於定作系爭工程時，對於選任承攬人均有過失，渠等應依民法第189條但書之規定，對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所受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
㈢、茲就原告受有損害之項目與金額，分述如下：
 1、醫療開銷：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於111年8月26日至同年11月28日至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與新竹馬偕紀念醫院就醫與回診，共計支出185,161元。
 2、看護費用：原告依診斷書之醫囑，於住院期間與出院後三個月內均需要有人照看，而原告於111年8月26日住院起至111年10月31日止共計67日均請假在家休養，由原告之親屬負責照看原告之生活起居，此種親屬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以每日2,000元計算，請求共計67日之看護費用134,000元。
 3、輔具費用：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需租借手支架維持一般日常所需，費用共計6,000元。
 4、交通費用：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無法正常駕駛機車，故採用計程車與高鐵代步，期間共支出10,233元。
 5、機車損毀賠償：原告所有系爭機車因本件車禍事故致車體前方有多處受損而需要維修，費用支出為32,700元。
 6、交通罰單：被告黃成康及其他被告晃盛公司之雇員於事故當日有承諾協助原告移動車輛至可合法停放機車之處，惟渠等將原告之車輛移至不可停放機車之處，導致原告收到交通罰單受有1,200元之損害。
 7、房租損失：原告因車禍住院2個月，致原告無法正常使用收益其每月房租8,000元之租屋處，因而損失16,000元。
 8、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原告於事故發生前，每月平均工資加計紅利、季獎金與年終獎金為96,724元，而原告因本次事故請假2個月（自111年8月26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止），共受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193,448元。
 9、升遷損失：原告於107年入職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力成科技公司），根據力成科技公司規定，入職約3年且工作績效並無明顯缺失者，即可於每年年底向公司申請升職為「高級工程師」。原告已任職4.5年，本於111年底提出升職，卻因111年8月26日發生本件車禍事故，除請假2個月出席率過低外，加上原告尚未從事故所受之傷勢康復，即使原告於111年11月復職，仍因身體無法負擔原本工作內容（例如：打字幾分鐘就會手痛且需要休息），導致職務遭重新分配，因而無法於112年完成升職審查，喪失得以升職為「高級工程師」的機會，至113年4月始通過升職審查，由工程師升職為高級工程師，底薪從52,600元調升至58,900元。據此原告於112年至今整整一年受有無法升遷之損失數額共計75,600元【計算式：(58,900-52,600)×12=75,600】。
 10、勞動能力減損：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無法負擔原有工作內容，堪認原告確實受有勞動力損害。而原告於00年00月0日出生，平均年薪為1,120,752元，原告從事故發生之日起至勞基法第54條規定強制退休年齡65歲即145年12月7日止，原告尚可工作34年3個月。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所得金額為22,724,409元【計算式：1,120,752×20.00000000+(1,120,752×0.25)×(20.00000000-00.00000000)=22,724,408.00000000。其中20.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34年霍夫曼累計係數，20.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35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25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3/12+0/365=0.25)。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並以原告受有勞動力減損10%之比例，酌予請求2,241,641元之賠償。
 11、精神慰撫金：原告從小於屏東鄉村成長，並被教導要獨立且努力向上，一路苦讀至化學碩士畢業，並在力成科技公司這間大企業待了三年多，等到了升職的關鍵時刻，卻因被告上揭違法行為而致受重傷，必須返鄉休息兩個月。原告於休養期間不僅沒有收入，甚至為了力拼升遷，不顧醫生之勸阻提前返回職場，但卻因傷勢而使原告無法發揮原有之工作能力從事其原本擅長之工作，不僅被調離現職，更因而導致升遷調動未被核准，導致原告時常灰心喪志，在每個晚上睡前不僅要對抗身上的病痛，更要面對失去升遷與調薪機會的心理壓力，徹夜難眠。原告自小求學至工作期間均兢兢業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並且認為只要努力一定會成功，如今因被告違法之行為遭受到巨大的損失，彷彿是在嘲笑原告至今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徒勞無功，故參酌原告所面臨之苦難與精神損傷，以每日精神撫慰賠償金3,000元計算至起訴之日止，請求共計700,000元之精神賠償。
㈣、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如數賠償前開原告所受損害暨其遲延利息等語，並聲明如附表一「原告最終訴之聲明」欄所示。
二、被告則分別以下揭情詞置辯：
㈠、被告黃成康：
 1、被告黃成康於現場施工前，雖未依照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45條第2項第6款規定設置漸變區管制措施，然被告黃成康於現場施工前已依規定在施工處擺設活動拒馬、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旗手、交通錐、告示牌，於施工路段前方約400至500公尺處已有設立之施工警告標誌，且經諮詢相關專業意見，得知漸變段最終端應係以施工範圍起點向來車方向擺設，並在漸變段最始端明顯處放置之車道改道牌及旗手，系爭道路現況為三線道，有充足反應空間，且上述閃光警示燈號足以提醒一般用路人注意，本案實已依現場實地設有漸變區緩衝空間。
 2、又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第2款及第94條第2項規定，原告於行經道路施工路段，見有施工標誌應有所警惕，並隨時注意車前狀況，在不確定路況時，應減速慢行隨時作好停車之準備。而據原告行車紀錄器可知，原告行經清華大學路口前即可目視本事故地點處之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在行經建功路口後約10公尺有道路駝峰提醒用路人減速慢行，至交維措施前可見活動拒馬顯示向左變道的閃爍警示燈、旗手上舉紅旗、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及交通錐，惟其未遵守上述規定，即使有設置前開漸變區管制措施，原告仍會直接撞擊施工假人而肇事，應由原告負事故的完全責任。
 3、被告晃盛公司於111年8月26日夜間在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外側車道施作所承攬之配電作業工程，工程內容為打開台電人手孔之配電作業，因非道路挖掘施工，屬臨時佔用道路施工，除緊急狀況外，被告晃盛公司需依現場實地畫製交維設施圖，向新竹市政府交通處申請臨時佔用道路，此非屬被告黃成康之職務內容。而被告晃盛公司於施工前雖未向新竹市政府交通處申請臨時佔用道路施工，惟被告黃成康仍有按道路挖掘之交通維持規格，擺放相關交通維持設施，且該施工路段前已設有道路施工之標誌及其他光源指示或反光措施。而用路人使用道路經過施工路段時，不會因該路段有申請路權就不會發生車禍，亦不會因未申請路權就會發生交通事故，故有無申請路權與本件交通事故之發生無相當因果關係，不應將其列為肇事責任之判斷原因始為公允。
 4、另就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金額範圍有疑義處，說明如下：
　⑴看護費用部分：原告對於看護之親屬有無技術或執照、平日有無職業及看護時間等評價看護費用皆未舉證，僅稱以每日2,000元計算，共計67日，實屬無據。且原告於調解時可一人到場，認為無需全日專人看護之必要。
　⑵交通費用部分：原告未提供發票、單據證明，亦屬無據。
　⑶機車損毀賠償部分：扣除維修工資外，原告就材料費用未依使用年份計算折舊，亦屬未妥。
　⑷交通罰單部分：原告應將車輛妥適放置於合法停車格內，被告黃成康無義務，亦未曾允諾協助將車輛移置合法停車格內，原告應自行負擔該罰單，與被告無涉。
　⑸房租損失部分：原告因車禍住院，所增加之住院費用，已包含於原告請求之醫療開銷內，出院後可正常使用租屋，原告另請求房租費用，實屬無據。
　⑹薪資損失部分：原告所獲紅利、季獎金與年終獎金之給付非經常性給與，不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是以原告平均工資應以其本薪5萬多元，而非原告主張之9萬多元為計算。
　⑺升遷損失部分：縱使原告未發生本件車禍，且提出升遷申請，公司會考量眾多因素（例如：考核能否通過、有無職缺、有無名額限制等）而判斷，年度考核只是其一，未必如原告所述只要向公司提出即可升遷，蓋升遷是否通過為不確定狀態，原告僅以其主觀期待為請求，實屬無據。
　⑻勞動能力減損部分：原告薪資並無減損情況，故無勞動能力減損。
　⑼精神慰撫金部分：據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賠償計算基準第4條第5項規定「普通傷害：以請求權人相關醫療單據支出（包含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分）之全部醫療費用一倍至二點五倍核給，最高金額以三十萬元為限」，應審酌實際情形予以酌減。
 5、又依本件參諸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所示，原告為肇事主因，應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減輕或免除被告應負擔之賠償金額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昇殿公司：
 1、被告黃成康既於施工前，已在事故現場設有活動拒馬、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旗手、交通錐及告示牌，並於施工路段前方約四百至五百公尺處設立施工標誌，並無過失或違反保護他人之法令，自無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本件雖經過鑑定單位鑑定設置標誌為肇事次因，然漸變區縱使有不符合設置的相關規定，但該道路交通規範目的是要防止合理用路人在合理使用道路情形下可以有預防性的閃避作為，而依原告行車記錄器顯示原告使用道路的情形，可知原告早已可發現前方有施工情形，然原告並未注意仍執意直行，完全沒有減速煞停或或防止閃避的作為，直接撞到假人導致本件事故發生，顯有未注意車前狀況的過失，則對於故意或漠視前方的道路狀況所發生的交通事故並不是在該道路交通規範保護範圍內，認為設置標誌行為與本件車禍事故間無因果關係，應由原告負擔全責。又原告應舉證證明被告昇殿公司有民法第189條但書中所指定作人的過失或指示的過失，否則定作人依照同條本文規定，本無須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2、就原告各項請求金額，逐一答辯如下：
　⑴看護費用：原告右手只有手腕軟骨破裂，認為無必要全日專人看護。另在病歷資料中，原告有做巴氏量表，分數為滿分，並沒有無法自理生活的情形，是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而有全日看護67日之必要而為看護費用之請求，自屬無據。
　⑵交通費用：原告僅提出表格而無相關交通單據，無從佐證原告因本件事故支出交通費用10,233元。
　⑶機車損毀賠償：原告僅提出估價單而無實際維修之發票，無從佐證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支出車損維修費用32,700元，且維修零件之價格應計算折舊。
　⑷房租損失：111年11月28日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診斷書記載：「...0000-00-00 00:36:55至0000-00-00 00:52:46住院檢查及治療共8日在本院住院」等語，則原告主張因車禍住院2個月，因而受有房租損失16,000元，核屬無據。且房租租金支付屬於租賃契約承租人給付義務，與本案無關。
　⑸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雇主於1ll年4、7月核發之季獎金、同年5、8月核發之紅利，及同年6月核發之年終獎金，性質上均為雇主所為恩惠性質之給與，非原告之工資所得。縱認年終獎金為原告之工資所得，惟年終獎金係以一年為單位核發，原告僅提出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前8個月之薪資領條，年終獎金之數額自應按比例扣除，不得全額計入工資。又力成科技公司已函覆原告薪資損失係50,649元，原告主張不能工作損失193,448元，洵屬無據。
　⑹升遷損失：原告未提出其任職之力成科技公司之升遷規定，且就原告提出力成科技公司同仁之員工資訊，無從判斷同仁升遷之原因。縱認力成科技公司有規定入職約3年且工作績效並無明顯缺失，即可於每年年底向公司申請升職為高級工程師，然原告自107年10月22日起即擔任力成科技公司之工程師，則於3年後即110年之年底應可升遷為高級工程師，惟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發生時即111年8月26日，職稱仍為工程師，顯見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前即因故無法升遷為高級工程師，亦即原告無法升遷之損失與本件被告黃成康之行為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自不得藉此機會向被告等人請求其因自身因素本即無法取得之利益。再者，原告計算升遷損失之金額時，以前揭平均工資作為基準，惟該平均工資之金額應扣除恩惠性給與及年終獎金應按比例扣除部分，業如前述，是原告之計算基準，顯有誤會，原告請求升遷損失4萬4,830元，實屬無據。
　⑺勞動能力減損：原告並無勞動力減損，且原告計算勞動能力減損之金額時，係以前揭平均工資作為基準，惟該平均工資之金額應扣除恩惠性給與及年終獎金應按比例扣除部分，業如前述，是原告之計算基準，顯有誤會。又原告未提出證據佐證其因本件事故減損勞動能力10%，是原告此部請求，尚非有據。
　⑻精神慰撫金：原告無提出精神受損之醫療診斷報告證明，且其請求金額過高。
 3、縱認被告昇殿公司應負賠償責任，原告就其因本件事故所受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應減輕被告昇殿公司賠償之金額等語。並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
 1、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將系爭工程發包給昇殿公司，復由被告昇殿公司將部分配電工程分包被告晃盛公司施作，本件應由被告晃盛公司向新竹市政府申請占用道路的施工申請，若未申請亦屬於行政處理上的不完備，又工地現場已有設置相對應的警示標誌及燈號，且由原告的行車記錄器可看出有擺放警示措施，當天燈號是單向指示，原告撞到假人很明顯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故即使有申請占用道路施工，也是會發生衝撞，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與有無申請占用道路施工並無直接關聯。
 2、另原告雖認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對於選任承攬人有過失，然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為工程發包，均照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承攬廠商是否具有符合承攬資格係依循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不能剝奪其參與投標的資格等語。並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㈣、被告晃盛公司：
 1、被告黃成康確為被告晃盛公司之員工，然被告黃成康於本件事故現場已盡力為一切必要之安全措施，並無於執行職務中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權利，被告晃盛公司自無負僱用人連帶責任可言。另依照行車紀錄器觀之，原告並無減速的現象，且漸變區設置的問題也因為原告直接撞擊中央假人，應認並無因果關係存在。
 2、縱認被告晃盛公司仍應對原告負部分連帶賠償責任，就原告針對下列各項請求金額範圍無法舉證者，應無賠償責任，餘答辯如下：
　⑴看護費用部分：原告對於看護之親屬有無技術或執照、平日有無職業及看護時間等評價看護費用皆未舉證，僅稱以每日2,000元計算，共計67日，實屬無據。且原告傷勢屬於上肢受傷，應扣除晚上睡眠時間不須看護，無需全日專人看護之必要。
　⑵交通費用部分：原告未提供發票、單據證明，亦屬無據。
　⑶機車毀損部分：扣除維修工資外，原告就材料費用未依使用年份計算折舊，亦屬未妥。
　⑷交通罰單部分：原告應將車輛妥適放置於合法停車格內，被告黃成康、晃盛公司無義務，亦未曾允諾協助將車輛移置合法停車格內，原告應自行負擔該罰單，與被告黃成康、晃盛公司無涉。
　⑸房租損失部分：原告因車禍住院，所增加之住院費用，已包含於原告請求之醫療開銷內，出院後可正常使用租屋，原告另請求房租費用，並無請求權基礎，是項請求實屬無據。
　⑹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部分：原告所獲紅利、季獎金與年終獎金之給付非經常性給與，不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是以原告平均工資應以其本薪5萬多元，而非原告主張之9萬多元為計算。
　⑺升遷損失部分：縱使原告未發生本件車禍，且提出升遷申請，公司會考量眾多因素（例如：考核能否通過、有無職缺、有無名額限制等）而判斷，未必如原告所述，只要向公司提出，即可升遷，蓋升遷是否通過為不確定狀態，故原告逕以主觀期待，向被告請求是項部分，亦無請求權基礎，是項請求實屬無稽。
　⑻勞動能力減損部分：原告薪資並無減損情況，故無勞動能力減損。
　⑼精神慰撫金部分：據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賠償計算基準第4條第5項規定，應審酌實際情形予以酌減。
 3、復參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函覆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原告為肇事主因，故被告晃盛公司實應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減輕或免除應負擔之賠償金額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經整理及協議簡化爭點之結果如下（詳本院卷3第140頁至第142頁，部分文字依本判決之用語調整）：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被告昇殿公司承攬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新竹區營業處110年甲工區配電管路及零星外線綜合工程」即系爭工程，復由被告昇殿公司將部分配電工程分包被告晃盛公司施作。
 2、被告黃成康為被告晃盛公司之受僱人，於111年8月26日夜間在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外側車道施作被告晃盛公司所承攬之配電作業工程時，為當日施工現場之負責人即領班。
 3、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道路區分為三車道，於前開工程施作前，東向路邊沿線外側車道右側已封閉供行人通行進行他案工程道路施工。施工當日，施工區域前方路肩(邊)護欄上設置有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施工區域起端即東向中線車道右側橫擺施工拒馬，上設置有車輛改道閃爍警示燈牌；東向外線車道左側擺放電動旗手假人、綠色工程告示牌，均橫向阻斷中線車道右側及僅餘之外側車道左側，僅留內側車道及中線車道左側可供車輛通行。被告晃盛公司於施工前未向新竹市政府申請臨時佔用道路施工。
 4、原告於111年8月26日夜間1時50分許，騎乘其所有系爭機車沿新竹市光復路二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通過行車管制號誌四岔路口駛入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東向外側車道無照明路段，與擺放於外側車道左側之電動旗手假人相碰撞而人車倒地，受有左側鎖骨骨折、左側橈骨骨折合併尺橈關節脫臼、右側手腕三角軟骨破裂及四肢多處擦傷等傷害，系爭機車亦因本件車禍事故受有毀損。
 5、原告於111年8月26日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後，經送往新竹馬偕醫院急診治療，後於111年8月26日上午轉診至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住院檢查治療，在111年8月27日於該醫院接受左側鎖骨骨折開放性復位、鈦釘鈦板固定手術、左側橈骨骨折合併尺橈關節脫臼開放性復位及鈦釘鋼板固定手術，及住院期間接受吊手帶手支架護具固定、手支架固定支持保守療法、自體血液PRP液體注射療法、四肢擦傷傷口換藥等治療，於111年9月2日出院，共計住院8日，醫囑建議術後應休養三個月，住院期間及出院後三個月內需專人看護（惟兩造仍爭執原告有無需全日專人看護之必要）。
 6、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支出醫療費用共計185,161元，及手支架輔具租借費用6,000元。
 7、原告於111年8月26日本件車禍事故發生時，任職於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製程技術開發二課擔任工程師職務，負責製程開發、產線生產異常處理工作，因於本件車禍事故受傷，而自111年8月26日起請假至111年10月31日，後於111年11月4日復職，經公司改分派文書處理工作，領取薪資金額未變動。原告已於112年2月、3月間回產線工作迄今。
 8、原告於113年4月間通過升職審查，由工程師升職為高級工程師，底薪由52,600元調升至58,900元。
 9、原告前於107年4月23日因騎機車自摔受有左側遠端鎖骨、橈骨骨折等傷害，在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住院及施行開放性復位及鈦釘鈦板固定手術治療，並於108年2月7日進行移除內固定手術。
㈡、本件爭點：
 1、原告主張被告黃成康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2、原告主張被告晃盛公司為被告黃成康之僱用人，渠等應就被告黃成康因執行職務所致原告受有之損害，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侵權行為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3、原告主張被告昇殿公司對於選任被告晃盛公司承攬系爭工程存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9條但書之規定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4、原告主張被告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對於選任被告昇殿公司承攬系爭工程存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9條但書之規定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5、若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所得請求之賠償範圍及數額為何？被告抗辯原告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應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之規定減輕被告對於原告之賠償額，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黃成康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對原告所受損害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道路因施工、養護或其他情況致交通受阻，應視需要設置各種標誌或拒馬、交通錐等，夜間應有反光或施工警告燈號，必要時並應使用號誌或派旗手管制交通」；「前項各種交通管制設施，施工單位應於道路施工前，依施工狀況審慎規劃，俟裝設完成後，始得動工」，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45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參諸同條第2項第6款，就於同向三車道以上之多車道施工，其中二條以上車道路面阻斷者，其佈設交通管制設施之圖例設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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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以上開道路因施工致交通受阻時，應如何佈設交通管制設施之規範，旨在求取因道路施工而設置交通管制設施之標準化與統一化，用以促使施工單位一律注意遵守，俾減少用路大眾行進之困惑、猶豫、阻滯與延誤，消弭事故成因，以維交通運行及施工作業之順利與安全，並本於安全上之專業考量，依不同施工方式及現場狀況，設有不同之交通管制設施佈設圖例，以供施工單位依照圖例確實遵行，是為保護用路人之安全，施工單位及負有執行交通維持計畫之工作人員，有應對不同性質之施工方式、現場狀況，依照交通管制設施佈設圖例佈設交通管制設施以善盡其防免危險結果發生之注意義務至明；如若渠等未依其施工方式所規範之交通管制設施佈設例為設置，或逕為變更者，即難謂無前開注意義務之違反。
 2、經查，被告黃成康為被告晃盛公司之受僱人，於111年8月26日夜間在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外側車道施作被告晃盛公司所承攬之配電作業工程時，為當日施工現場之負責人即領班；又前開工程施作現場即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道路區分為三車道，於工程施作前，東向路邊沿線外側車道右側已封閉供行人通行進行他案工程道路施工，於施工當日，施工區域前方路肩(邊)護欄上設置有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施工區域起端即東向中線車道右側橫擺施工拒馬，上設置有車輛改道閃爍警示燈牌，東向外線車道左側則擺放電動旗手假人、綠色工程告示牌，均橫向阻斷中線車道右側及僅餘之外側車道左側，僅留內側車道及中線車道左側可供車輛通行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本院向新竹市警察局調取本件車禍事故調查卷宗所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影像截圖記錄表、照片黏貼紀錄表等件在卷可查（詳本院卷1第219頁至第223頁、第231頁至第248頁）。則彼時系爭工程既於同向三車道以上之多車道施工，其中二條以上車道路面遭阻斷，被告黃成康為當日施工現場之負責人即領班，對於系爭工程施工狀況及現場交通管制設施之佈設負有指揮、監督、管理之責任，本應於系爭工程施工前，指示並監督、確認施工現場是否業依前開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45條第2項第6款規定所示圖例佈設交通管制設施，包含於施工區域起點向來車方向設置漸變區段佈設交通管制設施以提醒、引導來車，而依當時情形，其於客觀上並無不能注意之情事，然觀諸前開車禍事故調查卷宗所附道路交通事故影像截圖記錄表所示彼時原告騎乘系爭機車之行車紀錄器影像截圖（詳本院卷1第231頁），可知原告於111年8月26日夜間1時50分許，騎乘其所有系爭機車沿新竹市光復路二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通過行車管制號誌四岔路口駛入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東向外側車道無照明路段，至與擺放於外側車道左側之電動旗手假人相碰撞而人車倒地前，均未見施工區域前方有何漸變區段交通管制設施之佈設，是彼時系爭工程施工現場未按前開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45條第2項第6款規定所示圖例佈設漸變區段交通管制設施乙情，應屬明確。
 3、則衡酌前開有關於同向三車道以上之多車道施工，其中二條以上車道路面阻斷者，應佈設漸變區段交通管制設施之規定，既本於交通行車安全之專業考量，為妥適預告前方路況改變，提醒用路人預作準備並引導其行車方向之目的所制定，且彼時肇事施工現場為無照明之路段，駕駛人駛入該施工路段後，對於道路前方可見度已顯著降低，縱經被告黃成康於施工區域起端設置道路施工拒馬、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電動旗手假人、交通錐及施工告示牌提醒用路人，惟此等設置過近於施工區段，引導行車之效果有限，亦無法充分提高行車適時閃避之可能性，自難認被告黃成康前開僅於施工區域周圍設置交通管制設施、未遵行交通管制設施佈設圖例為佈設之舉，猶能充分降低事故發生風險，而無違反防止危險結果發生之注意義務，並與原告於同日夜間騎乘機車駛入前方施工之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東向外側車道，因未及閃避而與前方施工區域擺設物件相碰撞，受有體傷及物損等損害（詳兩造不爭執事項第4項）間無相當因果關係。是被告黃成康既負有於道路施工前妥適佈設交通管制設施之責任，詎其疏未於施工現場指示並監督、確認有無依法所定之交通管制設施佈設圖例為漸變區段交通管制設施之佈設，已對行車安全造成相當影響，並致原告受有前述體傷及物損等損害，難謂被告黃成康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全無過失，且經本院囑託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下稱：澎湖科大）就本件車禍事故之肇事原因為鑑定，鑑定結果亦認由被告黃成康擔任當日現場負責人之施工單位有未適當擺設交通管制設施以引導接近車輛正確行進方向之過失乙節在案，有澎湖科大函覆本院新院玉民簡112國9字第027313號鑑定意見書（下稱：系爭鑑定意見書）附卷可參（詳本院卷1第501頁至第518頁），及補充說明書記載：本案施工之範圍，其寬度約為3.3公尺，該路段速限為時速50公里，小於時速60公里，依據設置規則第14條第2項規定，其所需之漸變區段長度約為53.22公尺等情(詳本院卷2第290頁)，應認被告黃成康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確有過失，其過失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結果間，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則被告黃成康就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過失侵權行為賠償責任乙節，洵堪認定。
㈡、被告晃盛公司為被告黃成康之僱用人，其應與被告黃成康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侵權行為連帶賠償責任：
 1、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旨趣，乃因日常生活中，僱用人恆運用受僱人為其執行職務而擴張其活動範圍及事業版圖，以獲取利益、增加營收；基於損益兼歸之原則，自應加重其責任，使其連帶承擔受僱人不法行為所造成之損害，俾符事理之平。次按民法第188條第1項，就僱用人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具有過失暨其過失與損害之發生，具有因果關係，係採雙重推定之規定。倘僱用人主張其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而不負賠償責任者，自應由僱用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771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被告黃成康於111年8月26日夜間在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外側車道施作被告晃盛公司所承攬之配電作業工程時，疏未於施工現場指示並監督、確認現場有無依法所定之交通管制設施佈設圖例為漸變區段交通管制設施之佈設，致生本件車禍事故，應就其前揭過失不法行為對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所受之損害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乙節，已據論斷如前。被告晃盛公司為被告黃成康之僱用人，其既對於選任、監督被告黃成康為前揭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等有利於己之事實，未提出具體事證以供本院審酌，自無從解免其依前開規定應負之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是原告主張被告晃盛公司應與被告黃成康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侵權行為連帶賠償責任乙節，亦堪認定。
㈢、原告依民法第189條但書之規定，主張被告昇殿公司、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1、按承攬人因執行承攬事項，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定作人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定作人於定作或指示有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9條定有明文。此乃因承攬人執行承攬事項，有其獨立自主之地位，定作人對於承攬人並無監督其完成工作之權限，自不能課予防範承攬人執行承攬事項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之擔保責任。又所謂定作有過失者，係指定作之事項具有侵害他人權利之危險性，因承攬人之執行，果然引起損害之情形；而指示有過失者，係指定作並無過失，但指示工作之執行有過失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320號裁判意旨參照）。
 2、經查，本件被告昇殿公司承攬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新竹區營業處110年甲工區配電管路及零星外線綜合工程」即系爭工程，復由被告昇殿公司將部分配電工程分包被告晃盛公司施作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為系爭工程之定作人、被告昇殿公司為系爭工程之次定作人，而被告晃盛公司係本於承攬人地位施作系爭工程，有其獨立自主之地位，揆之上揭規定及說明，除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昇殿公司就系爭工程之定作或指示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9條但書規定，就被告晃盛公司之行為所生結果負損害賠償責任外，不問被告晃盛公司之行為是否已成立民法第184條第1項所定侵權行為，均難令渠等就被告晃盛公司之行為結果負其責任，且原告對於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昇殿公司有民法第189條但書規定之定作或指示上之過失等此有利於自己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
 3、原告雖主張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明知被告昇殿公司前承攬其發包工程時曾有因過失造成他人傷亡之不良紀錄；被告昇殿公司明知被告晃盛公司前承作工程時亦曾因施工上之缺失致生車禍，仍選任渠等承攬工程而有過失云云，然原告上揭指摘情事，均與定作人於定作或指示上之過失無涉，佐以系爭工程定作人就系爭工程均與承攬人約定有違反契約安全衛生規定之罰、扣工程款條款暨其處理要點與標準（如道路施工未依交通主管機關核准之交通維持計畫設置警告標誌、電動旗手含交通錐者，得按每處扣減6,000元之工程款），承攬人並有要求其作業人員（含領班、工安人員、品管人員）參加業主舉辦之工作講習、工安訓練或接談之義務，無故未到者並明定得按未到人數計應扣罰款額等情，有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提出系爭工程價目表、被告昇殿公司與被告晃盛公司間工程契約等件在卷可查（詳本院卷2第65頁至第95頁），可認系爭工程定作人針對督促承攬人遵循安全衛生法規事宜，已善盡其定作人應有之適當作為。準此，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有何損害係因定作人於定作或指示有過失所致，是其主張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昇殿公司應依民法第189條但書規定，負定作人之賠償責任，即非可採。
㈣、被告黃成康、晃盛公司既應就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之責，茲就原告請求之各項財產及非財產上之損害與其金額是否允當，分述如下：
 1、醫療開銷、看護費用、輔具、交通費用部分：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民法第193條第1項所明定。所謂「增加生活上之需要」，係指被害以前並無此需要，因被害以後始有支付此費用之必要者而言，故有無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應視被害人被害以後，實際上有無增加該生活上需要而定（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993號判決要旨參照）。
　⑵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支出就醫與回診之醫療費用共185,161元，及手支架輔具租借費用6,000元等情，業據提出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與新竹馬偕紀念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單據、輔具費用單據影本等件為證（詳本院卷1第47頁至第49頁、第413頁至第419頁、第59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審酌原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及醫療費用單據，既屬醫療機構就原告所受傷勢治療情形及其支付費用所開立之證明，且經核對上開醫療費用、輔具費用單據所示支付費用之時間及單據所記載之支付項目，並無顯不合理之情形，均應認係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必要之費用支出，是原告此部分之賠償請求，當予准許。
　⑶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於住院期間與出院後三個月內均需專人全日看護，而其於111年8月26日住院起至111年10月31日止請假休養期間均在家由其親屬負責照看，則以每日2,000元計算，請求共計67日之看護費用134,000元云云。參諸原告籍設屏東縣潮州鎮，於111年8月26日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後，於同日上午即轉診至位於屏東縣東港鎮之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住院檢查治療，並於111年8月27日於該醫院接受手術及其餘治療，於111年9月2日出院，共計住院8日，醫囑建議術後應休養三個月，住院期間及出院後三個月內需專人看護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函覆本院原告病歷、診斷證明書等件在卷可查（詳本院卷1第49頁、本院卷2第117頁至第206頁）。衡以原告所受傷勢多位於其手部、上肢處，經手術治療後尚需支架護具固定手部以待復原，確有活動不便難以應付日常生活需求之情形，堪認原告主張其自111年8月26日因本件車禍事故住院治療起，迄至出院後確有受全日專人照顧之必要，及於出院後係在家由其親屬負責照看生活起居等情，尚非無稽。則審酌親屬間之看護，縱因出於親情而未支付該費用，然其所付出之勞力，顯非不能以金錢為評價，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是原告因本次車禍事故受有前述傷害，縱於術後復原期間返家由其親屬照料，惟此部分之勞力付出仍得比照一般看護情形，命加害人賠償。而原告以每日2,000元計算看護費用之支出數額，核與一般國內全日看護市場行情相當，堪認為其看護費用支出必要數額；至原告受專人全日看護之必要期間，醫囑雖記載原告於住院期間及111年9月2日出院後三個月內需專人看護，然審酌原告於111年10月間即有多次返回新竹租屋處居住並於新竹地區活動之情形，有原告提出其於111年10月間搭乘計程車之上下車地點、距離暨費用對照表在卷可參（詳本院卷2第335頁至第337頁），原告其後並於111年11月4日復職，經公司改分派文書處理工作（詳兩造不爭執事項第7項），則其於111年10月起究否仍有受其親屬全日看護照料其生活起居之必要，已屬有疑，復未據原告就此節事實提出具體事證以供本院審酌，是斟酌前開各情，應認原告需受親屬全日照料日常生活而有支出看護費用之必要期間，為其111年8月26日起住院治療至111年9月30日止，共計36日。據此計算，本件原告得請求賠償之必要看護費用數額應為72,000元（計算式：每日2,000元×36日=72,000元）；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⑷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需搭乘計程車代步，共計支出交通費用7,530元云云，固提出費用支出紀錄、搭乘計程車之上下車地點、距離暨費用對照表等件為憑（詳本院卷1第61頁至第62頁、本院卷2第335頁至第337頁）。然查，除前開對照表中編號3、4所示行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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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核對卷存新竹馬偕紀念醫院函覆本院原告就診病歷資料（詳本院卷1第241頁），可得知原告於111年10月7日當日係為前往該醫院請領診斷證明書而支付此兩筆去回程之計程車費用外，其餘對照表所示行程均無從探知原告係基於何目的支出計程車費用，自難逕認原告有支出該等費用之必要性。準此，除前開原告為前往醫院請領診斷證明書而支出之交通費用375元（計算式：去程200元+回程175元=375元），得認係因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手部受傷，不適宜自行駕車所增加之生活上必需支出費用外，原告其餘範圍之賠償請求，自難為准許。
 2、車損賠償部分：
　⑴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定有明文。而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蓋因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有狀態」，而係損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數考慮在內。
　⑵原告主張其所有之系爭機車，因被告過失肇生本件事故而受損乙節，業據本院依職權向警察機關函調閱本件交通事故卷宗，有道路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內系爭機車受損照片在卷可參（詳本院卷1第234頁、第237頁至第239頁、第242頁至第247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請求被告就系爭機車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⑶而原告主張系爭機車因本件事故受損，共計支付修復費用32,700元乙情，固據提出維修估價單為證（詳本院卷1第63頁）。然觀之該估價單備註欄既經記載「無法發動維修費1850未收」等語，應認原告實際支付修復費用為30,850元（含工資3,000元、零件27,850元）。復經核上開原告提出之估價單所列各修復項目與系爭機車受損之情形相符，堪認確屬修復系爭機車所必要，惟原告既以修復費用為估定其請求損害額之標準，因系爭機車係於107年8月出廠，此有原告提出行車執照影本在卷為憑（詳本院卷1第201頁），依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準則第95條第6款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平均法、定率遞減法或年數合計法者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一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一月者，以月計」，至本件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即111年8月26日時，系爭機車已使用4年又1個月，則揆諸前揭說明，修理材料部分以新品取代舊品間之差價應予折舊扣除。是以本院參酌行政院台(86)財字第52053號公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機車之耐用年數為3年，採平均法計算每年折舊3分之1，則系爭機車自出廠起至本次車禍事故發生時，已使用逾耐用年限3年，是該機車關於零件材料部分僅得以殘價計算。則系爭機車修復之零件費用為27,850元，折舊後金額應為6,962元【計算方式：殘價=取得成本÷(耐用年數+1)即27,850÷(3+1)≒6,962（元以下四捨五入）】；至工資則無折舊之問題。準此，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系爭機車遭毀損所受損害之數額即其必要修復費用合計為9,962元（計算式：6,962+3,000=9,962）。
 3、交通罰單部分：
　　原告雖主張被告黃成康及其他被告晃盛公司之雇員於事故當日有承諾協助原告移動車輛至可合法停放機車之處，惟渠等將原告之車輛移至不可停放機車之處，導致原告收到交通罰單而受有1,200元之損害云云，然為被告否認，原告就被告黃成康有為此承諾之情未為舉證，尚難認原告收到1,200元之交通罰單係因被告黃成康所肇致之損害，是原告此節賠償請求，難認有據。
 4、房租損失部分：
　　原告雖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住院並返家休養，致無法正常使用收益其每月房租8,000元之租屋處，因而損失16,000元之房租支出云云，並提出其與房東之對話紀錄為憑（詳本院卷1第67頁）。然原告於111年10月間即有多次返回新竹租屋處居住並於新竹地區活動之情形，已如前述，則其是否受有該月份租金支出之損害，已非無疑。且房屋租金之支出，既係租賃契約法律關係下，承租人使用他人房屋之對價（民法第421條規定參照），縱使承租人另因他故而有未能居住租賃物之情事，其仍能於該租屋處置放個人物品、自由進出，享有使用租賃房屋之權利，並非支付租金卻全然無法使用租賃物之情形，自難認受有何租金損害可言，遑論此房屋租金之支出與被告黃成康之前開過失行為間，亦乏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此部分之賠償請求，自非有理。
 5、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部分：
　　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受有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數額，業經原告任職之力成科技公司函覆本院以：「李員因本事件於111年8月26日至111年10月30日請假致生之每月薪資損失如下：①111年9月份：於此計薪期間，病假(半薪)14天，損失為12,222元。②111年10月份：於此計薪期間，病假(半薪)10天與事假13天，損失為31,440元。③111年11月份：於此計薪期間，病假(無薪)4天，損失為6,987元。④基上，薪資損失共50,649元」等語明確（詳本院卷1第275頁），是原告請求此數額之薪資損失賠償，自屬有據。至原告雖另將其前所領取之紅利、季獎金與年終獎金計入其平均工資收入據以請求賠償，惟力成科技公司各項獎金發放皆依據公司營運績效及員工貢獻度考量發放數額，於112年度第1季、第2季全公司均未發放獎金等情，有力成科技公司函覆本院之函文暨原告111年、112年領取之年中、年終獎金及季獎金資料在卷可查（詳本院卷2第277頁至第279頁），可知上開紅利、季獎金與年終獎金應屬力成科技公司勉勵、恩惠、激勵性之給與，且均非公司必然如原告主張之金額發放，自不得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準，據以請求賠償，是原告逾前開准許範圍之賠償請求，即難認有據。
 6、升遷損失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喪失於112年度得升職為「高級工程師」的機會，以高級工程師與其原職務底薪之每月差額計算，請求賠償112年度整年無法升遷之損失數額75,600元云云。經查，原告所任職之力成科技公司人員晉升須符合多項條件，年度考核為其中之一，符合條件後，方自各符合人員中從優評選，而原告遭遇本件車禍事故休養期間，其年度考核因工作貢獻度低而未符晉升評選資格等情，雖據力成科技公司函覆本院在卷（詳本院卷2第277頁），惟由此函覆內容，可知原告年度考核表現僅係其是否晉升之其一條件，佐以原告具狀自陳：原告於107年入職，原得於110年提出升職申請，僅因擔心升職所増加的工作量會影響其生涯規劃，故未提出申請等語（詳本院卷1第409頁），益證員工個人主觀升遷意願，亦係影響員工是否升遷之因素之一，則影響原告升遷之原因多端，自難認原告延後升遷與被告黃成康之前開過失行為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此節賠償請求，自難准許。
 7、勞動能力減損部分：
　　原告固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受有勞動能力減損云云，然參以原告雖因於本件車禍事故受傷，於111年11月4日復職後，經公司改分派文書處理工作，然已於112年2月、3月間回產線工作迄今乙情（詳兩造不爭執事項第7項），復比對原告111年度、112年度及113年度之財產所得資料（詳本院卷1第259頁至第261頁、限閱卷），原告所獲薪資所得並無減損之情形，尚難遽認原告所受傷勢業致其勞動能力減損。復未據原告適時提出醫院就其勞動能力減損之評估或鑑定意見等相關證據資料，憑以證明其確因系爭事故受有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應認原告就此有利事實未盡舉證之責，無從為何有利於其之認定，則其此部分之賠償請求，即無由准許。　
 8、精神慰撫金部分：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所謂相當之金額，應斟酌加害人與被害人雙方之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之；慰撫金是否相當，應以加害行為之加害程度及被害人所受痛苦，斟酌加害人及被害人之身分、經濟地位等各種情形定之，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可資參照。
　⑵經查，原告因被告黃成康前開過失侵權行為，而受有前述傷勢，經住院並接受手術治療後，猶需休養數月以待復原，必致其精神上及肉體上感受相當程度之痛苦，故其依前開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以資慰藉，堪認允妥。而原告與被告黃成康雙方之身份、地位、教育程度、經濟能力等情形，業有本院依職權調閱雙方戶籍資料、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存卷可參，並據原告、被告黃成康於本院審理期間到庭或具狀陳述在案（詳本院卷1第259頁至第269頁、第312頁、限閱卷；此部分內容屬個人隱私，僅予參酌，不予揭露）。本院爰審酌上開各情，兼衡原告身體所受傷勢及精神所受痛苦程度，及被告黃成康之過失情節等一切情狀，認原告所得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以18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礙難准許。
 9、綜上，本件原告所受損害額合計為504,147元（各賠償項目准駁之金額整理如附表二所示）。
㈤、原告與被告黃成康就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及因此所造成損害之結果，應分別負擔70%、30%之過失責任，是依雙方同有過失之情形及過失比例，應減輕上開被告黃成康、晃盛公司對於原告之賠償額70%：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酷，是以賦與法院得不待當事人之主張，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換言之，基於過失相抵之責任減輕或免除，非僅為抗辯之一種，亦可使請求權全部或一部為之消滅，故裁判上得以職權斟酌之；而法院對於賠償金額減至何程度，抑為完全免除，雖有裁量之自由，但應斟酌雙方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之輕重以定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756號、96年台上字第2902號判決意旨參照）。
 2、本件被告黃成康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應負過失責任乙節，固已詳述如前。然查，本件車禍事故前經新竹市警察局初步分析，研判原告未注意車前狀態、施工單位為交通管制不當均為可能之肇事原因（詳本院卷1第225頁新竹市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後經行車事故鑑定，鑑定意見亦認原告駕駛普通重型機車，於夜間行經路邊已有施工占道之無照明路段，未減速慢行又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主因。施工單位，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即於路邊已有施工占道之無照明路段橫占二車道進行施工，又未設置完善之交維設施，影響行車安全，為肇事次因（詳本院卷2第59頁至第64頁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復據本院囑託澎湖科大就本件車禍事故肇事原因責任為鑑定，鑑定結果就肇事之原因，認原告駕駛普通重型機車，直線行駛於外側車道，未充分注意前方路況（道路施工設有交通安全管制設施），適採安全措施，導致碰撞事故之發生，明顯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之規定。施工單位於外側車道及部分中間車道施工，未適當擺設交通管制設施，以引導接近車輛之正確行進方向，導致事故之發生，明顯違反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42條第2項第3款、第145條第2項第6款之規定。故就本件車禍事故肇事責任之歸屬，認定：原告駕駛普通重型機車，未充分注意前方路況（擺放道路施工交通管制設施），適採安全措施，為肇事主因；施工單位，未適當擺設管制設施，以引導接近車輛之行進方向，為肇事次因等情，有系爭鑑定意見書在卷可查（詳本院卷1第501頁至第518頁）。衡酌系爭鑑定意見書之上開鑑定結果，既係鑑定人本於其專業能力，以客觀事證為基礎，按現行道路交通規則及交通動力學專業知識，依事故時原告騎乘機車推估車速、撞擊點及碰撞地點等推論車輛接近過程，分析原告可行反應時間及距離，計算原告採取向左側閃避之反應行為確可有效閃避後，所為肇事原因、責任歸屬之認定，自具專業及客觀性，所為鑑定結論自屬可採。至原告固雖指摘系爭鑑定意見書存有不符數學計算規則與事實及欠缺認定依據之處云云，惟此亦已據澎湖科大就原告前開所爭事項補充說明其認定所據之事證、學理與計算式在案，有其函覆本院之補充說明書在卷可查（詳本院卷2第283頁至第295頁），堪認澎湖科大前所為鑑定意見之推論歷程並無何違失之狀況，原告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同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並採取適當安全措施之過失乙節，應可認定，故原告依上揭規定，自應對於本件車禍事故所受損害承擔與有過失之責。
 3、據此，被告黃成康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固有未依圖例佈設交通管制設施之不當，惟其彼時仍有於現場施工區域起端設置道路施工拒馬、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電動旗手假人、交通錐及施工告示牌等交通管制設施提醒用路人適時改道閃避，尚非全然未盡危險防免義務；原告於夜間騎乘機車，駛入無照明路段道路，尚可注意道路前方道路設置有發出光亮之交通管制設施，並適時減速確認前方道路路況，採取閃避、改道等必要安全措施，詎仍未注意及此，肇致與道路前方交通管制設施發生碰撞倒地受傷，對其自身安危之維護有所疏懈，本院爰斟酌前述本件車禍事故肇事情節，依肇事雙方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之輕重，認原告與被告黃成康就本件車禍之發生及因此所造成損害之結果，應分別負擔70%、30%之過失責任，始為允當。從而，依原告同有過失之情形及過失比例為計算，應減輕被告黃成康、晃盛公司連帶賠償額70%，則上開被告應連帶負擔之賠償金額為151,244元（計算式：504,147元×0.3≒151,24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自無理由。
㈥、本件被告應給付之前開損害賠償債務，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且無確定給付期限，是原告就其所得請求之給付，併請求自民事準備二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1月25日起（詳本院卷3第144頁原告自陳繕本送達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亦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黃成康、晃盛公司連帶給付151,244元，及自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假執行之宣告：
　　本判決主文第一項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
　　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伊婕
附表一：
		原告起訴之聲明

		最終訴之聲明



		㈠、被告黃成康與被告昇殿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3,589,3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應給付原告前項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被告新竹市政府工務處應給付原告第一項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前三項給付，如有一被告給付時，其餘被告就已給付之部分，免為給付。
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㈠、被告黃成康與被告晃盛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3,595,983元，及自民事準備二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昇殿公司應給付原告前項金額，及自民事準備二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應給付原告第一項金額，及自民事準備二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前三項給付，如有一被告給付時，其餘被告就已給付之部分，免為給付。
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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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國字第9號

原      告  李奕明  

訴訟代理人  慕宇峰律師

被      告  黃成康  





訴訟代理人  洪宇亮  

被      告  昇殿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新萍  

訴訟代理人  陳宏兆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區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羅元良  

訴訟代理人  郭豐誌  

被      告  晃盛電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傅清權  

訴訟代理人  蘇琮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3日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黃成康、晃盛電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

    臺幣（下同）15萬1,244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25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黃成康、晃盛電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

    擔百分之4，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區營業處(下稱：台電公司

    新竹區營業處）處長於原告起訴時，其法定代理人原為胡忠

    興，嗣於113年8月1日因職務異動變更為羅元良，並據其聲

    明承受訴訟(詳本院卷3第125頁至第129頁) ，核與民事訴訟

    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及不甚礙被

    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

    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及第7款、第2

    56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

    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

    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

    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

    回書狀送達之日起，十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

    訴經撤回者，視同未起訴，亦為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

    第4項、第263條第1項前段分別明定。

三、經查：

㈠、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併列黃成康、昇殿工程有限公司（下稱：

    昇殿公司）、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及新竹市政府工務處為

    被告，聲明請求如附表一「原告起訴之聲明」欄所示（詳本

    院卷1第11頁）。嗣原告於本院民國112年7月3日言詞辯論期

    日當庭更正被告新竹市政府工務處為新竹市政府（詳本院卷

    1第309頁），核屬更正其法律上之陳述，尚非為訴訟標的之

    變更，揆諸前揭規定，原告此部分所為自屬適法。

㈡、原告復於113年1月17日具狀撤回對於新竹市政府之起訴，並

    追加晃盛電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晃盛公司）為本件

    被告，聲明請求其與被告黃成康連帶給付如起訴狀訴之聲明

    第一項所載金額及利息（詳本院卷1第397頁至第400頁），

    又於本件審理期間，數次變更其聲明請求被告賠償項目之數

    額（詳本院卷1第400頁、本院卷3第27頁至第28頁），最終

    聲明如附表一「原告最終訴之聲明」欄所示。核原告上開訴

    之撤回，係以書狀為之，經本院於113年4月16日將該撤回書

    狀送達新竹市政府（詳本院卷1第495頁本院送達證書），未

    據新竹市政府於受送達之日起10日內提出異議，依前揭規定

    ，視為其同意撤回而生撤回效力，本院自無須就該部分之訴

    再為審酌；至原告上開訴之變更追加，係擴張或縮減應受判

    決事項之聲明，請求所據基礎事實同一，並不甚礙被告之防

    禦及訴訟之終結，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昇殿公司承攬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新竹區營業

    處110年甲工區配電管路及零星外線綜合工程」（下稱：系

    爭工程），復由被告昇殿公司將部分配電工程分包給被告晃

    盛公司施作。而被告黃成康為被告晃盛公司之受僱人，於11

    1年8月26日夜間在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

    段東向外側車道施作被告晃盛公司所承攬之前開配電作業工

    程時，為當日施工現場之負責人即領班，詎其於未向主管機

    關申請臨時佔用道路施工之情形下，橫擺施工拒馬占用光復

    路二段東向中線車道右側，及擺放電動旗手假人及工程告示

    牌占用同向道路外側車道左側，且未依照道路交通標誌標線

    號誌設置規則之規定設置車輛改道之標示與符合安全距離之

    拒馬，適有原告於同日夜間1時5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

    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車輛）沿新竹市光復路二

    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通過行車管制號誌四岔路口駛入光復

    路二段298巷對面東向外側車道無照明路段，因現場無設置

    妥適的交通管制號誌，致原告駛近占用道路之施工區域見前

    方擺放之施工拒馬時已閃避不及，與外側車道左側擺放之電

    動旗手假人相碰撞而人車倒地，受有左側鎖骨骨折、左側橈

    骨骨折合併尺橈關節脫臼、右側手腕三角軟骨破裂及四肢多

    處擦傷等傷害，系爭車輛亦因本件車禍事故受有毀損。

㈡、本件被告均應就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所受損害負侵權行為損

    害賠償責任：

 1、被告黃成康未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41條之規定向主管機

    關申請許可，即佔用新竹市光復路二段東向外側車道車道施

    工，亦未依照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45條第2項

    第6款之規定，設置車輛改道之標示及足夠多且符合安全距

    離的拒馬，已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肇生本件車禍事故使

    原告受有損害。又原告騎乘機車未超速駕駛，於發現警示設

    備時既已無法於合理時間內煞車、閃避，要無違反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第94條應注意車前狀況之規定而有過失，則被告黃

    成康就其上開未依法申請路權且妥善設置佔用道路施工時之

    交通管制措施等過失行為致原告所受損害，自應依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負全部賠償責任。

 2、又被告晃盛公司為被告黃成康之僱用人，被告黃成康因前開

    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侵害原告權利，並致原告受有損害，被

    告晃盛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被告黃成康連帶

    負損害賠償之責。

 3、而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明知被告昇殿公司前承攬其「

    新竹區營業處109年甲工區配電管路及零星外線綜合工程」

    時，有因未依規定架設拒馬、反光裝置造成他人傷亡之不良

    紀錄，仍選擇由被告昇殿公司承攬系爭工程；被告台電公司

    新竹區營業處、昇殿公司明知被告晃盛公司前承作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區營業處之工程時，有於施工上之缺失

    且未設置警告標語致生車禍，仍選任由被告晃盛公司承攬系

    爭工程，足徵定作人即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昇殿公

    司於定作系爭工程時，對於選任承攬人均有過失，渠等應依

    民法第189條但書之規定，對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所受損害

    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

㈢、茲就原告受有損害之項目與金額，分述如下：

 1、醫療開銷：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於111年8月26日至同年11

    月28日至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與新竹馬偕紀念醫院就醫與

    回診，共計支出185,161元。

 2、看護費用：原告依診斷書之醫囑，於住院期間與出院後三個

    月內均需要有人照看，而原告於111年8月26日住院起至111

    年10月31日止共計67日均請假在家休養，由原告之親屬負責

    照看原告之生活起居，此種親屬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

    能加惠於加害人，故以每日2,000元計算，請求共計67日之

    看護費用134,000元。

 3、輔具費用：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需租借手支架維

    持一般日常所需，費用共計6,000元。

 4、交通費用：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無法正常駕駛機

    車，故採用計程車與高鐵代步，期間共支出10,233元。

 5、機車損毀賠償：原告所有系爭機車因本件車禍事故致車體前

    方有多處受損而需要維修，費用支出為32,700元。

 6、交通罰單：被告黃成康及其他被告晃盛公司之雇員於事故當

    日有承諾協助原告移動車輛至可合法停放機車之處，惟渠等

    將原告之車輛移至不可停放機車之處，導致原告收到交通罰

    單受有1,200元之損害。

 7、房租損失：原告因車禍住院2個月，致原告無法正常使用收

    益其每月房租8,000元之租屋處，因而損失16,000元。

 8、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原告於事故發生前，每月平均工資加

    計紅利、季獎金與年終獎金為96,724元，而原告因本次事故

    請假2個月（自111年8月26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止），共受

    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193,448元。

 9、升遷損失：原告於107年入職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力成科技公司），根據力成科技公司規定，入職約3年且

    工作績效並無明顯缺失者，即可於每年年底向公司申請升職

    為「高級工程師」。原告已任職4.5年，本於111年底提出升

    職，卻因111年8月26日發生本件車禍事故，除請假2個月出

    席率過低外，加上原告尚未從事故所受之傷勢康復，即使原

    告於111年11月復職，仍因身體無法負擔原本工作內容（例

    如：打字幾分鐘就會手痛且需要休息），導致職務遭重新分

    配，因而無法於112年完成升職審查，喪失得以升職為「高

    級工程師」的機會，至113年4月始通過升職審查，由工程師

    升職為高級工程師，底薪從52,600元調升至58,900元。據此

    原告於112年至今整整一年受有無法升遷之損失數額共計75,

    600元【計算式：(58,900-52,600)×12=75,600】。

 10、勞動能力減損：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無法負擔原

     有工作內容，堪認原告確實受有勞動力損害。而原告於00

     年00月0日出生，平均年薪為1,120,752元，原告從事故發

     生之日起至勞基法第54條規定強制退休年齡65歲即145年12

     月7日止，原告尚可工作34年3個月。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

     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所得金額為2

     2,724,409元【計算式：1,120,752×20.00000000+(1,120,7

     52×0.25)×(20.00000000-00.00000000)=22,724,408.00000

     000。其中20.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34年霍夫曼累計係

     數，20.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35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

     25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3/12+0/365=0.25)。採

     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並以原告受有勞動力減損10%之

     比例，酌予請求2,241,641元之賠償。

 11、精神慰撫金：原告從小於屏東鄉村成長，並被教導要獨立

     且努力向上，一路苦讀至化學碩士畢業，並在力成科技公

     司這間大企業待了三年多，等到了升職的關鍵時刻，卻因

     被告上揭違法行為而致受重傷，必須返鄉休息兩個月。原

     告於休養期間不僅沒有收入，甚至為了力拼升遷，不顧醫

     生之勸阻提前返回職場，但卻因傷勢而使原告無法發揮原

     有之工作能力從事其原本擅長之工作，不僅被調離現職，

     更因而導致升遷調動未被核准，導致原告時常灰心喪志，

     在每個晚上睡前不僅要對抗身上的病痛，更要面對失去升

     遷與調薪機會的心理壓力，徹夜難眠。原告自小求學至工

     作期間均兢兢業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並且認為只要努

     力一定會成功，如今因被告違法之行為遭受到巨大的損失

     ，彷彿是在嘲笑原告至今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徒勞無功，故

     參酌原告所面臨之苦難與精神損傷，以每日精神撫慰賠償

     金3,000元計算至起訴之日止，請求共計700,000元之精神

     賠償。

㈣、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如數賠償前開原告所受損害暨

    其遲延利息等語，並聲明如附表一「原告最終訴之聲明」欄

    所示。

二、被告則分別以下揭情詞置辯：

㈠、被告黃成康：

 1、被告黃成康於現場施工前，雖未依照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

    設置規則第145條第2項第6款規定設置漸變區管制措施，然

    被告黃成康於現場施工前已依規定在施工處擺設活動拒馬、

    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旗手、交通錐、告示牌，於施工路

    段前方約400至500公尺處已有設立之施工警告標誌，且經諮

    詢相關專業意見，得知漸變段最終端應係以施工範圍起點向

    來車方向擺設，並在漸變段最始端明顯處放置之車道改道牌

    及旗手，系爭道路現況為三線道，有充足反應空間，且上述

    閃光警示燈號足以提醒一般用路人注意，本案實已依現場實

    地設有漸變區緩衝空間。

 2、又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第2款及第94條第2項規

    定，原告於行經道路施工路段，見有施工標誌應有所警惕，

    並隨時注意車前狀況，在不確定路況時，應減速慢行隨時作

    好停車之準備。而據原告行車紀錄器可知，原告行經清華大

    學路口前即可目視本事故地點處之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

    在行經建功路口後約10公尺有道路駝峰提醒用路人減速慢行

    ，至交維措施前可見活動拒馬顯示向左變道的閃爍警示燈、

    旗手上舉紅旗、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及交通錐，惟其未遵

    守上述規定，即使有設置前開漸變區管制措施，原告仍會直

    接撞擊施工假人而肇事，應由原告負事故的完全責任。

 3、被告晃盛公司於111年8月26日夜間在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98

    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外側車道施作所承攬之配電作業工

    程，工程內容為打開台電人手孔之配電作業，因非道路挖掘

    施工，屬臨時佔用道路施工，除緊急狀況外，被告晃盛公司

    需依現場實地畫製交維設施圖，向新竹市政府交通處申請臨

    時佔用道路，此非屬被告黃成康之職務內容。而被告晃盛公

    司於施工前雖未向新竹市政府交通處申請臨時佔用道路施工

    ，惟被告黃成康仍有按道路挖掘之交通維持規格，擺放相關

    交通維持設施，且該施工路段前已設有道路施工之標誌及其

    他光源指示或反光措施。而用路人使用道路經過施工路段時

    ，不會因該路段有申請路權就不會發生車禍，亦不會因未申

    請路權就會發生交通事故，故有無申請路權與本件交通事故

    之發生無相當因果關係，不應將其列為肇事責任之判斷原因

    始為公允。

 4、另就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金額範圍有疑義處，說明如下：

　⑴看護費用部分：原告對於看護之親屬有無技術或執照、平日

    有無職業及看護時間等評價看護費用皆未舉證，僅稱以每日

    2,000元計算，共計67日，實屬無據。且原告於調解時可一

    人到場，認為無需全日專人看護之必要。

　⑵交通費用部分：原告未提供發票、單據證明，亦屬無據。

　⑶機車損毀賠償部分：扣除維修工資外，原告就材料費用未依

    使用年份計算折舊，亦屬未妥。

　⑷交通罰單部分：原告應將車輛妥適放置於合法停車格內，被

    告黃成康無義務，亦未曾允諾協助將車輛移置合法停車格內

    ，原告應自行負擔該罰單，與被告無涉。

　⑸房租損失部分：原告因車禍住院，所增加之住院費用，已包

    含於原告請求之醫療開銷內，出院後可正常使用租屋，原告

    另請求房租費用，實屬無據。

　⑹薪資損失部分：原告所獲紅利、季獎金與年終獎金之給付非

    經常性給與，不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是以原告平均工資應

    以其本薪5萬多元，而非原告主張之9萬多元為計算。

　⑺升遷損失部分：縱使原告未發生本件車禍，且提出升遷申請

    ，公司會考量眾多因素（例如：考核能否通過、有無職缺、

    有無名額限制等）而判斷，年度考核只是其一，未必如原告

    所述只要向公司提出即可升遷，蓋升遷是否通過為不確定狀

    態，原告僅以其主觀期待為請求，實屬無據。

　⑻勞動能力減損部分：原告薪資並無減損情況，故無勞動能力

    減損。

　⑼精神慰撫金部分：據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賠償計算基準

    第4條第5項規定「普通傷害：以請求權人相關醫療單據支出

    （包含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分）之全部醫療費用一倍至二點

    五倍核給，最高金額以三十萬元為限」，應審酌實際情形予

    以酌減。

 5、又依本件參諸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

    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所示，原告為肇事主因，應依民法第

    217條第1項規定減輕或免除被告應負擔之賠償金額等語。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昇殿公司：

 1、被告黃成康既於施工前，已在事故現場設有活動拒馬、夜間

    安裝施工警告燈號、旗手、交通錐及告示牌，並於施工路段

    前方約四百至五百公尺處設立施工標誌，並無過失或違反保

    護他人之法令，自無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本件雖經過鑑定

    單位鑑定設置標誌為肇事次因，然漸變區縱使有不符合設置

    的相關規定，但該道路交通規範目的是要防止合理用路人在

    合理使用道路情形下可以有預防性的閃避作為，而依原告行

    車記錄器顯示原告使用道路的情形，可知原告早已可發現前

    方有施工情形，然原告並未注意仍執意直行，完全沒有減速

    煞停或或防止閃避的作為，直接撞到假人導致本件事故發生

    ，顯有未注意車前狀況的過失，則對於故意或漠視前方的道

    路狀況所發生的交通事故並不是在該道路交通規範保護範圍

    內，認為設置標誌行為與本件車禍事故間無因果關係，應由

    原告負擔全責。又原告應舉證證明被告昇殿公司有民法第18

    9條但書中所指定作人的過失或指示的過失，否則定作人依

    照同條本文規定，本無須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2、就原告各項請求金額，逐一答辯如下：

　⑴看護費用：原告右手只有手腕軟骨破裂，認為無必要全日專

    人看護。另在病歷資料中，原告有做巴氏量表，分數為滿分

    ，並沒有無法自理生活的情形，是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

    故而有全日看護67日之必要而為看護費用之請求，自屬無據

    。

　⑵交通費用：原告僅提出表格而無相關交通單據，無從佐證原

    告因本件事故支出交通費用10,233元。

　⑶機車損毀賠償：原告僅提出估價單而無實際維修之發票，無

    從佐證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支出車損維修費用32,700元，且

    維修零件之價格應計算折舊。

　⑷房租損失：111年11月28日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診斷書記載

    ：「...0000-00-00 00:36:55至0000-00-00 00:52:46住院

    檢查及治療共8日在本院住院」等語，則原告主張因車禍住

    院2個月，因而受有房租損失16,000元，核屬無據。且房租

    租金支付屬於租賃契約承租人給付義務，與本案無關。

　⑸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雇主於1ll年4、7月核發之季獎金、同

    年5、8月核發之紅利，及同年6月核發之年終獎金，性質上

    均為雇主所為恩惠性質之給與，非原告之工資所得。縱認年

    終獎金為原告之工資所得，惟年終獎金係以一年為單位核發

    ，原告僅提出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前8個月之薪資領條，年終

    獎金之數額自應按比例扣除，不得全額計入工資。又力成科

    技公司已函覆原告薪資損失係50,649元，原告主張不能工作

    損失193,448元，洵屬無據。

　⑹升遷損失：原告未提出其任職之力成科技公司之升遷規定，

    且就原告提出力成科技公司同仁之員工資訊，無從判斷同仁

    升遷之原因。縱認力成科技公司有規定入職約3年且工作績

    效並無明顯缺失，即可於每年年底向公司申請升職為高級工

    程師，然原告自107年10月22日起即擔任力成科技公司之工

    程師，則於3年後即110年之年底應可升遷為高級工程師，惟

    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發生時即111年8月26日，職稱仍為工程

    師，顯見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前即因故無法升遷為高級

    工程師，亦即原告無法升遷之損失與本件被告黃成康之行為

    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自不得藉此機會向被告等人請求其

    因自身因素本即無法取得之利益。再者，原告計算升遷損失

    之金額時，以前揭平均工資作為基準，惟該平均工資之金額

    應扣除恩惠性給與及年終獎金應按比例扣除部分，業如前述

    ，是原告之計算基準，顯有誤會，原告請求升遷損失4萬4,8

    30元，實屬無據。

　⑺勞動能力減損：原告並無勞動力減損，且原告計算勞動能力

    減損之金額時，係以前揭平均工資作為基準，惟該平均工資

    之金額應扣除恩惠性給與及年終獎金應按比例扣除部分，業

    如前述，是原告之計算基準，顯有誤會。又原告未提出證據

    佐證其因本件事故減損勞動能力10%，是原告此部請求，尚

    非有據。

　⑻精神慰撫金：原告無提出精神受損之醫療診斷報告證明，且

    其請求金額過高。

 3、縱認被告昇殿公司應負賠償責任，原告就其因本件事故所受

    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應減輕被告昇殿公司賠償之金額等語

    。並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

 1、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將系爭工程發包給昇殿公司，復

    由被告昇殿公司將部分配電工程分包被告晃盛公司施作，本

    件應由被告晃盛公司向新竹市政府申請占用道路的施工申請

    ，若未申請亦屬於行政處理上的不完備，又工地現場已有設

    置相對應的警示標誌及燈號，且由原告的行車記錄器可看出

    有擺放警示措施，當天燈號是單向指示，原告撞到假人很明

    顯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故即使有申請占用道路施工，

    也是會發生衝撞，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與有無申請占用道路

    施工並無直接關聯。

 2、另原告雖認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對於選任承攬人有過

    失，然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為工程發包，均照政府採

    購法相關規定辦理，承攬廠商是否具有符合承攬資格係依循

    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不能剝奪其參與投標的資格等語。並

    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㈣、被告晃盛公司：

 1、被告黃成康確為被告晃盛公司之員工，然被告黃成康於本件

    事故現場已盡力為一切必要之安全措施，並無於執行職務中

    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權利，被告晃盛公司自無負僱用人連

    帶責任可言。另依照行車紀錄器觀之，原告並無減速的現象

    ，且漸變區設置的問題也因為原告直接撞擊中央假人，應認

    並無因果關係存在。

 2、縱認被告晃盛公司仍應對原告負部分連帶賠償責任，就原告

    針對下列各項請求金額範圍無法舉證者，應無賠償責任，餘

    答辯如下：

　⑴看護費用部分：原告對於看護之親屬有無技術或執照、平日

    有無職業及看護時間等評價看護費用皆未舉證，僅稱以每日

    2,000元計算，共計67日，實屬無據。且原告傷勢屬於上肢

    受傷，應扣除晚上睡眠時間不須看護，無需全日專人看護之

    必要。

　⑵交通費用部分：原告未提供發票、單據證明，亦屬無據。

　⑶機車毀損部分：扣除維修工資外，原告就材料費用未依使用

    年份計算折舊，亦屬未妥。

　⑷交通罰單部分：原告應將車輛妥適放置於合法停車格內，被

    告黃成康、晃盛公司無義務，亦未曾允諾協助將車輛移置合

    法停車格內，原告應自行負擔該罰單，與被告黃成康、晃盛

    公司無涉。

　⑸房租損失部分：原告因車禍住院，所增加之住院費用，已包

    含於原告請求之醫療開銷內，出院後可正常使用租屋，原告

    另請求房租費用，並無請求權基礎，是項請求實屬無據。

　⑹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部分：原告所獲紅利、季獎金與年終獎

    金之給付非經常性給與，不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是以原告

    平均工資應以其本薪5萬多元，而非原告主張之9萬多元為計

    算。

　⑺升遷損失部分：縱使原告未發生本件車禍，且提出升遷申請

    ，公司會考量眾多因素（例如：考核能否通過、有無職缺、

    有無名額限制等）而判斷，未必如原告所述，只要向公司提

    出，即可升遷，蓋升遷是否通過為不確定狀態，故原告逕以

    主觀期待，向被告請求是項部分，亦無請求權基礎，是項請

    求實屬無稽。

　⑻勞動能力減損部分：原告薪資並無減損情況，故無勞動能力

    減損。

　⑼精神慰撫金部分：據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賠償計算基準

    第4條第5項規定，應審酌實際情形予以酌減。

 3、復參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函覆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

    鑑定意見書，原告為肇事主因，故被告晃盛公司實應依民法

    第217條第1項規定減輕或免除應負擔之賠償金額等語。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經整理及協議簡化爭點之結果如下（詳本院卷3第140頁

    至第142頁，部分文字依本判決之用語調整）：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被告昇殿公司承攬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新竹區營業

    處110年甲工區配電管路及零星外線綜合工程」即系爭工程

    ，復由被告昇殿公司將部分配電工程分包被告晃盛公司施作

    。

 2、被告黃成康為被告晃盛公司之受僱人，於111年8月26日夜間

    在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外側車道

    施作被告晃盛公司所承攬之配電作業工程時，為當日施工現

    場之負責人即領班。

 3、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道路區分為

    三車道，於前開工程施作前，東向路邊沿線外側車道右側已

    封閉供行人通行進行他案工程道路施工。施工當日，施工區

    域前方路肩(邊)護欄上設置有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施工

    區域起端即東向中線車道右側橫擺施工拒馬，上設置有車輛

    改道閃爍警示燈牌；東向外線車道左側擺放電動旗手假人、

    綠色工程告示牌，均橫向阻斷中線車道右側及僅餘之外側車

    道左側，僅留內側車道及中線車道左側可供車輛通行。被告

    晃盛公司於施工前未向新竹市政府申請臨時佔用道路施工。

 4、原告於111年8月26日夜間1時50分許，騎乘其所有系爭機車

    沿新竹市光復路二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通過行車管制號誌

    四岔路口駛入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東向外側車道無照明路

    段，與擺放於外側車道左側之電動旗手假人相碰撞而人車倒

    地，受有左側鎖骨骨折、左側橈骨骨折合併尺橈關節脫臼、

    右側手腕三角軟骨破裂及四肢多處擦傷等傷害，系爭機車亦

    因本件車禍事故受有毀損。

 5、原告於111年8月26日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後，經送往新竹馬偕

    醫院急診治療，後於111年8月26日上午轉診至輔英科技大學

    附設醫院住院檢查治療，在111年8月27日於該醫院接受左側

    鎖骨骨折開放性復位、鈦釘鈦板固定手術、左側橈骨骨折合

    併尺橈關節脫臼開放性復位及鈦釘鋼板固定手術，及住院期

    間接受吊手帶手支架護具固定、手支架固定支持保守療法、

    自體血液PRP液體注射療法、四肢擦傷傷口換藥等治療，於1

    11年9月2日出院，共計住院8日，醫囑建議術後應休養三個

    月，住院期間及出院後三個月內需專人看護（惟兩造仍爭執

    原告有無需全日專人看護之必要）。

 6、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支出醫療費用共計185,161

    元，及手支架輔具租借費用6,000元。

 7、原告於111年8月26日本件車禍事故發生時，任職於力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製程技術開發二課擔任工程師職務，負責製程

    開發、產線生產異常處理工作，因於本件車禍事故受傷，而

    自111年8月26日起請假至111年10月31日，後於111年11月4

    日復職，經公司改分派文書處理工作，領取薪資金額未變動

    。原告已於112年2月、3月間回產線工作迄今。

 8、原告於113年4月間通過升職審查，由工程師升職為高級工程

    師，底薪由52,600元調升至58,900元。

 9、原告前於107年4月23日因騎機車自摔受有左側遠端鎖骨、橈

    骨骨折等傷害，在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住院及施行開放性

    復位及鈦釘鈦板固定手術治療，並於108年2月7日進行移除

    內固定手術。

㈡、本件爭點：

 1、原告主張被告黃成康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有過失，應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2、原告主張被告晃盛公司為被告黃成康之僱用人，渠等應就被

    告黃成康因執行職務所致原告受有之損害，依民法第188條

    規定負侵權行為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3、原告主張被告昇殿公司對於選任被告晃盛公司承攬系爭工程

    存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9條但書之規定對原告負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4、原告主張被告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對於選任被告昇殿

    公司承攬系爭工程存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9條但書之規定

    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5、若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所得請求之賠償範圍及數額

    為何？被告抗辯原告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應

    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之規定減輕被告對於原告之賠償額，有

    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黃成康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規定對原告所受損害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道路因施工

    、養護或其他情況致交通受阻，應視需要設置各種標誌或拒

    馬、交通錐等，夜間應有反光或施工警告燈號，必要時並應

    使用號誌或派旗手管制交通」；「前項各種交通管制設施，

    施工單位應於道路施工前，依施工狀況審慎規劃，俟裝設完

    成後，始得動工」，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45

    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參諸同條第2項第6款，就於同

    向三車道以上之多車道施工，其中二條以上車道路面阻斷者

    ，其佈設交通管制設施之圖例設定如下：



　　衡以上開道路因施工致交通受阻時，應如何佈設交通管制設

    施之規範，旨在求取因道路施工而設置交通管制設施之標準

    化與統一化，用以促使施工單位一律注意遵守，俾減少用路

    大眾行進之困惑、猶豫、阻滯與延誤，消弭事故成因，以維

    交通運行及施工作業之順利與安全，並本於安全上之專業考

    量，依不同施工方式及現場狀況，設有不同之交通管制設施

    佈設圖例，以供施工單位依照圖例確實遵行，是為保護用路

    人之安全，施工單位及負有執行交通維持計畫之工作人員，

    有應對不同性質之施工方式、現場狀況，依照交通管制設施

    佈設圖例佈設交通管制設施以善盡其防免危險結果發生之注

    意義務至明；如若渠等未依其施工方式所規範之交通管制設

    施佈設例為設置，或逕為變更者，即難謂無前開注意義務之

    違反。

 2、經查，被告黃成康為被告晃盛公司之受僱人，於111年8月26

    日夜間在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外

    側車道施作被告晃盛公司所承攬之配電作業工程時，為當日

    施工現場之負責人即領班；又前開工程施作現場即新竹市光

    復路二段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道路區分為三車道，

    於工程施作前，東向路邊沿線外側車道右側已封閉供行人通

    行進行他案工程道路施工，於施工當日，施工區域前方路肩

    (邊)護欄上設置有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施工區域起端即

    東向中線車道右側橫擺施工拒馬，上設置有車輛改道閃爍警

    示燈牌，東向外線車道左側則擺放電動旗手假人、綠色工程

    告示牌，均橫向阻斷中線車道右側及僅餘之外側車道左側，

    僅留內側車道及中線車道左側可供車輛通行等情，為兩造所

    不爭執，並有本院向新竹市警察局調取本件車禍事故調查卷

    宗所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道

    路交通事故影像截圖記錄表、照片黏貼紀錄表等件在卷可查

    （詳本院卷1第219頁至第223頁、第231頁至第248頁）。則

    彼時系爭工程既於同向三車道以上之多車道施工，其中二條

    以上車道路面遭阻斷，被告黃成康為當日施工現場之負責人

    即領班，對於系爭工程施工狀況及現場交通管制設施之佈設

    負有指揮、監督、管理之責任，本應於系爭工程施工前，指

    示並監督、確認施工現場是否業依前開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

    誌設置規則第145條第2項第6款規定所示圖例佈設交通管制

    設施，包含於施工區域起點向來車方向設置漸變區段佈設交

    通管制設施以提醒、引導來車，而依當時情形，其於客觀上

    並無不能注意之情事，然觀諸前開車禍事故調查卷宗所附道

    路交通事故影像截圖記錄表所示彼時原告騎乘系爭機車之行

    車紀錄器影像截圖（詳本院卷1第231頁），可知原告於111

    年8月26日夜間1時50分許，騎乘其所有系爭機車沿新竹市光

    復路二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通過行車管制號誌四岔路口駛

    入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東向外側車道無照明路段，至與擺

    放於外側車道左側之電動旗手假人相碰撞而人車倒地前，均

    未見施工區域前方有何漸變區段交通管制設施之佈設，是彼

    時系爭工程施工現場未按前開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

    則第145條第2項第6款規定所示圖例佈設漸變區段交通管制

    設施乙情，應屬明確。

 3、則衡酌前開有關於同向三車道以上之多車道施工，其中二條

    以上車道路面阻斷者，應佈設漸變區段交通管制設施之規定

    ，既本於交通行車安全之專業考量，為妥適預告前方路況改

    變，提醒用路人預作準備並引導其行車方向之目的所制定，

    且彼時肇事施工現場為無照明之路段，駕駛人駛入該施工路

    段後，對於道路前方可見度已顯著降低，縱經被告黃成康於

    施工區域起端設置道路施工拒馬、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

    電動旗手假人、交通錐及施工告示牌提醒用路人，惟此等設

    置過近於施工區段，引導行車之效果有限，亦無法充分提高

    行車適時閃避之可能性，自難認被告黃成康前開僅於施工區

    域周圍設置交通管制設施、未遵行交通管制設施佈設圖例為

    佈設之舉，猶能充分降低事故發生風險，而無違反防止危險

    結果發生之注意義務，並與原告於同日夜間騎乘機車駛入前

    方施工之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東向外側車道，因未及閃避

    而與前方施工區域擺設物件相碰撞，受有體傷及物損等損害

    （詳兩造不爭執事項第4項）間無相當因果關係。是被告黃

    成康既負有於道路施工前妥適佈設交通管制設施之責任，詎

    其疏未於施工現場指示並監督、確認有無依法所定之交通管

    制設施佈設圖例為漸變區段交通管制設施之佈設，已對行車

    安全造成相當影響，並致原告受有前述體傷及物損等損害，

    難謂被告黃成康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全無過失，且經本

    院囑託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下稱：澎湖科大）就本件車禍事

    故之肇事原因為鑑定，鑑定結果亦認由被告黃成康擔任當日

    現場負責人之施工單位有未適當擺設交通管制設施以引導接

    近車輛正確行進方向之過失乙節在案，有澎湖科大函覆本院

    新院玉民簡112國9字第027313號鑑定意見書（下稱：系爭鑑

    定意見書）附卷可參（詳本院卷1第501頁至第518頁），及

    補充說明書記載：本案施工之範圍，其寬度約為3.3公尺，

    該路段速限為時速50公里，小於時速60公里，依據設置規則

    第14條第2項規定，其所需之漸變區段長度約為53.22公尺等

    情(詳本院卷2第290頁)，應認被告黃成康對於本件車禍事故

    之發生確有過失，其過失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結果間，亦具

    有相當因果關係，則被告黃成康就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

    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過失侵權行為賠償

    責任乙節，洵堪認定。

㈡、被告晃盛公司為被告黃成康之僱用人，其應與被告黃成康依

    民法第188條規定負侵權行為連帶賠償責任：

 1、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揆其立法旨趣，乃因日常生活中，僱用人恆運用受僱人

    為其執行職務而擴張其活動範圍及事業版圖，以獲取利益、

    增加營收；基於損益兼歸之原則，自應加重其責任，使其連

    帶承擔受僱人不法行為所造成之損害，俾符事理之平。次按

    民法第188條第1項，就僱用人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

    行具有過失暨其過失與損害之發生，具有因果關係，係採雙

    重推定之規定。倘僱用人主張其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

    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

    損害而不負賠償責任者，自應由僱用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

    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771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被告黃成康於111年8月26日夜間在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外側車道施作被告晃盛公司所

    承攬之配電作業工程時，疏未於施工現場指示並監督、確認

    現場有無依法所定之交通管制設施佈設圖例為漸變區段交通

    管制設施之佈設，致生本件車禍事故，應就其前揭過失不法

    行為對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所受之損害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

    乙節，已據論斷如前。被告晃盛公司為被告黃成康之僱用人

    ，其既對於選任、監督被告黃成康為前揭職務之執行已盡相

    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等有利於

    己之事實，未提出具體事證以供本院審酌，自無從解免其依

    前開規定應負之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是原告主張被告晃盛

    公司應與被告黃成康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侵權行為連

    帶賠償責任乙節，亦堪認定。

㈢、原告依民法第189條但書之規定，主張被告昇殿公司、台電公

    司新竹區營業處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

    由：

 1、按承攬人因執行承攬事項，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定作人不

    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定作人於定作或指示有過失者，不在此

    限，民法第189條定有明文。此乃因承攬人執行承攬事項，

    有其獨立自主之地位，定作人對於承攬人並無監督其完成工

    作之權限，自不能課予防範承攬人執行承攬事項不法侵害他

    人權利之擔保責任。又所謂定作有過失者，係指定作之事項

    具有侵害他人權利之危險性，因承攬人之執行，果然引起損

    害之情形；而指示有過失者，係指定作並無過失，但指示工

    作之執行有過失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320

    號裁判意旨參照）。

 2、經查，本件被告昇殿公司承攬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

    新竹區營業處110年甲工區配電管路及零星外線綜合工程」

    即系爭工程，復由被告昇殿公司將部分配電工程分包被告晃

    盛公司施作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

    營業處為系爭工程之定作人、被告昇殿公司為系爭工程之次

    定作人，而被告晃盛公司係本於承攬人地位施作系爭工程，

    有其獨立自主之地位，揆之上揭規定及說明，除被告台電公

    司新竹區營業處、昇殿公司就系爭工程之定作或指示有過失

    ，應依民法第189條但書規定，就被告晃盛公司之行為所生

    結果負損害賠償責任外，不問被告晃盛公司之行為是否已成

    立民法第184條第1項所定侵權行為，均難令渠等就被告晃盛

    公司之行為結果負其責任，且原告對於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

    營業處、昇殿公司有民法第189條但書規定之定作或指示上

    之過失等此有利於自己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

 3、原告雖主張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明知被告昇殿公司前

    承攬其發包工程時曾有因過失造成他人傷亡之不良紀錄；被

    告昇殿公司明知被告晃盛公司前承作工程時亦曾因施工上之

    缺失致生車禍，仍選任渠等承攬工程而有過失云云，然原告

    上揭指摘情事，均與定作人於定作或指示上之過失無涉，佐

    以系爭工程定作人就系爭工程均與承攬人約定有違反契約安

    全衛生規定之罰、扣工程款條款暨其處理要點與標準（如道

    路施工未依交通主管機關核准之交通維持計畫設置警告標誌

    、電動旗手含交通錐者，得按每處扣減6,000元之工程款）

    ，承攬人並有要求其作業人員（含領班、工安人員、品管人

    員）參加業主舉辦之工作講習、工安訓練或接談之義務，無

    故未到者並明定得按未到人數計應扣罰款額等情，有被告台

    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提出系爭工程價目表、被告昇殿公司與

    被告晃盛公司間工程契約等件在卷可查（詳本院卷2第65頁

    至第95頁），可認系爭工程定作人針對督促承攬人遵循安全

    衛生法規事宜，已善盡其定作人應有之適當作為。準此，原

    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有何損害係因定作人於定作或指

    示有過失所致，是其主張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昇殿

    公司應依民法第189條但書規定，負定作人之賠償責任，即

    非可採。

㈣、被告黃成康、晃盛公司既應就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所受損害

    負連帶賠償之責，茲就原告請求之各項財產及非財產上之損

    害與其金額是否允當，分述如下：

 1、醫療開銷、看護費用、輔具、交通費用部分：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

    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為民法第193條第1項所明定。所謂「增加生活上之需要」

    ，係指被害以前並無此需要，因被害以後始有支付此費用之

    必要者而言，故有無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應視被害人被害以

    後，實際上有無增加該生活上需要而定（最高法院102年度

    台上字第1993號判決要旨參照）。

　⑵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支出就醫與回診之醫

    療費用共185,161元，及手支架輔具租借費用6,000元等情，

    業據提出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與新竹馬偕紀念醫院開立之

    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單據、輔具費用單據影本等件為證（

    詳本院卷1第47頁至第49頁、第413頁至第419頁、第59頁）

    ，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審酌原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及醫療費

    用單據，既屬醫療機構就原告所受傷勢治療情形及其支付費

    用所開立之證明，且經核對上開醫療費用、輔具費用單據所

    示支付費用之時間及單據所記載之支付項目，並無顯不合理

    之情形，均應認係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必要之費用

    支出，是原告此部分之賠償請求，當予准許。

　⑶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於住院期間與出院後

    三個月內均需專人全日看護，而其於111年8月26日住院起至

    111年10月31日止請假休養期間均在家由其親屬負責照看，

    則以每日2,000元計算，請求共計67日之看護費用134,000元

    云云。參諸原告籍設屏東縣潮州鎮，於111年8月26日本件車

    禍事故發生後，於同日上午即轉診至位於屏東縣東港鎮之輔

    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住院檢查治療，並於111年8月27日於該

    醫院接受手術及其餘治療，於111年9月2日出院，共計住院8

    日，醫囑建議術後應休養三個月，住院期間及出院後三個月

    內需專人看護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輔英科技大學附

    設醫院函覆本院原告病歷、診斷證明書等件在卷可查（詳本

    院卷1第49頁、本院卷2第117頁至第206頁）。衡以原告所受

    傷勢多位於其手部、上肢處，經手術治療後尚需支架護具固

    定手部以待復原，確有活動不便難以應付日常生活需求之情

    形，堪認原告主張其自111年8月26日因本件車禍事故住院治

    療起，迄至出院後確有受全日專人照顧之必要，及於出院後

    係在家由其親屬負責照看生活起居等情，尚非無稽。則審酌

    親屬間之看護，縱因出於親情而未支付該費用，然其所付出

    之勞力，顯非不能以金錢為評價，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

    ，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是原告因本次車禍事故受有前述傷

    害，縱於術後復原期間返家由其親屬照料，惟此部分之勞力

    付出仍得比照一般看護情形，命加害人賠償。而原告以每日

    2,000元計算看護費用之支出數額，核與一般國內全日看護

    市場行情相當，堪認為其看護費用支出必要數額；至原告受

    專人全日看護之必要期間，醫囑雖記載原告於住院期間及11

    1年9月2日出院後三個月內需專人看護，然審酌原告於111年

    10月間即有多次返回新竹租屋處居住並於新竹地區活動之情

    形，有原告提出其於111年10月間搭乘計程車之上下車地點

    、距離暨費用對照表在卷可參（詳本院卷2第335頁至第337

    頁），原告其後並於111年11月4日復職，經公司改分派文書

    處理工作（詳兩造不爭執事項第7項），則其於111年10月起

    究否仍有受其親屬全日看護照料其生活起居之必要，已屬有

    疑，復未據原告就此節事實提出具體事證以供本院審酌，是

    斟酌前開各情，應認原告需受親屬全日照料日常生活而有支

    出看護費用之必要期間，為其111年8月26日起住院治療至11

    1年9月30日止，共計36日。據此計算，本件原告得請求賠償

    之必要看護費用數額應為72,000元（計算式：每日2,000元×

    36日=72,000元）；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⑷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需搭乘計程車代步，

    共計支出交通費用7,530元云云，固提出費用支出紀錄、搭

    乘計程車之上下車地點、距離暨費用對照表等件為憑（詳本

    院卷1第61頁至第62頁、本院卷2第335頁至第337頁）。然查

    ，除前開對照表中編號3、4所示行程（如下圖）

　　

　　經核對卷存新竹馬偕紀念醫院函覆本院原告就診病歷資料（

    詳本院卷1第241頁），可得知原告於111年10月7日當日係為

    前往該醫院請領診斷證明書而支付此兩筆去回程之計程車費

    用外，其餘對照表所示行程均無從探知原告係基於何目的支

    出計程車費用，自難逕認原告有支出該等費用之必要性。準

    此，除前開原告為前往醫院請領診斷證明書而支出之交通費

    用375元（計算式：去程200元+回程175元=375元），得認係

    因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手部受傷，不適宜自行駕車所增加之

    生活上必需支出費用外，原告其餘範圍之賠償請求，自難為

    准許。

 2、車損賠償部分：

　⑴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

    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定有明文。而依民法第196條請

    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

    ，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

    舊），蓋因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

    者，並非「原有狀態」，而係損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

    」，自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數考慮在內。

　⑵原告主張其所有之系爭機車，因被告過失肇生本件事故而受

    損乙節，業據本院依職權向警察機關函調閱本件交通事故卷

    宗，有道路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內系爭機車受損照片在

    卷可參（詳本院卷1第234頁、第237頁至第239頁、第242頁

    至第247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請求被告就系爭

    機車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⑶而原告主張系爭機車因本件事故受損，共計支付修復費用32,

    700元乙情，固據提出維修估價單為證（詳本院卷1第63頁）

    。然觀之該估價單備註欄既經記載「無法發動維修費1850未

    收」等語，應認原告實際支付修復費用為30,850元（含工資

    3,000元、零件27,850元）。復經核上開原告提出之估價單

    所列各修復項目與系爭機車受損之情形相符，堪認確屬修復

    系爭機車所必要，惟原告既以修復費用為估定其請求損害額

    之標準，因系爭機車係於107年8月出廠，此有原告提出行車

    執照影本在卷為憑（詳本院卷1第201頁），依營利事業所得

    稅結算申報查核準則第95條第6款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

    舊採用平均法、定率遞減法或年數合計法者單位；其使用期

    間未滿一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

    ；不滿一月者，以月計」，至本件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即111

    年8月26日時，系爭機車已使用4年又1個月，則揆諸前揭說

    明，修理材料部分以新品取代舊品間之差價應予折舊扣除。

    是以本院參酌行政院台(86)財字第52053號公布之固定資產

    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機車之耐用年數為

    3年，採平均法計算每年折舊3分之1，則系爭機車自出廠起

    至本次車禍事故發生時，已使用逾耐用年限3年，是該機車

    關於零件材料部分僅得以殘價計算。則系爭機車修復之零件

    費用為27,850元，折舊後金額應為6,962元【計算方式：殘

    價=取得成本÷(耐用年數+1)即27,850÷(3+1)≒6,962（元以下

    四捨五入）】；至工資則無折舊之問題。準此，原告得請求

    被告賠償系爭機車遭毀損所受損害之數額即其必要修復費用

    合計為9,962元（計算式：6,962+3,000=9,962）。

 3、交通罰單部分：

　　原告雖主張被告黃成康及其他被告晃盛公司之雇員於事故當

    日有承諾協助原告移動車輛至可合法停放機車之處，惟渠等

    將原告之車輛移至不可停放機車之處，導致原告收到交通罰

    單而受有1,200元之損害云云，然為被告否認，原告就被告

    黃成康有為此承諾之情未為舉證，尚難認原告收到1,200元

    之交通罰單係因被告黃成康所肇致之損害，是原告此節賠償

    請求，難認有據。

 4、房租損失部分：

　　原告雖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住院並返家休養，致無法正常

    使用收益其每月房租8,000元之租屋處，因而損失16,000元

    之房租支出云云，並提出其與房東之對話紀錄為憑（詳本院

    卷1第67頁）。然原告於111年10月間即有多次返回新竹租屋

    處居住並於新竹地區活動之情形，已如前述，則其是否受有

    該月份租金支出之損害，已非無疑。且房屋租金之支出，既

    係租賃契約法律關係下，承租人使用他人房屋之對價（民法

    第421條規定參照），縱使承租人另因他故而有未能居住租

    賃物之情事，其仍能於該租屋處置放個人物品、自由進出，

    享有使用租賃房屋之權利，並非支付租金卻全然無法使用租

    賃物之情形，自難認受有何租金損害可言，遑論此房屋租金

    之支出與被告黃成康之前開過失行為間，亦乏相當因果關係

    ，是原告此部分之賠償請求，自非有理。

 5、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部分：

　　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受有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數額，業經原

    告任職之力成科技公司函覆本院以：「李員因本事件於111

    年8月26日至111年10月30日請假致生之每月薪資損失如下：

    ①111年9月份：於此計薪期間，病假(半薪)14天，損失為12,

    222元。②111年10月份：於此計薪期間，病假(半薪)10天與

    事假13天，損失為31,440元。③111年11月份：於此計薪期間

    ，病假(無薪)4天，損失為6,987元。④基上，薪資損失共50,

    649元」等語明確（詳本院卷1第275頁），是原告請求此數

    額之薪資損失賠償，自屬有據。至原告雖另將其前所領取之

    紅利、季獎金與年終獎金計入其平均工資收入據以請求賠償

    ，惟力成科技公司各項獎金發放皆依據公司營運績效及員工

    貢獻度考量發放數額，於112年度第1季、第2季全公司均未

    發放獎金等情，有力成科技公司函覆本院之函文暨原告111

    年、112年領取之年中、年終獎金及季獎金資料在卷可查（

    詳本院卷2第277頁至第279頁），可知上開紅利、季獎金與

    年終獎金應屬力成科技公司勉勵、恩惠、激勵性之給與，且

    均非公司必然如原告主張之金額發放，自不得納入平均工資

    之計算基準，據以請求賠償，是原告逾前開准許範圍之賠償

    請求，即難認有據。

 6、升遷損失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喪失於112年度得升職為「高級

    工程師」的機會，以高級工程師與其原職務底薪之每月差額

    計算，請求賠償112年度整年無法升遷之損失數額75,600元

    云云。經查，原告所任職之力成科技公司人員晉升須符合多

    項條件，年度考核為其中之一，符合條件後，方自各符合人

    員中從優評選，而原告遭遇本件車禍事故休養期間，其年度

    考核因工作貢獻度低而未符晉升評選資格等情，雖據力成科

    技公司函覆本院在卷（詳本院卷2第277頁），惟由此函覆內

    容，可知原告年度考核表現僅係其是否晉升之其一條件，佐

    以原告具狀自陳：原告於107年入職，原得於110年提出升職

    申請，僅因擔心升職所増加的工作量會影響其生涯規劃，故

    未提出申請等語（詳本院卷1第409頁），益證員工個人主觀

    升遷意願，亦係影響員工是否升遷之因素之一，則影響原告

    升遷之原因多端，自難認原告延後升遷與被告黃成康之前開

    過失行為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此節賠償請求，自

    難准許。

 7、勞動能力減損部分：

　　原告固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受有勞動能力減損云

    云，然參以原告雖因於本件車禍事故受傷，於111年11月4日

    復職後，經公司改分派文書處理工作，然已於112年2月、3

    月間回產線工作迄今乙情（詳兩造不爭執事項第7項），復

    比對原告111年度、112年度及113年度之財產所得資料（詳

    本院卷1第259頁至第261頁、限閱卷），原告所獲薪資所得

    並無減損之情形，尚難遽認原告所受傷勢業致其勞動能力減

    損。復未據原告適時提出醫院就其勞動能力減損之評估或鑑

    定意見等相關證據資料，憑以證明其確因系爭事故受有勞動

    能力減損之損害，應認原告就此有利事實未盡舉證之責，無

    從為何有利於其之認定，則其此部分之賠償請求，即無由准

    許。　

 8、精神慰撫金部分：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損害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

    明文。此所謂相當之金額，應斟酌加害人與被害人雙方之身

    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之；慰撫金是否

    相當，應以加害行為之加害程度及被害人所受痛苦，斟酌加

    害人及被害人之身分、經濟地位等各種情形定之，最高法院

    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可資參照。

　⑵經查，原告因被告黃成康前開過失侵權行為，而受有前述傷

    勢，經住院並接受手術治療後，猶需休養數月以待復原，必

    致其精神上及肉體上感受相當程度之痛苦，故其依前開規定

    ，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以資慰藉，堪認允妥。而原告與被

    告黃成康雙方之身份、地位、教育程度、經濟能力等情形，

    業有本院依職權調閱雙方戶籍資料、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

    調件明細表、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存卷可參，

    並據原告、被告黃成康於本院審理期間到庭或具狀陳述在案

    （詳本院卷1第259頁至第269頁、第312頁、限閱卷；此部分

    內容屬個人隱私，僅予參酌，不予揭露）。本院爰審酌上開

    各情，兼衡原告身體所受傷勢及精神所受痛苦程度，及被告

    黃成康之過失情節等一切情狀，認原告所得請求之非財產上

    損害賠償以18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礙難准許。

 9、綜上，本件原告所受損害額合計為504,147元（各賠償項目

    准駁之金額整理如附表二所示）。

㈤、原告與被告黃成康就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及因此所造成損害

    之結果，應分別負擔70%、30%之過失責任，是依雙方同有過

    失之情形及過失比例，應減輕上開被告黃成康、晃盛公司對

    於原告之賠償額70%：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規定

    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

    發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酷

    ，是以賦與法院得不待當事人之主張，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

    除之職權。換言之，基於過失相抵之責任減輕或免除，非僅

    為抗辯之一種，亦可使請求權全部或一部為之消滅，故裁判

    上得以職權斟酌之；而法院對於賠償金額減至何程度，抑為

    完全免除，雖有裁量之自由，但應斟酌雙方原因力之強弱與

    過失之輕重以定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756號、96年

    台上字第2902號判決意旨參照）。

 2、本件被告黃成康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應負過失責任乙節

    ，固已詳述如前。然查，本件車禍事故前經新竹市警察局初

    步分析，研判原告未注意車前狀態、施工單位為交通管制不

    當均為可能之肇事原因（詳本院卷1第225頁新竹市警察局道

    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後經行車事故鑑定，鑑定意

    見亦認原告駕駛普通重型機車，於夜間行經路邊已有施工占

    道之無照明路段，未減速慢行又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為肇

    事主因。施工單位，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即於路邊已有施工占

    道之無照明路段橫占二車道進行施工，又未設置完善之交維

    設施，影響行車安全，為肇事次因（詳本院卷2第59頁至第6

    4頁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

    會鑑定意見書）。復據本院囑託澎湖科大就本件車禍事故肇

    事原因責任為鑑定，鑑定結果就肇事之原因，認原告駕駛普

    通重型機車，直線行駛於外側車道，未充分注意前方路況（

    道路施工設有交通安全管制設施），適採安全措施，導致碰

    撞事故之發生，明顯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

    「…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

    ，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

    他危險方式駕車。…」之規定。施工單位於外側車道及部分

    中間車道施工，未適當擺設交通管制設施，以引導接近車輛

    之正確行進方向，導致事故之發生，明顯違反道路交通標誌

    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42條第2項第3款、第145條第2項第6款

    之規定。故就本件車禍事故肇事責任之歸屬，認定：原告駕

    駛普通重型機車，未充分注意前方路況（擺放道路施工交通

    管制設施），適採安全措施，為肇事主因；施工單位，未適

    當擺設管制設施，以引導接近車輛之行進方向，為肇事次因

    等情，有系爭鑑定意見書在卷可查（詳本院卷1第501頁至第

    518頁）。衡酌系爭鑑定意見書之上開鑑定結果，既係鑑定

    人本於其專業能力，以客觀事證為基礎，按現行道路交通規

    則及交通動力學專業知識，依事故時原告騎乘機車推估車速

    、撞擊點及碰撞地點等推論車輛接近過程，分析原告可行反

    應時間及距離，計算原告採取向左側閃避之反應行為確可有

    效閃避後，所為肇事原因、責任歸屬之認定，自具專業及客

    觀性，所為鑑定結論自屬可採。至原告固雖指摘系爭鑑定意

    見書存有不符數學計算規則與事實及欠缺認定依據之處云云

    ，惟此亦已據澎湖科大就原告前開所爭事項補充說明其認定

    所據之事證、學理與計算式在案，有其函覆本院之補充說明

    書在卷可查（詳本院卷2第283頁至第295頁），堪認澎湖科

    大前所為鑑定意見之推論歷程並無何違失之狀況，原告對於

    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同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並採取適當安

    全措施之過失乙節，應可認定，故原告依上揭規定，自應對

    於本件車禍事故所受損害承擔與有過失之責。

 3、據此，被告黃成康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固有未依圖例

    佈設交通管制設施之不當，惟其彼時仍有於現場施工區域起

    端設置道路施工拒馬、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電動旗手假

    人、交通錐及施工告示牌等交通管制設施提醒用路人適時改

    道閃避，尚非全然未盡危險防免義務；原告於夜間騎乘機車

    ，駛入無照明路段道路，尚可注意道路前方道路設置有發出

    光亮之交通管制設施，並適時減速確認前方道路路況，採取

    閃避、改道等必要安全措施，詎仍未注意及此，肇致與道路

    前方交通管制設施發生碰撞倒地受傷，對其自身安危之維護

    有所疏懈，本院爰斟酌前述本件車禍事故肇事情節，依肇事

    雙方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之輕重，認原告與被告黃成康就本

    件車禍之發生及因此所造成損害之結果，應分別負擔70%、3

    0%之過失責任，始為允當。從而，依原告同有過失之情形及

    過失比例為計算，應減輕被告黃成康、晃盛公司連帶賠償額

    70%，則上開被告應連帶負擔之賠償金額為151,244元（計算

    式：504,147元×0.3≒151,24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

    逾此範圍之請求，自無理由。

㈥、本件被告應給付之前開損害賠償債務，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

    ，且無確定給付期限，是原告就其所得請求之給付，併請求

    自民事準備二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1月25日起（詳

    本院卷3第144頁原告自陳繕本送達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

    、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亦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黃成康、晃盛公司連帶給付151,244元，及自1

    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

    駁回。

六、假執行之宣告：

　　本判決主文第一項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

    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

    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

    ，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

    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

　　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伊婕

附表一：

原告起訴之聲明 最終訴之聲明 ㈠、被告黃成康與被告昇殿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3,589,3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應給付原告前項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被告新竹市政府工務處應給付原告第一項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前三項給付，如有一被告給付時，其餘被告就已給付之部分，免為給付。 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㈠、被告黃成康與被告晃盛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3,595,983元，及自民事準備二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昇殿公司應給付原告前項金額，及自民事準備二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應給付原告第一項金額，及自民事準備二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前三項給付，如有一被告給付時，其餘被告就已給付之部分，免為給付。 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附表二：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國字第9號
原      告  李奕明  
訴訟代理人  慕宇峰律師
被      告  黃成康  




訴訟代理人  洪宇亮  
被      告  昇殿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新萍  
訴訟代理人  陳宏兆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區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羅元良  
訴訟代理人  郭豐誌  
被      告  晃盛電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傅清權  
訴訟代理人  蘇琮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3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黃成康、晃盛電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萬1,244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黃成康、晃盛電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4，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區營業處(下稱：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處長於原告起訴時，其法定代理人原為胡忠興，嗣於113年8月1日因職務異動變更為羅元良，並據其聲明承受訴訟(詳本院卷3第125頁至第129頁) ，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及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及第7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十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訴經撤回者，視同未起訴，亦為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4項、第263條第1項前段分別明定。
三、經查：
㈠、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併列黃成康、昇殿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昇殿公司）、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及新竹市政府工務處為被告，聲明請求如附表一「原告起訴之聲明」欄所示（詳本院卷1第11頁）。嗣原告於本院民國112年7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更正被告新竹市政府工務處為新竹市政府（詳本院卷1第309頁），核屬更正其法律上之陳述，尚非為訴訟標的之變更，揆諸前揭規定，原告此部分所為自屬適法。
㈡、原告復於113年1月17日具狀撤回對於新竹市政府之起訴，並追加晃盛電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晃盛公司）為本件被告，聲明請求其與被告黃成康連帶給付如起訴狀訴之聲明第一項所載金額及利息（詳本院卷1第397頁至第400頁），又於本件審理期間，數次變更其聲明請求被告賠償項目之數額（詳本院卷1第400頁、本院卷3第27頁至第28頁），最終聲明如附表一「原告最終訴之聲明」欄所示。核原告上開訴之撤回，係以書狀為之，經本院於113年4月16日將該撤回書狀送達新竹市政府（詳本院卷1第495頁本院送達證書），未據新竹市政府於受送達之日起10日內提出異議，依前揭規定，視為其同意撤回而生撤回效力，本院自無須就該部分之訴再為審酌；至原告上開訴之變更追加，係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請求所據基礎事實同一，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昇殿公司承攬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新竹區營業處110年甲工區配電管路及零星外線綜合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復由被告昇殿公司將部分配電工程分包給被告晃盛公司施作。而被告黃成康為被告晃盛公司之受僱人，於111年8月26日夜間在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外側車道施作被告晃盛公司所承攬之前開配電作業工程時，為當日施工現場之負責人即領班，詎其於未向主管機關申請臨時佔用道路施工之情形下，橫擺施工拒馬占用光復路二段東向中線車道右側，及擺放電動旗手假人及工程告示牌占用同向道路外側車道左側，且未依照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規定設置車輛改道之標示與符合安全距離之拒馬，適有原告於同日夜間1時5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車輛）沿新竹市光復路二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通過行車管制號誌四岔路口駛入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東向外側車道無照明路段，因現場無設置妥適的交通管制號誌，致原告駛近占用道路之施工區域見前方擺放之施工拒馬時已閃避不及，與外側車道左側擺放之電動旗手假人相碰撞而人車倒地，受有左側鎖骨骨折、左側橈骨骨折合併尺橈關節脫臼、右側手腕三角軟骨破裂及四肢多處擦傷等傷害，系爭車輛亦因本件車禍事故受有毀損。
㈡、本件被告均應就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所受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1、被告黃成康未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41條之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即佔用新竹市光復路二段東向外側車道車道施工，亦未依照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45條第2項第6款之規定，設置車輛改道之標示及足夠多且符合安全距離的拒馬，已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肇生本件車禍事故使原告受有損害。又原告騎乘機車未超速駕駛，於發現警示設備時既已無法於合理時間內煞車、閃避，要無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應注意車前狀況之規定而有過失，則被告黃成康就其上開未依法申請路權且妥善設置佔用道路施工時之交通管制措施等過失行為致原告所受損害，自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負全部賠償責任。
 2、又被告晃盛公司為被告黃成康之僱用人，被告黃成康因前開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侵害原告權利，並致原告受有損害，被告晃盛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被告黃成康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
 3、而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明知被告昇殿公司前承攬其「新竹區營業處109年甲工區配電管路及零星外線綜合工程」時，有因未依規定架設拒馬、反光裝置造成他人傷亡之不良紀錄，仍選擇由被告昇殿公司承攬系爭工程；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昇殿公司明知被告晃盛公司前承作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區營業處之工程時，有於施工上之缺失且未設置警告標語致生車禍，仍選任由被告晃盛公司承攬系爭工程，足徵定作人即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昇殿公司於定作系爭工程時，對於選任承攬人均有過失，渠等應依民法第189條但書之規定，對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所受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
㈢、茲就原告受有損害之項目與金額，分述如下：
 1、醫療開銷：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於111年8月26日至同年11月28日至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與新竹馬偕紀念醫院就醫與回診，共計支出185,161元。
 2、看護費用：原告依診斷書之醫囑，於住院期間與出院後三個月內均需要有人照看，而原告於111年8月26日住院起至111年10月31日止共計67日均請假在家休養，由原告之親屬負責照看原告之生活起居，此種親屬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以每日2,000元計算，請求共計67日之看護費用134,000元。
 3、輔具費用：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需租借手支架維持一般日常所需，費用共計6,000元。
 4、交通費用：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無法正常駕駛機車，故採用計程車與高鐵代步，期間共支出10,233元。
 5、機車損毀賠償：原告所有系爭機車因本件車禍事故致車體前方有多處受損而需要維修，費用支出為32,700元。
 6、交通罰單：被告黃成康及其他被告晃盛公司之雇員於事故當日有承諾協助原告移動車輛至可合法停放機車之處，惟渠等將原告之車輛移至不可停放機車之處，導致原告收到交通罰單受有1,200元之損害。
 7、房租損失：原告因車禍住院2個月，致原告無法正常使用收益其每月房租8,000元之租屋處，因而損失16,000元。
 8、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原告於事故發生前，每月平均工資加計紅利、季獎金與年終獎金為96,724元，而原告因本次事故請假2個月（自111年8月26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止），共受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193,448元。
 9、升遷損失：原告於107年入職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力成科技公司），根據力成科技公司規定，入職約3年且工作績效並無明顯缺失者，即可於每年年底向公司申請升職為「高級工程師」。原告已任職4.5年，本於111年底提出升職，卻因111年8月26日發生本件車禍事故，除請假2個月出席率過低外，加上原告尚未從事故所受之傷勢康復，即使原告於111年11月復職，仍因身體無法負擔原本工作內容（例如：打字幾分鐘就會手痛且需要休息），導致職務遭重新分配，因而無法於112年完成升職審查，喪失得以升職為「高級工程師」的機會，至113年4月始通過升職審查，由工程師升職為高級工程師，底薪從52,600元調升至58,900元。據此原告於112年至今整整一年受有無法升遷之損失數額共計75,600元【計算式：(58,900-52,600)×12=75,600】。
 10、勞動能力減損：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無法負擔原有工作內容，堪認原告確實受有勞動力損害。而原告於00年00月0日出生，平均年薪為1,120,752元，原告從事故發生之日起至勞基法第54條規定強制退休年齡65歲即145年12月7日止，原告尚可工作34年3個月。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所得金額為22,724,409元【計算式：1,120,752×20.00000000+(1,120,752×0.25)×(20.00000000-00.00000000)=22,724,408.00000000。其中20.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34年霍夫曼累計係數，20.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35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25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3/12+0/365=0.25)。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並以原告受有勞動力減損10%之比例，酌予請求2,241,641元之賠償。
 11、精神慰撫金：原告從小於屏東鄉村成長，並被教導要獨立且努力向上，一路苦讀至化學碩士畢業，並在力成科技公司這間大企業待了三年多，等到了升職的關鍵時刻，卻因被告上揭違法行為而致受重傷，必須返鄉休息兩個月。原告於休養期間不僅沒有收入，甚至為了力拼升遷，不顧醫生之勸阻提前返回職場，但卻因傷勢而使原告無法發揮原有之工作能力從事其原本擅長之工作，不僅被調離現職，更因而導致升遷調動未被核准，導致原告時常灰心喪志，在每個晚上睡前不僅要對抗身上的病痛，更要面對失去升遷與調薪機會的心理壓力，徹夜難眠。原告自小求學至工作期間均兢兢業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並且認為只要努力一定會成功，如今因被告違法之行為遭受到巨大的損失，彷彿是在嘲笑原告至今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徒勞無功，故參酌原告所面臨之苦難與精神損傷，以每日精神撫慰賠償金3,000元計算至起訴之日止，請求共計700,000元之精神賠償。
㈣、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如數賠償前開原告所受損害暨其遲延利息等語，並聲明如附表一「原告最終訴之聲明」欄所示。
二、被告則分別以下揭情詞置辯：
㈠、被告黃成康：
 1、被告黃成康於現場施工前，雖未依照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45條第2項第6款規定設置漸變區管制措施，然被告黃成康於現場施工前已依規定在施工處擺設活動拒馬、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旗手、交通錐、告示牌，於施工路段前方約400至500公尺處已有設立之施工警告標誌，且經諮詢相關專業意見，得知漸變段最終端應係以施工範圍起點向來車方向擺設，並在漸變段最始端明顯處放置之車道改道牌及旗手，系爭道路現況為三線道，有充足反應空間，且上述閃光警示燈號足以提醒一般用路人注意，本案實已依現場實地設有漸變區緩衝空間。
 2、又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第2款及第94條第2項規定，原告於行經道路施工路段，見有施工標誌應有所警惕，並隨時注意車前狀況，在不確定路況時，應減速慢行隨時作好停車之準備。而據原告行車紀錄器可知，原告行經清華大學路口前即可目視本事故地點處之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在行經建功路口後約10公尺有道路駝峰提醒用路人減速慢行，至交維措施前可見活動拒馬顯示向左變道的閃爍警示燈、旗手上舉紅旗、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及交通錐，惟其未遵守上述規定，即使有設置前開漸變區管制措施，原告仍會直接撞擊施工假人而肇事，應由原告負事故的完全責任。
 3、被告晃盛公司於111年8月26日夜間在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外側車道施作所承攬之配電作業工程，工程內容為打開台電人手孔之配電作業，因非道路挖掘施工，屬臨時佔用道路施工，除緊急狀況外，被告晃盛公司需依現場實地畫製交維設施圖，向新竹市政府交通處申請臨時佔用道路，此非屬被告黃成康之職務內容。而被告晃盛公司於施工前雖未向新竹市政府交通處申請臨時佔用道路施工，惟被告黃成康仍有按道路挖掘之交通維持規格，擺放相關交通維持設施，且該施工路段前已設有道路施工之標誌及其他光源指示或反光措施。而用路人使用道路經過施工路段時，不會因該路段有申請路權就不會發生車禍，亦不會因未申請路權就會發生交通事故，故有無申請路權與本件交通事故之發生無相當因果關係，不應將其列為肇事責任之判斷原因始為公允。
 4、另就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金額範圍有疑義處，說明如下：
　⑴看護費用部分：原告對於看護之親屬有無技術或執照、平日有無職業及看護時間等評價看護費用皆未舉證，僅稱以每日2,000元計算，共計67日，實屬無據。且原告於調解時可一人到場，認為無需全日專人看護之必要。
　⑵交通費用部分：原告未提供發票、單據證明，亦屬無據。
　⑶機車損毀賠償部分：扣除維修工資外，原告就材料費用未依使用年份計算折舊，亦屬未妥。
　⑷交通罰單部分：原告應將車輛妥適放置於合法停車格內，被告黃成康無義務，亦未曾允諾協助將車輛移置合法停車格內，原告應自行負擔該罰單，與被告無涉。
　⑸房租損失部分：原告因車禍住院，所增加之住院費用，已包含於原告請求之醫療開銷內，出院後可正常使用租屋，原告另請求房租費用，實屬無據。
　⑹薪資損失部分：原告所獲紅利、季獎金與年終獎金之給付非經常性給與，不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是以原告平均工資應以其本薪5萬多元，而非原告主張之9萬多元為計算。
　⑺升遷損失部分：縱使原告未發生本件車禍，且提出升遷申請，公司會考量眾多因素（例如：考核能否通過、有無職缺、有無名額限制等）而判斷，年度考核只是其一，未必如原告所述只要向公司提出即可升遷，蓋升遷是否通過為不確定狀態，原告僅以其主觀期待為請求，實屬無據。
　⑻勞動能力減損部分：原告薪資並無減損情況，故無勞動能力減損。
　⑼精神慰撫金部分：據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賠償計算基準第4條第5項規定「普通傷害：以請求權人相關醫療單據支出（包含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分）之全部醫療費用一倍至二點五倍核給，最高金額以三十萬元為限」，應審酌實際情形予以酌減。
 5、又依本件參諸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所示，原告為肇事主因，應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減輕或免除被告應負擔之賠償金額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昇殿公司：
 1、被告黃成康既於施工前，已在事故現場設有活動拒馬、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旗手、交通錐及告示牌，並於施工路段前方約四百至五百公尺處設立施工標誌，並無過失或違反保護他人之法令，自無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本件雖經過鑑定單位鑑定設置標誌為肇事次因，然漸變區縱使有不符合設置的相關規定，但該道路交通規範目的是要防止合理用路人在合理使用道路情形下可以有預防性的閃避作為，而依原告行車記錄器顯示原告使用道路的情形，可知原告早已可發現前方有施工情形，然原告並未注意仍執意直行，完全沒有減速煞停或或防止閃避的作為，直接撞到假人導致本件事故發生，顯有未注意車前狀況的過失，則對於故意或漠視前方的道路狀況所發生的交通事故並不是在該道路交通規範保護範圍內，認為設置標誌行為與本件車禍事故間無因果關係，應由原告負擔全責。又原告應舉證證明被告昇殿公司有民法第189條但書中所指定作人的過失或指示的過失，否則定作人依照同條本文規定，本無須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2、就原告各項請求金額，逐一答辯如下：
　⑴看護費用：原告右手只有手腕軟骨破裂，認為無必要全日專人看護。另在病歷資料中，原告有做巴氏量表，分數為滿分，並沒有無法自理生活的情形，是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而有全日看護67日之必要而為看護費用之請求，自屬無據。
　⑵交通費用：原告僅提出表格而無相關交通單據，無從佐證原告因本件事故支出交通費用10,233元。
　⑶機車損毀賠償：原告僅提出估價單而無實際維修之發票，無從佐證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支出車損維修費用32,700元，且維修零件之價格應計算折舊。
　⑷房租損失：111年11月28日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診斷書記載：「...0000-00-00 00:36:55至0000-00-00 00:52:46住院檢查及治療共8日在本院住院」等語，則原告主張因車禍住院2個月，因而受有房租損失16,000元，核屬無據。且房租租金支付屬於租賃契約承租人給付義務，與本案無關。
　⑸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雇主於1ll年4、7月核發之季獎金、同年5、8月核發之紅利，及同年6月核發之年終獎金，性質上均為雇主所為恩惠性質之給與，非原告之工資所得。縱認年終獎金為原告之工資所得，惟年終獎金係以一年為單位核發，原告僅提出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前8個月之薪資領條，年終獎金之數額自應按比例扣除，不得全額計入工資。又力成科技公司已函覆原告薪資損失係50,649元，原告主張不能工作損失193,448元，洵屬無據。
　⑹升遷損失：原告未提出其任職之力成科技公司之升遷規定，且就原告提出力成科技公司同仁之員工資訊，無從判斷同仁升遷之原因。縱認力成科技公司有規定入職約3年且工作績效並無明顯缺失，即可於每年年底向公司申請升職為高級工程師，然原告自107年10月22日起即擔任力成科技公司之工程師，則於3年後即110年之年底應可升遷為高級工程師，惟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發生時即111年8月26日，職稱仍為工程師，顯見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前即因故無法升遷為高級工程師，亦即原告無法升遷之損失與本件被告黃成康之行為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自不得藉此機會向被告等人請求其因自身因素本即無法取得之利益。再者，原告計算升遷損失之金額時，以前揭平均工資作為基準，惟該平均工資之金額應扣除恩惠性給與及年終獎金應按比例扣除部分，業如前述，是原告之計算基準，顯有誤會，原告請求升遷損失4萬4,830元，實屬無據。
　⑺勞動能力減損：原告並無勞動力減損，且原告計算勞動能力減損之金額時，係以前揭平均工資作為基準，惟該平均工資之金額應扣除恩惠性給與及年終獎金應按比例扣除部分，業如前述，是原告之計算基準，顯有誤會。又原告未提出證據佐證其因本件事故減損勞動能力10%，是原告此部請求，尚非有據。
　⑻精神慰撫金：原告無提出精神受損之醫療診斷報告證明，且其請求金額過高。
 3、縱認被告昇殿公司應負賠償責任，原告就其因本件事故所受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應減輕被告昇殿公司賠償之金額等語。並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
 1、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將系爭工程發包給昇殿公司，復由被告昇殿公司將部分配電工程分包被告晃盛公司施作，本件應由被告晃盛公司向新竹市政府申請占用道路的施工申請，若未申請亦屬於行政處理上的不完備，又工地現場已有設置相對應的警示標誌及燈號，且由原告的行車記錄器可看出有擺放警示措施，當天燈號是單向指示，原告撞到假人很明顯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故即使有申請占用道路施工，也是會發生衝撞，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與有無申請占用道路施工並無直接關聯。
 2、另原告雖認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對於選任承攬人有過失，然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為工程發包，均照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承攬廠商是否具有符合承攬資格係依循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不能剝奪其參與投標的資格等語。並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㈣、被告晃盛公司：
 1、被告黃成康確為被告晃盛公司之員工，然被告黃成康於本件事故現場已盡力為一切必要之安全措施，並無於執行職務中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權利，被告晃盛公司自無負僱用人連帶責任可言。另依照行車紀錄器觀之，原告並無減速的現象，且漸變區設置的問題也因為原告直接撞擊中央假人，應認並無因果關係存在。
 2、縱認被告晃盛公司仍應對原告負部分連帶賠償責任，就原告針對下列各項請求金額範圍無法舉證者，應無賠償責任，餘答辯如下：
　⑴看護費用部分：原告對於看護之親屬有無技術或執照、平日有無職業及看護時間等評價看護費用皆未舉證，僅稱以每日2,000元計算，共計67日，實屬無據。且原告傷勢屬於上肢受傷，應扣除晚上睡眠時間不須看護，無需全日專人看護之必要。
　⑵交通費用部分：原告未提供發票、單據證明，亦屬無據。
　⑶機車毀損部分：扣除維修工資外，原告就材料費用未依使用年份計算折舊，亦屬未妥。
　⑷交通罰單部分：原告應將車輛妥適放置於合法停車格內，被告黃成康、晃盛公司無義務，亦未曾允諾協助將車輛移置合法停車格內，原告應自行負擔該罰單，與被告黃成康、晃盛公司無涉。
　⑸房租損失部分：原告因車禍住院，所增加之住院費用，已包含於原告請求之醫療開銷內，出院後可正常使用租屋，原告另請求房租費用，並無請求權基礎，是項請求實屬無據。
　⑹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部分：原告所獲紅利、季獎金與年終獎金之給付非經常性給與，不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是以原告平均工資應以其本薪5萬多元，而非原告主張之9萬多元為計算。
　⑺升遷損失部分：縱使原告未發生本件車禍，且提出升遷申請，公司會考量眾多因素（例如：考核能否通過、有無職缺、有無名額限制等）而判斷，未必如原告所述，只要向公司提出，即可升遷，蓋升遷是否通過為不確定狀態，故原告逕以主觀期待，向被告請求是項部分，亦無請求權基礎，是項請求實屬無稽。
　⑻勞動能力減損部分：原告薪資並無減損情況，故無勞動能力減損。
　⑼精神慰撫金部分：據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賠償計算基準第4條第5項規定，應審酌實際情形予以酌減。
 3、復參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函覆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原告為肇事主因，故被告晃盛公司實應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減輕或免除應負擔之賠償金額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經整理及協議簡化爭點之結果如下（詳本院卷3第140頁至第142頁，部分文字依本判決之用語調整）：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被告昇殿公司承攬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新竹區營業處110年甲工區配電管路及零星外線綜合工程」即系爭工程，復由被告昇殿公司將部分配電工程分包被告晃盛公司施作。
 2、被告黃成康為被告晃盛公司之受僱人，於111年8月26日夜間在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外側車道施作被告晃盛公司所承攬之配電作業工程時，為當日施工現場之負責人即領班。
 3、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道路區分為三車道，於前開工程施作前，東向路邊沿線外側車道右側已封閉供行人通行進行他案工程道路施工。施工當日，施工區域前方路肩(邊)護欄上設置有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施工區域起端即東向中線車道右側橫擺施工拒馬，上設置有車輛改道閃爍警示燈牌；東向外線車道左側擺放電動旗手假人、綠色工程告示牌，均橫向阻斷中線車道右側及僅餘之外側車道左側，僅留內側車道及中線車道左側可供車輛通行。被告晃盛公司於施工前未向新竹市政府申請臨時佔用道路施工。
 4、原告於111年8月26日夜間1時50分許，騎乘其所有系爭機車沿新竹市光復路二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通過行車管制號誌四岔路口駛入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東向外側車道無照明路段，與擺放於外側車道左側之電動旗手假人相碰撞而人車倒地，受有左側鎖骨骨折、左側橈骨骨折合併尺橈關節脫臼、右側手腕三角軟骨破裂及四肢多處擦傷等傷害，系爭機車亦因本件車禍事故受有毀損。
 5、原告於111年8月26日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後，經送往新竹馬偕醫院急診治療，後於111年8月26日上午轉診至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住院檢查治療，在111年8月27日於該醫院接受左側鎖骨骨折開放性復位、鈦釘鈦板固定手術、左側橈骨骨折合併尺橈關節脫臼開放性復位及鈦釘鋼板固定手術，及住院期間接受吊手帶手支架護具固定、手支架固定支持保守療法、自體血液PRP液體注射療法、四肢擦傷傷口換藥等治療，於111年9月2日出院，共計住院8日，醫囑建議術後應休養三個月，住院期間及出院後三個月內需專人看護（惟兩造仍爭執原告有無需全日專人看護之必要）。
 6、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支出醫療費用共計185,161元，及手支架輔具租借費用6,000元。
 7、原告於111年8月26日本件車禍事故發生時，任職於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製程技術開發二課擔任工程師職務，負責製程開發、產線生產異常處理工作，因於本件車禍事故受傷，而自111年8月26日起請假至111年10月31日，後於111年11月4日復職，經公司改分派文書處理工作，領取薪資金額未變動。原告已於112年2月、3月間回產線工作迄今。
 8、原告於113年4月間通過升職審查，由工程師升職為高級工程師，底薪由52,600元調升至58,900元。
 9、原告前於107年4月23日因騎機車自摔受有左側遠端鎖骨、橈骨骨折等傷害，在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住院及施行開放性復位及鈦釘鈦板固定手術治療，並於108年2月7日進行移除內固定手術。
㈡、本件爭點：
 1、原告主張被告黃成康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2、原告主張被告晃盛公司為被告黃成康之僱用人，渠等應就被告黃成康因執行職務所致原告受有之損害，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侵權行為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3、原告主張被告昇殿公司對於選任被告晃盛公司承攬系爭工程存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9條但書之規定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4、原告主張被告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對於選任被告昇殿公司承攬系爭工程存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9條但書之規定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5、若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所得請求之賠償範圍及數額為何？被告抗辯原告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應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之規定減輕被告對於原告之賠償額，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黃成康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對原告所受損害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道路因施工、養護或其他情況致交通受阻，應視需要設置各種標誌或拒馬、交通錐等，夜間應有反光或施工警告燈號，必要時並應使用號誌或派旗手管制交通」；「前項各種交通管制設施，施工單位應於道路施工前，依施工狀況審慎規劃，俟裝設完成後，始得動工」，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45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參諸同條第2項第6款，就於同向三車道以上之多車道施工，其中二條以上車道路面阻斷者，其佈設交通管制設施之圖例設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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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以上開道路因施工致交通受阻時，應如何佈設交通管制設施之規範，旨在求取因道路施工而設置交通管制設施之標準化與統一化，用以促使施工單位一律注意遵守，俾減少用路大眾行進之困惑、猶豫、阻滯與延誤，消弭事故成因，以維交通運行及施工作業之順利與安全，並本於安全上之專業考量，依不同施工方式及現場狀況，設有不同之交通管制設施佈設圖例，以供施工單位依照圖例確實遵行，是為保護用路人之安全，施工單位及負有執行交通維持計畫之工作人員，有應對不同性質之施工方式、現場狀況，依照交通管制設施佈設圖例佈設交通管制設施以善盡其防免危險結果發生之注意義務至明；如若渠等未依其施工方式所規範之交通管制設施佈設例為設置，或逕為變更者，即難謂無前開注意義務之違反。
 2、經查，被告黃成康為被告晃盛公司之受僱人，於111年8月26日夜間在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外側車道施作被告晃盛公司所承攬之配電作業工程時，為當日施工現場之負責人即領班；又前開工程施作現場即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道路區分為三車道，於工程施作前，東向路邊沿線外側車道右側已封閉供行人通行進行他案工程道路施工，於施工當日，施工區域前方路肩(邊)護欄上設置有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施工區域起端即東向中線車道右側橫擺施工拒馬，上設置有車輛改道閃爍警示燈牌，東向外線車道左側則擺放電動旗手假人、綠色工程告示牌，均橫向阻斷中線車道右側及僅餘之外側車道左側，僅留內側車道及中線車道左側可供車輛通行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本院向新竹市警察局調取本件車禍事故調查卷宗所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影像截圖記錄表、照片黏貼紀錄表等件在卷可查（詳本院卷1第219頁至第223頁、第231頁至第248頁）。則彼時系爭工程既於同向三車道以上之多車道施工，其中二條以上車道路面遭阻斷，被告黃成康為當日施工現場之負責人即領班，對於系爭工程施工狀況及現場交通管制設施之佈設負有指揮、監督、管理之責任，本應於系爭工程施工前，指示並監督、確認施工現場是否業依前開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45條第2項第6款規定所示圖例佈設交通管制設施，包含於施工區域起點向來車方向設置漸變區段佈設交通管制設施以提醒、引導來車，而依當時情形，其於客觀上並無不能注意之情事，然觀諸前開車禍事故調查卷宗所附道路交通事故影像截圖記錄表所示彼時原告騎乘系爭機車之行車紀錄器影像截圖（詳本院卷1第231頁），可知原告於111年8月26日夜間1時50分許，騎乘其所有系爭機車沿新竹市光復路二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通過行車管制號誌四岔路口駛入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東向外側車道無照明路段，至與擺放於外側車道左側之電動旗手假人相碰撞而人車倒地前，均未見施工區域前方有何漸變區段交通管制設施之佈設，是彼時系爭工程施工現場未按前開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45條第2項第6款規定所示圖例佈設漸變區段交通管制設施乙情，應屬明確。
 3、則衡酌前開有關於同向三車道以上之多車道施工，其中二條以上車道路面阻斷者，應佈設漸變區段交通管制設施之規定，既本於交通行車安全之專業考量，為妥適預告前方路況改變，提醒用路人預作準備並引導其行車方向之目的所制定，且彼時肇事施工現場為無照明之路段，駕駛人駛入該施工路段後，對於道路前方可見度已顯著降低，縱經被告黃成康於施工區域起端設置道路施工拒馬、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電動旗手假人、交通錐及施工告示牌提醒用路人，惟此等設置過近於施工區段，引導行車之效果有限，亦無法充分提高行車適時閃避之可能性，自難認被告黃成康前開僅於施工區域周圍設置交通管制設施、未遵行交通管制設施佈設圖例為佈設之舉，猶能充分降低事故發生風險，而無違反防止危險結果發生之注意義務，並與原告於同日夜間騎乘機車駛入前方施工之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東向外側車道，因未及閃避而與前方施工區域擺設物件相碰撞，受有體傷及物損等損害（詳兩造不爭執事項第4項）間無相當因果關係。是被告黃成康既負有於道路施工前妥適佈設交通管制設施之責任，詎其疏未於施工現場指示並監督、確認有無依法所定之交通管制設施佈設圖例為漸變區段交通管制設施之佈設，已對行車安全造成相當影響，並致原告受有前述體傷及物損等損害，難謂被告黃成康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全無過失，且經本院囑託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下稱：澎湖科大）就本件車禍事故之肇事原因為鑑定，鑑定結果亦認由被告黃成康擔任當日現場負責人之施工單位有未適當擺設交通管制設施以引導接近車輛正確行進方向之過失乙節在案，有澎湖科大函覆本院新院玉民簡112國9字第027313號鑑定意見書（下稱：系爭鑑定意見書）附卷可參（詳本院卷1第501頁至第518頁），及補充說明書記載：本案施工之範圍，其寬度約為3.3公尺，該路段速限為時速50公里，小於時速60公里，依據設置規則第14條第2項規定，其所需之漸變區段長度約為53.22公尺等情(詳本院卷2第290頁)，應認被告黃成康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確有過失，其過失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結果間，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則被告黃成康就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過失侵權行為賠償責任乙節，洵堪認定。
㈡、被告晃盛公司為被告黃成康之僱用人，其應與被告黃成康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侵權行為連帶賠償責任：
 1、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旨趣，乃因日常生活中，僱用人恆運用受僱人為其執行職務而擴張其活動範圍及事業版圖，以獲取利益、增加營收；基於損益兼歸之原則，自應加重其責任，使其連帶承擔受僱人不法行為所造成之損害，俾符事理之平。次按民法第188條第1項，就僱用人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具有過失暨其過失與損害之發生，具有因果關係，係採雙重推定之規定。倘僱用人主張其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而不負賠償責任者，自應由僱用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771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被告黃成康於111年8月26日夜間在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外側車道施作被告晃盛公司所承攬之配電作業工程時，疏未於施工現場指示並監督、確認現場有無依法所定之交通管制設施佈設圖例為漸變區段交通管制設施之佈設，致生本件車禍事故，應就其前揭過失不法行為對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所受之損害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乙節，已據論斷如前。被告晃盛公司為被告黃成康之僱用人，其既對於選任、監督被告黃成康為前揭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等有利於己之事實，未提出具體事證以供本院審酌，自無從解免其依前開規定應負之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是原告主張被告晃盛公司應與被告黃成康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侵權行為連帶賠償責任乙節，亦堪認定。
㈢、原告依民法第189條但書之規定，主張被告昇殿公司、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1、按承攬人因執行承攬事項，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定作人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定作人於定作或指示有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9條定有明文。此乃因承攬人執行承攬事項，有其獨立自主之地位，定作人對於承攬人並無監督其完成工作之權限，自不能課予防範承攬人執行承攬事項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之擔保責任。又所謂定作有過失者，係指定作之事項具有侵害他人權利之危險性，因承攬人之執行，果然引起損害之情形；而指示有過失者，係指定作並無過失，但指示工作之執行有過失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320號裁判意旨參照）。
 2、經查，本件被告昇殿公司承攬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新竹區營業處110年甲工區配電管路及零星外線綜合工程」即系爭工程，復由被告昇殿公司將部分配電工程分包被告晃盛公司施作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為系爭工程之定作人、被告昇殿公司為系爭工程之次定作人，而被告晃盛公司係本於承攬人地位施作系爭工程，有其獨立自主之地位，揆之上揭規定及說明，除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昇殿公司就系爭工程之定作或指示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9條但書規定，就被告晃盛公司之行為所生結果負損害賠償責任外，不問被告晃盛公司之行為是否已成立民法第184條第1項所定侵權行為，均難令渠等就被告晃盛公司之行為結果負其責任，且原告對於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昇殿公司有民法第189條但書規定之定作或指示上之過失等此有利於自己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
 3、原告雖主張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明知被告昇殿公司前承攬其發包工程時曾有因過失造成他人傷亡之不良紀錄；被告昇殿公司明知被告晃盛公司前承作工程時亦曾因施工上之缺失致生車禍，仍選任渠等承攬工程而有過失云云，然原告上揭指摘情事，均與定作人於定作或指示上之過失無涉，佐以系爭工程定作人就系爭工程均與承攬人約定有違反契約安全衛生規定之罰、扣工程款條款暨其處理要點與標準（如道路施工未依交通主管機關核准之交通維持計畫設置警告標誌、電動旗手含交通錐者，得按每處扣減6,000元之工程款），承攬人並有要求其作業人員（含領班、工安人員、品管人員）參加業主舉辦之工作講習、工安訓練或接談之義務，無故未到者並明定得按未到人數計應扣罰款額等情，有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提出系爭工程價目表、被告昇殿公司與被告晃盛公司間工程契約等件在卷可查（詳本院卷2第65頁至第95頁），可認系爭工程定作人針對督促承攬人遵循安全衛生法規事宜，已善盡其定作人應有之適當作為。準此，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有何損害係因定作人於定作或指示有過失所致，是其主張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昇殿公司應依民法第189條但書規定，負定作人之賠償責任，即非可採。
㈣、被告黃成康、晃盛公司既應就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之責，茲就原告請求之各項財產及非財產上之損害與其金額是否允當，分述如下：
 1、醫療開銷、看護費用、輔具、交通費用部分：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民法第193條第1項所明定。所謂「增加生活上之需要」，係指被害以前並無此需要，因被害以後始有支付此費用之必要者而言，故有無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應視被害人被害以後，實際上有無增加該生活上需要而定（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993號判決要旨參照）。
　⑵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支出就醫與回診之醫療費用共185,161元，及手支架輔具租借費用6,000元等情，業據提出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與新竹馬偕紀念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單據、輔具費用單據影本等件為證（詳本院卷1第47頁至第49頁、第413頁至第419頁、第59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審酌原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及醫療費用單據，既屬醫療機構就原告所受傷勢治療情形及其支付費用所開立之證明，且經核對上開醫療費用、輔具費用單據所示支付費用之時間及單據所記載之支付項目，並無顯不合理之情形，均應認係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必要之費用支出，是原告此部分之賠償請求，當予准許。
　⑶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於住院期間與出院後三個月內均需專人全日看護，而其於111年8月26日住院起至111年10月31日止請假休養期間均在家由其親屬負責照看，則以每日2,000元計算，請求共計67日之看護費用134,000元云云。參諸原告籍設屏東縣潮州鎮，於111年8月26日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後，於同日上午即轉診至位於屏東縣東港鎮之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住院檢查治療，並於111年8月27日於該醫院接受手術及其餘治療，於111年9月2日出院，共計住院8日，醫囑建議術後應休養三個月，住院期間及出院後三個月內需專人看護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函覆本院原告病歷、診斷證明書等件在卷可查（詳本院卷1第49頁、本院卷2第117頁至第206頁）。衡以原告所受傷勢多位於其手部、上肢處，經手術治療後尚需支架護具固定手部以待復原，確有活動不便難以應付日常生活需求之情形，堪認原告主張其自111年8月26日因本件車禍事故住院治療起，迄至出院後確有受全日專人照顧之必要，及於出院後係在家由其親屬負責照看生活起居等情，尚非無稽。則審酌親屬間之看護，縱因出於親情而未支付該費用，然其所付出之勞力，顯非不能以金錢為評價，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是原告因本次車禍事故受有前述傷害，縱於術後復原期間返家由其親屬照料，惟此部分之勞力付出仍得比照一般看護情形，命加害人賠償。而原告以每日2,000元計算看護費用之支出數額，核與一般國內全日看護市場行情相當，堪認為其看護費用支出必要數額；至原告受專人全日看護之必要期間，醫囑雖記載原告於住院期間及111年9月2日出院後三個月內需專人看護，然審酌原告於111年10月間即有多次返回新竹租屋處居住並於新竹地區活動之情形，有原告提出其於111年10月間搭乘計程車之上下車地點、距離暨費用對照表在卷可參（詳本院卷2第335頁至第337頁），原告其後並於111年11月4日復職，經公司改分派文書處理工作（詳兩造不爭執事項第7項），則其於111年10月起究否仍有受其親屬全日看護照料其生活起居之必要，已屬有疑，復未據原告就此節事實提出具體事證以供本院審酌，是斟酌前開各情，應認原告需受親屬全日照料日常生活而有支出看護費用之必要期間，為其111年8月26日起住院治療至111年9月30日止，共計36日。據此計算，本件原告得請求賠償之必要看護費用數額應為72,000元（計算式：每日2,000元×36日=72,000元）；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⑷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需搭乘計程車代步，共計支出交通費用7,530元云云，固提出費用支出紀錄、搭乘計程車之上下車地點、距離暨費用對照表等件為憑（詳本院卷1第61頁至第62頁、本院卷2第335頁至第337頁）。然查，除前開對照表中編號3、4所示行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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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核對卷存新竹馬偕紀念醫院函覆本院原告就診病歷資料（詳本院卷1第241頁），可得知原告於111年10月7日當日係為前往該醫院請領診斷證明書而支付此兩筆去回程之計程車費用外，其餘對照表所示行程均無從探知原告係基於何目的支出計程車費用，自難逕認原告有支出該等費用之必要性。準此，除前開原告為前往醫院請領診斷證明書而支出之交通費用375元（計算式：去程200元+回程175元=375元），得認係因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手部受傷，不適宜自行駕車所增加之生活上必需支出費用外，原告其餘範圍之賠償請求，自難為准許。
 2、車損賠償部分：
　⑴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定有明文。而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蓋因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有狀態」，而係損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數考慮在內。
　⑵原告主張其所有之系爭機車，因被告過失肇生本件事故而受損乙節，業據本院依職權向警察機關函調閱本件交通事故卷宗，有道路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內系爭機車受損照片在卷可參（詳本院卷1第234頁、第237頁至第239頁、第242頁至第247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請求被告就系爭機車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⑶而原告主張系爭機車因本件事故受損，共計支付修復費用32,700元乙情，固據提出維修估價單為證（詳本院卷1第63頁）。然觀之該估價單備註欄既經記載「無法發動維修費1850未收」等語，應認原告實際支付修復費用為30,850元（含工資3,000元、零件27,850元）。復經核上開原告提出之估價單所列各修復項目與系爭機車受損之情形相符，堪認確屬修復系爭機車所必要，惟原告既以修復費用為估定其請求損害額之標準，因系爭機車係於107年8月出廠，此有原告提出行車執照影本在卷為憑（詳本院卷1第201頁），依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準則第95條第6款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平均法、定率遞減法或年數合計法者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一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一月者，以月計」，至本件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即111年8月26日時，系爭機車已使用4年又1個月，則揆諸前揭說明，修理材料部分以新品取代舊品間之差價應予折舊扣除。是以本院參酌行政院台(86)財字第52053號公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機車之耐用年數為3年，採平均法計算每年折舊3分之1，則系爭機車自出廠起至本次車禍事故發生時，已使用逾耐用年限3年，是該機車關於零件材料部分僅得以殘價計算。則系爭機車修復之零件費用為27,850元，折舊後金額應為6,962元【計算方式：殘價=取得成本÷(耐用年數+1)即27,850÷(3+1)≒6,962（元以下四捨五入）】；至工資則無折舊之問題。準此，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系爭機車遭毀損所受損害之數額即其必要修復費用合計為9,962元（計算式：6,962+3,000=9,962）。
 3、交通罰單部分：
　　原告雖主張被告黃成康及其他被告晃盛公司之雇員於事故當日有承諾協助原告移動車輛至可合法停放機車之處，惟渠等將原告之車輛移至不可停放機車之處，導致原告收到交通罰單而受有1,200元之損害云云，然為被告否認，原告就被告黃成康有為此承諾之情未為舉證，尚難認原告收到1,200元之交通罰單係因被告黃成康所肇致之損害，是原告此節賠償請求，難認有據。
 4、房租損失部分：
　　原告雖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住院並返家休養，致無法正常使用收益其每月房租8,000元之租屋處，因而損失16,000元之房租支出云云，並提出其與房東之對話紀錄為憑（詳本院卷1第67頁）。然原告於111年10月間即有多次返回新竹租屋處居住並於新竹地區活動之情形，已如前述，則其是否受有該月份租金支出之損害，已非無疑。且房屋租金之支出，既係租賃契約法律關係下，承租人使用他人房屋之對價（民法第421條規定參照），縱使承租人另因他故而有未能居住租賃物之情事，其仍能於該租屋處置放個人物品、自由進出，享有使用租賃房屋之權利，並非支付租金卻全然無法使用租賃物之情形，自難認受有何租金損害可言，遑論此房屋租金之支出與被告黃成康之前開過失行為間，亦乏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此部分之賠償請求，自非有理。
 5、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部分：
　　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受有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數額，業經原告任職之力成科技公司函覆本院以：「李員因本事件於111年8月26日至111年10月30日請假致生之每月薪資損失如下：①111年9月份：於此計薪期間，病假(半薪)14天，損失為12,222元。②111年10月份：於此計薪期間，病假(半薪)10天與事假13天，損失為31,440元。③111年11月份：於此計薪期間，病假(無薪)4天，損失為6,987元。④基上，薪資損失共50,649元」等語明確（詳本院卷1第275頁），是原告請求此數額之薪資損失賠償，自屬有據。至原告雖另將其前所領取之紅利、季獎金與年終獎金計入其平均工資收入據以請求賠償，惟力成科技公司各項獎金發放皆依據公司營運績效及員工貢獻度考量發放數額，於112年度第1季、第2季全公司均未發放獎金等情，有力成科技公司函覆本院之函文暨原告111年、112年領取之年中、年終獎金及季獎金資料在卷可查（詳本院卷2第277頁至第279頁），可知上開紅利、季獎金與年終獎金應屬力成科技公司勉勵、恩惠、激勵性之給與，且均非公司必然如原告主張之金額發放，自不得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準，據以請求賠償，是原告逾前開准許範圍之賠償請求，即難認有據。
 6、升遷損失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喪失於112年度得升職為「高級工程師」的機會，以高級工程師與其原職務底薪之每月差額計算，請求賠償112年度整年無法升遷之損失數額75,600元云云。經查，原告所任職之力成科技公司人員晉升須符合多項條件，年度考核為其中之一，符合條件後，方自各符合人員中從優評選，而原告遭遇本件車禍事故休養期間，其年度考核因工作貢獻度低而未符晉升評選資格等情，雖據力成科技公司函覆本院在卷（詳本院卷2第277頁），惟由此函覆內容，可知原告年度考核表現僅係其是否晉升之其一條件，佐以原告具狀自陳：原告於107年入職，原得於110年提出升職申請，僅因擔心升職所増加的工作量會影響其生涯規劃，故未提出申請等語（詳本院卷1第409頁），益證員工個人主觀升遷意願，亦係影響員工是否升遷之因素之一，則影響原告升遷之原因多端，自難認原告延後升遷與被告黃成康之前開過失行為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此節賠償請求，自難准許。
 7、勞動能力減損部分：
　　原告固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受有勞動能力減損云云，然參以原告雖因於本件車禍事故受傷，於111年11月4日復職後，經公司改分派文書處理工作，然已於112年2月、3月間回產線工作迄今乙情（詳兩造不爭執事項第7項），復比對原告111年度、112年度及113年度之財產所得資料（詳本院卷1第259頁至第261頁、限閱卷），原告所獲薪資所得並無減損之情形，尚難遽認原告所受傷勢業致其勞動能力減損。復未據原告適時提出醫院就其勞動能力減損之評估或鑑定意見等相關證據資料，憑以證明其確因系爭事故受有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應認原告就此有利事實未盡舉證之責，無從為何有利於其之認定，則其此部分之賠償請求，即無由准許。　
 8、精神慰撫金部分：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所謂相當之金額，應斟酌加害人與被害人雙方之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之；慰撫金是否相當，應以加害行為之加害程度及被害人所受痛苦，斟酌加害人及被害人之身分、經濟地位等各種情形定之，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可資參照。
　⑵經查，原告因被告黃成康前開過失侵權行為，而受有前述傷勢，經住院並接受手術治療後，猶需休養數月以待復原，必致其精神上及肉體上感受相當程度之痛苦，故其依前開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以資慰藉，堪認允妥。而原告與被告黃成康雙方之身份、地位、教育程度、經濟能力等情形，業有本院依職權調閱雙方戶籍資料、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存卷可參，並據原告、被告黃成康於本院審理期間到庭或具狀陳述在案（詳本院卷1第259頁至第269頁、第312頁、限閱卷；此部分內容屬個人隱私，僅予參酌，不予揭露）。本院爰審酌上開各情，兼衡原告身體所受傷勢及精神所受痛苦程度，及被告黃成康之過失情節等一切情狀，認原告所得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以18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礙難准許。
 9、綜上，本件原告所受損害額合計為504,147元（各賠償項目准駁之金額整理如附表二所示）。
㈤、原告與被告黃成康就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及因此所造成損害之結果，應分別負擔70%、30%之過失責任，是依雙方同有過失之情形及過失比例，應減輕上開被告黃成康、晃盛公司對於原告之賠償額70%：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酷，是以賦與法院得不待當事人之主張，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換言之，基於過失相抵之責任減輕或免除，非僅為抗辯之一種，亦可使請求權全部或一部為之消滅，故裁判上得以職權斟酌之；而法院對於賠償金額減至何程度，抑為完全免除，雖有裁量之自由，但應斟酌雙方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之輕重以定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756號、96年台上字第2902號判決意旨參照）。
 2、本件被告黃成康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應負過失責任乙節，固已詳述如前。然查，本件車禍事故前經新竹市警察局初步分析，研判原告未注意車前狀態、施工單位為交通管制不當均為可能之肇事原因（詳本院卷1第225頁新竹市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後經行車事故鑑定，鑑定意見亦認原告駕駛普通重型機車，於夜間行經路邊已有施工占道之無照明路段，未減速慢行又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主因。施工單位，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即於路邊已有施工占道之無照明路段橫占二車道進行施工，又未設置完善之交維設施，影響行車安全，為肇事次因（詳本院卷2第59頁至第64頁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復據本院囑託澎湖科大就本件車禍事故肇事原因責任為鑑定，鑑定結果就肇事之原因，認原告駕駛普通重型機車，直線行駛於外側車道，未充分注意前方路況（道路施工設有交通安全管制設施），適採安全措施，導致碰撞事故之發生，明顯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之規定。施工單位於外側車道及部分中間車道施工，未適當擺設交通管制設施，以引導接近車輛之正確行進方向，導致事故之發生，明顯違反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42條第2項第3款、第145條第2項第6款之規定。故就本件車禍事故肇事責任之歸屬，認定：原告駕駛普通重型機車，未充分注意前方路況（擺放道路施工交通管制設施），適採安全措施，為肇事主因；施工單位，未適當擺設管制設施，以引導接近車輛之行進方向，為肇事次因等情，有系爭鑑定意見書在卷可查（詳本院卷1第501頁至第518頁）。衡酌系爭鑑定意見書之上開鑑定結果，既係鑑定人本於其專業能力，以客觀事證為基礎，按現行道路交通規則及交通動力學專業知識，依事故時原告騎乘機車推估車速、撞擊點及碰撞地點等推論車輛接近過程，分析原告可行反應時間及距離，計算原告採取向左側閃避之反應行為確可有效閃避後，所為肇事原因、責任歸屬之認定，自具專業及客觀性，所為鑑定結論自屬可採。至原告固雖指摘系爭鑑定意見書存有不符數學計算規則與事實及欠缺認定依據之處云云，惟此亦已據澎湖科大就原告前開所爭事項補充說明其認定所據之事證、學理與計算式在案，有其函覆本院之補充說明書在卷可查（詳本院卷2第283頁至第295頁），堪認澎湖科大前所為鑑定意見之推論歷程並無何違失之狀況，原告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同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並採取適當安全措施之過失乙節，應可認定，故原告依上揭規定，自應對於本件車禍事故所受損害承擔與有過失之責。
 3、據此，被告黃成康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固有未依圖例佈設交通管制設施之不當，惟其彼時仍有於現場施工區域起端設置道路施工拒馬、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電動旗手假人、交通錐及施工告示牌等交通管制設施提醒用路人適時改道閃避，尚非全然未盡危險防免義務；原告於夜間騎乘機車，駛入無照明路段道路，尚可注意道路前方道路設置有發出光亮之交通管制設施，並適時減速確認前方道路路況，採取閃避、改道等必要安全措施，詎仍未注意及此，肇致與道路前方交通管制設施發生碰撞倒地受傷，對其自身安危之維護有所疏懈，本院爰斟酌前述本件車禍事故肇事情節，依肇事雙方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之輕重，認原告與被告黃成康就本件車禍之發生及因此所造成損害之結果，應分別負擔70%、30%之過失責任，始為允當。從而，依原告同有過失之情形及過失比例為計算，應減輕被告黃成康、晃盛公司連帶賠償額70%，則上開被告應連帶負擔之賠償金額為151,244元（計算式：504,147元×0.3≒151,24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自無理由。
㈥、本件被告應給付之前開損害賠償債務，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且無確定給付期限，是原告就其所得請求之給付，併請求自民事準備二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1月25日起（詳本院卷3第144頁原告自陳繕本送達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亦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黃成康、晃盛公司連帶給付151,244元，及自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假執行之宣告：
　　本判決主文第一項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
　　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伊婕
附表一：
		原告起訴之聲明

		最終訴之聲明



		㈠、被告黃成康與被告昇殿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3,589,3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應給付原告前項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被告新竹市政府工務處應給付原告第一項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前三項給付，如有一被告給付時，其餘被告就已給付之部分，免為給付。
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㈠、被告黃成康與被告晃盛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3,595,983元，及自民事準備二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昇殿公司應給付原告前項金額，及自民事準備二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應給付原告第一項金額，及自民事準備二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前三項給付，如有一被告給付時，其餘被告就已給付之部分，免為給付。
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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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國字第9號

原      告  李奕明  

訴訟代理人  慕宇峰律師

被      告  黃成康  





訴訟代理人  洪宇亮  

被      告  昇殿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新萍  

訴訟代理人  陳宏兆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區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羅元良  

訴訟代理人  郭豐誌  

被      告  晃盛電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傅清權  

訴訟代理人  蘇琮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3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黃成康、晃盛電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萬1,244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黃成康、晃盛電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4，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區營業處(下稱：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處長於原告起訴時，其法定代理人原為胡忠興，嗣於113年8月1日因職務異動變更為羅元良，並據其聲明承受訴訟(詳本院卷3第125頁至第129頁) ，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及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及第7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十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訴經撤回者，視同未起訴，亦為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4項、第263條第1項前段分別明定。

三、經查：

㈠、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併列黃成康、昇殿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昇殿公司）、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及新竹市政府工務處為被告，聲明請求如附表一「原告起訴之聲明」欄所示（詳本院卷1第11頁）。嗣原告於本院民國112年7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更正被告新竹市政府工務處為新竹市政府（詳本院卷1第309頁），核屬更正其法律上之陳述，尚非為訴訟標的之變更，揆諸前揭規定，原告此部分所為自屬適法。

㈡、原告復於113年1月17日具狀撤回對於新竹市政府之起訴，並追加晃盛電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晃盛公司）為本件被告，聲明請求其與被告黃成康連帶給付如起訴狀訴之聲明第一項所載金額及利息（詳本院卷1第397頁至第400頁），又於本件審理期間，數次變更其聲明請求被告賠償項目之數額（詳本院卷1第400頁、本院卷3第27頁至第28頁），最終聲明如附表一「原告最終訴之聲明」欄所示。核原告上開訴之撤回，係以書狀為之，經本院於113年4月16日將該撤回書狀送達新竹市政府（詳本院卷1第495頁本院送達證書），未據新竹市政府於受送達之日起10日內提出異議，依前揭規定，視為其同意撤回而生撤回效力，本院自無須就該部分之訴再為審酌；至原告上開訴之變更追加，係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請求所據基礎事實同一，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昇殿公司承攬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新竹區營業處110年甲工區配電管路及零星外線綜合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復由被告昇殿公司將部分配電工程分包給被告晃盛公司施作。而被告黃成康為被告晃盛公司之受僱人，於111年8月26日夜間在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外側車道施作被告晃盛公司所承攬之前開配電作業工程時，為當日施工現場之負責人即領班，詎其於未向主管機關申請臨時佔用道路施工之情形下，橫擺施工拒馬占用光復路二段東向中線車道右側，及擺放電動旗手假人及工程告示牌占用同向道路外側車道左側，且未依照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規定設置車輛改道之標示與符合安全距離之拒馬，適有原告於同日夜間1時5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車輛）沿新竹市光復路二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通過行車管制號誌四岔路口駛入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東向外側車道無照明路段，因現場無設置妥適的交通管制號誌，致原告駛近占用道路之施工區域見前方擺放之施工拒馬時已閃避不及，與外側車道左側擺放之電動旗手假人相碰撞而人車倒地，受有左側鎖骨骨折、左側橈骨骨折合併尺橈關節脫臼、右側手腕三角軟骨破裂及四肢多處擦傷等傷害，系爭車輛亦因本件車禍事故受有毀損。

㈡、本件被告均應就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所受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1、被告黃成康未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41條之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即佔用新竹市光復路二段東向外側車道車道施工，亦未依照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45條第2項第6款之規定，設置車輛改道之標示及足夠多且符合安全距離的拒馬，已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肇生本件車禍事故使原告受有損害。又原告騎乘機車未超速駕駛，於發現警示設備時既已無法於合理時間內煞車、閃避，要無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應注意車前狀況之規定而有過失，則被告黃成康就其上開未依法申請路權且妥善設置佔用道路施工時之交通管制措施等過失行為致原告所受損害，自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負全部賠償責任。

 2、又被告晃盛公司為被告黃成康之僱用人，被告黃成康因前開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侵害原告權利，並致原告受有損害，被告晃盛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被告黃成康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

 3、而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明知被告昇殿公司前承攬其「新竹區營業處109年甲工區配電管路及零星外線綜合工程」時，有因未依規定架設拒馬、反光裝置造成他人傷亡之不良紀錄，仍選擇由被告昇殿公司承攬系爭工程；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昇殿公司明知被告晃盛公司前承作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區營業處之工程時，有於施工上之缺失且未設置警告標語致生車禍，仍選任由被告晃盛公司承攬系爭工程，足徵定作人即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昇殿公司於定作系爭工程時，對於選任承攬人均有過失，渠等應依民法第189條但書之規定，對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所受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

㈢、茲就原告受有損害之項目與金額，分述如下：

 1、醫療開銷：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於111年8月26日至同年11月28日至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與新竹馬偕紀念醫院就醫與回診，共計支出185,161元。

 2、看護費用：原告依診斷書之醫囑，於住院期間與出院後三個月內均需要有人照看，而原告於111年8月26日住院起至111年10月31日止共計67日均請假在家休養，由原告之親屬負責照看原告之生活起居，此種親屬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以每日2,000元計算，請求共計67日之看護費用134,000元。

 3、輔具費用：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需租借手支架維持一般日常所需，費用共計6,000元。

 4、交通費用：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無法正常駕駛機車，故採用計程車與高鐵代步，期間共支出10,233元。

 5、機車損毀賠償：原告所有系爭機車因本件車禍事故致車體前方有多處受損而需要維修，費用支出為32,700元。

 6、交通罰單：被告黃成康及其他被告晃盛公司之雇員於事故當日有承諾協助原告移動車輛至可合法停放機車之處，惟渠等將原告之車輛移至不可停放機車之處，導致原告收到交通罰單受有1,200元之損害。

 7、房租損失：原告因車禍住院2個月，致原告無法正常使用收益其每月房租8,000元之租屋處，因而損失16,000元。

 8、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原告於事故發生前，每月平均工資加計紅利、季獎金與年終獎金為96,724元，而原告因本次事故請假2個月（自111年8月26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止），共受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193,448元。

 9、升遷損失：原告於107年入職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力成科技公司），根據力成科技公司規定，入職約3年且工作績效並無明顯缺失者，即可於每年年底向公司申請升職為「高級工程師」。原告已任職4.5年，本於111年底提出升職，卻因111年8月26日發生本件車禍事故，除請假2個月出席率過低外，加上原告尚未從事故所受之傷勢康復，即使原告於111年11月復職，仍因身體無法負擔原本工作內容（例如：打字幾分鐘就會手痛且需要休息），導致職務遭重新分配，因而無法於112年完成升職審查，喪失得以升職為「高級工程師」的機會，至113年4月始通過升職審查，由工程師升職為高級工程師，底薪從52,600元調升至58,900元。據此原告於112年至今整整一年受有無法升遷之損失數額共計75,600元【計算式：(58,900-52,600)×12=75,600】。

 10、勞動能力減損：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無法負擔原有工作內容，堪認原告確實受有勞動力損害。而原告於00年00月0日出生，平均年薪為1,120,752元，原告從事故發生之日起至勞基法第54條規定強制退休年齡65歲即145年12月7日止，原告尚可工作34年3個月。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所得金額為22,724,409元【計算式：1,120,752×20.00000000+(1,120,752×0.25)×(20.00000000-00.00000000)=22,724,408.00000000。其中20.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34年霍夫曼累計係數，20.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35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25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3/12+0/365=0.25)。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並以原告受有勞動力減損10%之比例，酌予請求2,241,641元之賠償。

 11、精神慰撫金：原告從小於屏東鄉村成長，並被教導要獨立且努力向上，一路苦讀至化學碩士畢業，並在力成科技公司這間大企業待了三年多，等到了升職的關鍵時刻，卻因被告上揭違法行為而致受重傷，必須返鄉休息兩個月。原告於休養期間不僅沒有收入，甚至為了力拼升遷，不顧醫生之勸阻提前返回職場，但卻因傷勢而使原告無法發揮原有之工作能力從事其原本擅長之工作，不僅被調離現職，更因而導致升遷調動未被核准，導致原告時常灰心喪志，在每個晚上睡前不僅要對抗身上的病痛，更要面對失去升遷與調薪機會的心理壓力，徹夜難眠。原告自小求學至工作期間均兢兢業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並且認為只要努力一定會成功，如今因被告違法之行為遭受到巨大的損失，彷彿是在嘲笑原告至今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徒勞無功，故參酌原告所面臨之苦難與精神損傷，以每日精神撫慰賠償金3,000元計算至起訴之日止，請求共計700,000元之精神賠償。

㈣、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如數賠償前開原告所受損害暨其遲延利息等語，並聲明如附表一「原告最終訴之聲明」欄所示。

二、被告則分別以下揭情詞置辯：

㈠、被告黃成康：

 1、被告黃成康於現場施工前，雖未依照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45條第2項第6款規定設置漸變區管制措施，然被告黃成康於現場施工前已依規定在施工處擺設活動拒馬、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旗手、交通錐、告示牌，於施工路段前方約400至500公尺處已有設立之施工警告標誌，且經諮詢相關專業意見，得知漸變段最終端應係以施工範圍起點向來車方向擺設，並在漸變段最始端明顯處放置之車道改道牌及旗手，系爭道路現況為三線道，有充足反應空間，且上述閃光警示燈號足以提醒一般用路人注意，本案實已依現場實地設有漸變區緩衝空間。

 2、又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第2款及第94條第2項規定，原告於行經道路施工路段，見有施工標誌應有所警惕，並隨時注意車前狀況，在不確定路況時，應減速慢行隨時作好停車之準備。而據原告行車紀錄器可知，原告行經清華大學路口前即可目視本事故地點處之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在行經建功路口後約10公尺有道路駝峰提醒用路人減速慢行，至交維措施前可見活動拒馬顯示向左變道的閃爍警示燈、旗手上舉紅旗、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及交通錐，惟其未遵守上述規定，即使有設置前開漸變區管制措施，原告仍會直接撞擊施工假人而肇事，應由原告負事故的完全責任。

 3、被告晃盛公司於111年8月26日夜間在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外側車道施作所承攬之配電作業工程，工程內容為打開台電人手孔之配電作業，因非道路挖掘施工，屬臨時佔用道路施工，除緊急狀況外，被告晃盛公司需依現場實地畫製交維設施圖，向新竹市政府交通處申請臨時佔用道路，此非屬被告黃成康之職務內容。而被告晃盛公司於施工前雖未向新竹市政府交通處申請臨時佔用道路施工，惟被告黃成康仍有按道路挖掘之交通維持規格，擺放相關交通維持設施，且該施工路段前已設有道路施工之標誌及其他光源指示或反光措施。而用路人使用道路經過施工路段時，不會因該路段有申請路權就不會發生車禍，亦不會因未申請路權就會發生交通事故，故有無申請路權與本件交通事故之發生無相當因果關係，不應將其列為肇事責任之判斷原因始為公允。

 4、另就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金額範圍有疑義處，說明如下：

　⑴看護費用部分：原告對於看護之親屬有無技術或執照、平日有無職業及看護時間等評價看護費用皆未舉證，僅稱以每日2,000元計算，共計67日，實屬無據。且原告於調解時可一人到場，認為無需全日專人看護之必要。

　⑵交通費用部分：原告未提供發票、單據證明，亦屬無據。

　⑶機車損毀賠償部分：扣除維修工資外，原告就材料費用未依使用年份計算折舊，亦屬未妥。

　⑷交通罰單部分：原告應將車輛妥適放置於合法停車格內，被告黃成康無義務，亦未曾允諾協助將車輛移置合法停車格內，原告應自行負擔該罰單，與被告無涉。

　⑸房租損失部分：原告因車禍住院，所增加之住院費用，已包含於原告請求之醫療開銷內，出院後可正常使用租屋，原告另請求房租費用，實屬無據。

　⑹薪資損失部分：原告所獲紅利、季獎金與年終獎金之給付非經常性給與，不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是以原告平均工資應以其本薪5萬多元，而非原告主張之9萬多元為計算。

　⑺升遷損失部分：縱使原告未發生本件車禍，且提出升遷申請，公司會考量眾多因素（例如：考核能否通過、有無職缺、有無名額限制等）而判斷，年度考核只是其一，未必如原告所述只要向公司提出即可升遷，蓋升遷是否通過為不確定狀態，原告僅以其主觀期待為請求，實屬無據。

　⑻勞動能力減損部分：原告薪資並無減損情況，故無勞動能力減損。

　⑼精神慰撫金部分：據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賠償計算基準第4條第5項規定「普通傷害：以請求權人相關醫療單據支出（包含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分）之全部醫療費用一倍至二點五倍核給，最高金額以三十萬元為限」，應審酌實際情形予以酌減。

 5、又依本件參諸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所示，原告為肇事主因，應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減輕或免除被告應負擔之賠償金額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昇殿公司：

 1、被告黃成康既於施工前，已在事故現場設有活動拒馬、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旗手、交通錐及告示牌，並於施工路段前方約四百至五百公尺處設立施工標誌，並無過失或違反保護他人之法令，自無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本件雖經過鑑定單位鑑定設置標誌為肇事次因，然漸變區縱使有不符合設置的相關規定，但該道路交通規範目的是要防止合理用路人在合理使用道路情形下可以有預防性的閃避作為，而依原告行車記錄器顯示原告使用道路的情形，可知原告早已可發現前方有施工情形，然原告並未注意仍執意直行，完全沒有減速煞停或或防止閃避的作為，直接撞到假人導致本件事故發生，顯有未注意車前狀況的過失，則對於故意或漠視前方的道路狀況所發生的交通事故並不是在該道路交通規範保護範圍內，認為設置標誌行為與本件車禍事故間無因果關係，應由原告負擔全責。又原告應舉證證明被告昇殿公司有民法第189條但書中所指定作人的過失或指示的過失，否則定作人依照同條本文規定，本無須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2、就原告各項請求金額，逐一答辯如下：

　⑴看護費用：原告右手只有手腕軟骨破裂，認為無必要全日專人看護。另在病歷資料中，原告有做巴氏量表，分數為滿分，並沒有無法自理生活的情形，是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而有全日看護67日之必要而為看護費用之請求，自屬無據。

　⑵交通費用：原告僅提出表格而無相關交通單據，無從佐證原告因本件事故支出交通費用10,233元。

　⑶機車損毀賠償：原告僅提出估價單而無實際維修之發票，無從佐證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支出車損維修費用32,700元，且維修零件之價格應計算折舊。

　⑷房租損失：111年11月28日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診斷書記載：「...0000-00-00 00:36:55至0000-00-00 00:52:46住院檢查及治療共8日在本院住院」等語，則原告主張因車禍住院2個月，因而受有房租損失16,000元，核屬無據。且房租租金支付屬於租賃契約承租人給付義務，與本案無關。

　⑸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雇主於1ll年4、7月核發之季獎金、同年5、8月核發之紅利，及同年6月核發之年終獎金，性質上均為雇主所為恩惠性質之給與，非原告之工資所得。縱認年終獎金為原告之工資所得，惟年終獎金係以一年為單位核發，原告僅提出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前8個月之薪資領條，年終獎金之數額自應按比例扣除，不得全額計入工資。又力成科技公司已函覆原告薪資損失係50,649元，原告主張不能工作損失193,448元，洵屬無據。

　⑹升遷損失：原告未提出其任職之力成科技公司之升遷規定，且就原告提出力成科技公司同仁之員工資訊，無從判斷同仁升遷之原因。縱認力成科技公司有規定入職約3年且工作績效並無明顯缺失，即可於每年年底向公司申請升職為高級工程師，然原告自107年10月22日起即擔任力成科技公司之工程師，則於3年後即110年之年底應可升遷為高級工程師，惟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發生時即111年8月26日，職稱仍為工程師，顯見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前即因故無法升遷為高級工程師，亦即原告無法升遷之損失與本件被告黃成康之行為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自不得藉此機會向被告等人請求其因自身因素本即無法取得之利益。再者，原告計算升遷損失之金額時，以前揭平均工資作為基準，惟該平均工資之金額應扣除恩惠性給與及年終獎金應按比例扣除部分，業如前述，是原告之計算基準，顯有誤會，原告請求升遷損失4萬4,830元，實屬無據。

　⑺勞動能力減損：原告並無勞動力減損，且原告計算勞動能力減損之金額時，係以前揭平均工資作為基準，惟該平均工資之金額應扣除恩惠性給與及年終獎金應按比例扣除部分，業如前述，是原告之計算基準，顯有誤會。又原告未提出證據佐證其因本件事故減損勞動能力10%，是原告此部請求，尚非有據。

　⑻精神慰撫金：原告無提出精神受損之醫療診斷報告證明，且其請求金額過高。

 3、縱認被告昇殿公司應負賠償責任，原告就其因本件事故所受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應減輕被告昇殿公司賠償之金額等語。並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

 1、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將系爭工程發包給昇殿公司，復由被告昇殿公司將部分配電工程分包被告晃盛公司施作，本件應由被告晃盛公司向新竹市政府申請占用道路的施工申請，若未申請亦屬於行政處理上的不完備，又工地現場已有設置相對應的警示標誌及燈號，且由原告的行車記錄器可看出有擺放警示措施，當天燈號是單向指示，原告撞到假人很明顯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故即使有申請占用道路施工，也是會發生衝撞，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與有無申請占用道路施工並無直接關聯。

 2、另原告雖認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對於選任承攬人有過失，然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為工程發包，均照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承攬廠商是否具有符合承攬資格係依循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不能剝奪其參與投標的資格等語。並聲明：

　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㈣、被告晃盛公司：

 1、被告黃成康確為被告晃盛公司之員工，然被告黃成康於本件事故現場已盡力為一切必要之安全措施，並無於執行職務中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權利，被告晃盛公司自無負僱用人連帶責任可言。另依照行車紀錄器觀之，原告並無減速的現象，且漸變區設置的問題也因為原告直接撞擊中央假人，應認並無因果關係存在。

 2、縱認被告晃盛公司仍應對原告負部分連帶賠償責任，就原告針對下列各項請求金額範圍無法舉證者，應無賠償責任，餘答辯如下：

　⑴看護費用部分：原告對於看護之親屬有無技術或執照、平日有無職業及看護時間等評價看護費用皆未舉證，僅稱以每日2,000元計算，共計67日，實屬無據。且原告傷勢屬於上肢受傷，應扣除晚上睡眠時間不須看護，無需全日專人看護之必要。

　⑵交通費用部分：原告未提供發票、單據證明，亦屬無據。

　⑶機車毀損部分：扣除維修工資外，原告就材料費用未依使用年份計算折舊，亦屬未妥。

　⑷交通罰單部分：原告應將車輛妥適放置於合法停車格內，被告黃成康、晃盛公司無義務，亦未曾允諾協助將車輛移置合法停車格內，原告應自行負擔該罰單，與被告黃成康、晃盛公司無涉。

　⑸房租損失部分：原告因車禍住院，所增加之住院費用，已包含於原告請求之醫療開銷內，出院後可正常使用租屋，原告另請求房租費用，並無請求權基礎，是項請求實屬無據。

　⑹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部分：原告所獲紅利、季獎金與年終獎金之給付非經常性給與，不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是以原告平均工資應以其本薪5萬多元，而非原告主張之9萬多元為計算。

　⑺升遷損失部分：縱使原告未發生本件車禍，且提出升遷申請，公司會考量眾多因素（例如：考核能否通過、有無職缺、有無名額限制等）而判斷，未必如原告所述，只要向公司提出，即可升遷，蓋升遷是否通過為不確定狀態，故原告逕以主觀期待，向被告請求是項部分，亦無請求權基礎，是項請求實屬無稽。

　⑻勞動能力減損部分：原告薪資並無減損情況，故無勞動能力減損。

　⑼精神慰撫金部分：據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賠償計算基準第4條第5項規定，應審酌實際情形予以酌減。

 3、復參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函覆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原告為肇事主因，故被告晃盛公司實應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減輕或免除應負擔之賠償金額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經整理及協議簡化爭點之結果如下（詳本院卷3第140頁至第142頁，部分文字依本判決之用語調整）：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被告昇殿公司承攬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新竹區營業處110年甲工區配電管路及零星外線綜合工程」即系爭工程，復由被告昇殿公司將部分配電工程分包被告晃盛公司施作。

 2、被告黃成康為被告晃盛公司之受僱人，於111年8月26日夜間在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外側車道施作被告晃盛公司所承攬之配電作業工程時，為當日施工現場之負責人即領班。

 3、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道路區分為三車道，於前開工程施作前，東向路邊沿線外側車道右側已封閉供行人通行進行他案工程道路施工。施工當日，施工區域前方路肩(邊)護欄上設置有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施工區域起端即東向中線車道右側橫擺施工拒馬，上設置有車輛改道閃爍警示燈牌；東向外線車道左側擺放電動旗手假人、綠色工程告示牌，均橫向阻斷中線車道右側及僅餘之外側車道左側，僅留內側車道及中線車道左側可供車輛通行。被告晃盛公司於施工前未向新竹市政府申請臨時佔用道路施工。

 4、原告於111年8月26日夜間1時50分許，騎乘其所有系爭機車沿新竹市光復路二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通過行車管制號誌四岔路口駛入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東向外側車道無照明路段，與擺放於外側車道左側之電動旗手假人相碰撞而人車倒地，受有左側鎖骨骨折、左側橈骨骨折合併尺橈關節脫臼、右側手腕三角軟骨破裂及四肢多處擦傷等傷害，系爭機車亦因本件車禍事故受有毀損。

 5、原告於111年8月26日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後，經送往新竹馬偕醫院急診治療，後於111年8月26日上午轉診至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住院檢查治療，在111年8月27日於該醫院接受左側鎖骨骨折開放性復位、鈦釘鈦板固定手術、左側橈骨骨折合併尺橈關節脫臼開放性復位及鈦釘鋼板固定手術，及住院期間接受吊手帶手支架護具固定、手支架固定支持保守療法、自體血液PRP液體注射療法、四肢擦傷傷口換藥等治療，於111年9月2日出院，共計住院8日，醫囑建議術後應休養三個月，住院期間及出院後三個月內需專人看護（惟兩造仍爭執原告有無需全日專人看護之必要）。

 6、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支出醫療費用共計185,161元，及手支架輔具租借費用6,000元。

 7、原告於111年8月26日本件車禍事故發生時，任職於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製程技術開發二課擔任工程師職務，負責製程開發、產線生產異常處理工作，因於本件車禍事故受傷，而自111年8月26日起請假至111年10月31日，後於111年11月4日復職，經公司改分派文書處理工作，領取薪資金額未變動。原告已於112年2月、3月間回產線工作迄今。

 8、原告於113年4月間通過升職審查，由工程師升職為高級工程師，底薪由52,600元調升至58,900元。

 9、原告前於107年4月23日因騎機車自摔受有左側遠端鎖骨、橈骨骨折等傷害，在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住院及施行開放性復位及鈦釘鈦板固定手術治療，並於108年2月7日進行移除內固定手術。

㈡、本件爭點：

 1、原告主張被告黃成康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2、原告主張被告晃盛公司為被告黃成康之僱用人，渠等應就被告黃成康因執行職務所致原告受有之損害，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侵權行為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3、原告主張被告昇殿公司對於選任被告晃盛公司承攬系爭工程存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9條但書之規定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4、原告主張被告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對於選任被告昇殿公司承攬系爭工程存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9條但書之規定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5、若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所得請求之賠償範圍及數額為何？被告抗辯原告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應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之規定減輕被告對於原告之賠償額，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黃成康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對原告所受損害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道路因施工、養護或其他情況致交通受阻，應視需要設置各種標誌或拒馬、交通錐等，夜間應有反光或施工警告燈號，必要時並應使用號誌或派旗手管制交通」；「前項各種交通管制設施，施工單位應於道路施工前，依施工狀況審慎規劃，俟裝設完成後，始得動工」，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45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參諸同條第2項第6款，就於同向三車道以上之多車道施工，其中二條以上車道路面阻斷者，其佈設交通管制設施之圖例設定如下：



　　衡以上開道路因施工致交通受阻時，應如何佈設交通管制設施之規範，旨在求取因道路施工而設置交通管制設施之標準化與統一化，用以促使施工單位一律注意遵守，俾減少用路大眾行進之困惑、猶豫、阻滯與延誤，消弭事故成因，以維交通運行及施工作業之順利與安全，並本於安全上之專業考量，依不同施工方式及現場狀況，設有不同之交通管制設施佈設圖例，以供施工單位依照圖例確實遵行，是為保護用路人之安全，施工單位及負有執行交通維持計畫之工作人員，有應對不同性質之施工方式、現場狀況，依照交通管制設施佈設圖例佈設交通管制設施以善盡其防免危險結果發生之注意義務至明；如若渠等未依其施工方式所規範之交通管制設施佈設例為設置，或逕為變更者，即難謂無前開注意義務之違反。

 2、經查，被告黃成康為被告晃盛公司之受僱人，於111年8月26日夜間在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外側車道施作被告晃盛公司所承攬之配電作業工程時，為當日施工現場之負責人即領班；又前開工程施作現場即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道路區分為三車道，於工程施作前，東向路邊沿線外側車道右側已封閉供行人通行進行他案工程道路施工，於施工當日，施工區域前方路肩(邊)護欄上設置有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施工區域起端即東向中線車道右側橫擺施工拒馬，上設置有車輛改道閃爍警示燈牌，東向外線車道左側則擺放電動旗手假人、綠色工程告示牌，均橫向阻斷中線車道右側及僅餘之外側車道左側，僅留內側車道及中線車道左側可供車輛通行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本院向新竹市警察局調取本件車禍事故調查卷宗所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影像截圖記錄表、照片黏貼紀錄表等件在卷可查（詳本院卷1第219頁至第223頁、第231頁至第248頁）。則彼時系爭工程既於同向三車道以上之多車道施工，其中二條以上車道路面遭阻斷，被告黃成康為當日施工現場之負責人即領班，對於系爭工程施工狀況及現場交通管制設施之佈設負有指揮、監督、管理之責任，本應於系爭工程施工前，指示並監督、確認施工現場是否業依前開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45條第2項第6款規定所示圖例佈設交通管制設施，包含於施工區域起點向來車方向設置漸變區段佈設交通管制設施以提醒、引導來車，而依當時情形，其於客觀上並無不能注意之情事，然觀諸前開車禍事故調查卷宗所附道路交通事故影像截圖記錄表所示彼時原告騎乘系爭機車之行車紀錄器影像截圖（詳本院卷1第231頁），可知原告於111年8月26日夜間1時50分許，騎乘其所有系爭機車沿新竹市光復路二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通過行車管制號誌四岔路口駛入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東向外側車道無照明路段，至與擺放於外側車道左側之電動旗手假人相碰撞而人車倒地前，均未見施工區域前方有何漸變區段交通管制設施之佈設，是彼時系爭工程施工現場未按前開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45條第2項第6款規定所示圖例佈設漸變區段交通管制設施乙情，應屬明確。

 3、則衡酌前開有關於同向三車道以上之多車道施工，其中二條以上車道路面阻斷者，應佈設漸變區段交通管制設施之規定，既本於交通行車安全之專業考量，為妥適預告前方路況改變，提醒用路人預作準備並引導其行車方向之目的所制定，且彼時肇事施工現場為無照明之路段，駕駛人駛入該施工路段後，對於道路前方可見度已顯著降低，縱經被告黃成康於施工區域起端設置道路施工拒馬、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電動旗手假人、交通錐及施工告示牌提醒用路人，惟此等設置過近於施工區段，引導行車之效果有限，亦無法充分提高行車適時閃避之可能性，自難認被告黃成康前開僅於施工區域周圍設置交通管制設施、未遵行交通管制設施佈設圖例為佈設之舉，猶能充分降低事故發生風險，而無違反防止危險結果發生之注意義務，並與原告於同日夜間騎乘機車駛入前方施工之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東向外側車道，因未及閃避而與前方施工區域擺設物件相碰撞，受有體傷及物損等損害（詳兩造不爭執事項第4項）間無相當因果關係。是被告黃成康既負有於道路施工前妥適佈設交通管制設施之責任，詎其疏未於施工現場指示並監督、確認有無依法所定之交通管制設施佈設圖例為漸變區段交通管制設施之佈設，已對行車安全造成相當影響，並致原告受有前述體傷及物損等損害，難謂被告黃成康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全無過失，且經本院囑託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下稱：澎湖科大）就本件車禍事故之肇事原因為鑑定，鑑定結果亦認由被告黃成康擔任當日現場負責人之施工單位有未適當擺設交通管制設施以引導接近車輛正確行進方向之過失乙節在案，有澎湖科大函覆本院新院玉民簡112國9字第027313號鑑定意見書（下稱：系爭鑑定意見書）附卷可參（詳本院卷1第501頁至第518頁），及補充說明書記載：本案施工之範圍，其寬度約為3.3公尺，該路段速限為時速50公里，小於時速60公里，依據設置規則第14條第2項規定，其所需之漸變區段長度約為53.22公尺等情(詳本院卷2第290頁)，應認被告黃成康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確有過失，其過失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結果間，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則被告黃成康就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過失侵權行為賠償責任乙節，洵堪認定。

㈡、被告晃盛公司為被告黃成康之僱用人，其應與被告黃成康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侵權行為連帶賠償責任：

 1、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旨趣，乃因日常生活中，僱用人恆運用受僱人為其執行職務而擴張其活動範圍及事業版圖，以獲取利益、增加營收；基於損益兼歸之原則，自應加重其責任，使其連帶承擔受僱人不法行為所造成之損害，俾符事理之平。次按民法第188條第1項，就僱用人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具有過失暨其過失與損害之發生，具有因果關係，係採雙重推定之規定。倘僱用人主張其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而不負賠償責任者，自應由僱用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771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被告黃成康於111年8月26日夜間在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98巷對面之光復路二段東向外側車道施作被告晃盛公司所承攬之配電作業工程時，疏未於施工現場指示並監督、確認現場有無依法所定之交通管制設施佈設圖例為漸變區段交通管制設施之佈設，致生本件車禍事故，應就其前揭過失不法行為對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所受之損害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乙節，已據論斷如前。被告晃盛公司為被告黃成康之僱用人，其既對於選任、監督被告黃成康為前揭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等有利於己之事實，未提出具體事證以供本院審酌，自無從解免其依前開規定應負之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是原告主張被告晃盛公司應與被告黃成康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侵權行為連帶賠償責任乙節，亦堪認定。

㈢、原告依民法第189條但書之規定，主張被告昇殿公司、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

 1、按承攬人因執行承攬事項，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定作人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定作人於定作或指示有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9條定有明文。此乃因承攬人執行承攬事項，有其獨立自主之地位，定作人對於承攬人並無監督其完成工作之權限，自不能課予防範承攬人執行承攬事項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之擔保責任。又所謂定作有過失者，係指定作之事項具有侵害他人權利之危險性，因承攬人之執行，果然引起損害之情形；而指示有過失者，係指定作並無過失，但指示工作之執行有過失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320號裁判意旨參照）。

 2、經查，本件被告昇殿公司承攬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新竹區營業處110年甲工區配電管路及零星外線綜合工程」即系爭工程，復由被告昇殿公司將部分配電工程分包被告晃盛公司施作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為系爭工程之定作人、被告昇殿公司為系爭工程之次定作人，而被告晃盛公司係本於承攬人地位施作系爭工程，有其獨立自主之地位，揆之上揭規定及說明，除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昇殿公司就系爭工程之定作或指示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9條但書規定，就被告晃盛公司之行為所生結果負損害賠償責任外，不問被告晃盛公司之行為是否已成立民法第184條第1項所定侵權行為，均難令渠等就被告晃盛公司之行為結果負其責任，且原告對於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昇殿公司有民法第189條但書規定之定作或指示上之過失等此有利於自己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

 3、原告雖主張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明知被告昇殿公司前承攬其發包工程時曾有因過失造成他人傷亡之不良紀錄；被告昇殿公司明知被告晃盛公司前承作工程時亦曾因施工上之缺失致生車禍，仍選任渠等承攬工程而有過失云云，然原告上揭指摘情事，均與定作人於定作或指示上之過失無涉，佐以系爭工程定作人就系爭工程均與承攬人約定有違反契約安全衛生規定之罰、扣工程款條款暨其處理要點與標準（如道路施工未依交通主管機關核准之交通維持計畫設置警告標誌、電動旗手含交通錐者，得按每處扣減6,000元之工程款），承攬人並有要求其作業人員（含領班、工安人員、品管人員）參加業主舉辦之工作講習、工安訓練或接談之義務，無故未到者並明定得按未到人數計應扣罰款額等情，有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提出系爭工程價目表、被告昇殿公司與被告晃盛公司間工程契約等件在卷可查（詳本院卷2第65頁至第95頁），可認系爭工程定作人針對督促承攬人遵循安全衛生法規事宜，已善盡其定作人應有之適當作為。準此，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有何損害係因定作人於定作或指示有過失所致，是其主張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昇殿公司應依民法第189條但書規定，負定作人之賠償責任，即非可採。

㈣、被告黃成康、晃盛公司既應就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之責，茲就原告請求之各項財產及非財產上之損害與其金額是否允當，分述如下：

 1、醫療開銷、看護費用、輔具、交通費用部分：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民法第193條第1項所明定。所謂「增加生活上之需要」，係指被害以前並無此需要，因被害以後始有支付此費用之必要者而言，故有無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應視被害人被害以後，實際上有無增加該生活上需要而定（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993號判決要旨參照）。

　⑵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支出就醫與回診之醫療費用共185,161元，及手支架輔具租借費用6,000元等情，業據提出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與新竹馬偕紀念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單據、輔具費用單據影本等件為證（詳本院卷1第47頁至第49頁、第413頁至第419頁、第59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審酌原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及醫療費用單據，既屬醫療機構就原告所受傷勢治療情形及其支付費用所開立之證明，且經核對上開醫療費用、輔具費用單據所示支付費用之時間及單據所記載之支付項目，並無顯不合理之情形，均應認係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必要之費用支出，是原告此部分之賠償請求，當予准許。

　⑶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於住院期間與出院後三個月內均需專人全日看護，而其於111年8月26日住院起至111年10月31日止請假休養期間均在家由其親屬負責照看，則以每日2,000元計算，請求共計67日之看護費用134,000元云云。參諸原告籍設屏東縣潮州鎮，於111年8月26日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後，於同日上午即轉診至位於屏東縣東港鎮之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住院檢查治療，並於111年8月27日於該醫院接受手術及其餘治療，於111年9月2日出院，共計住院8日，醫囑建議術後應休養三個月，住院期間及出院後三個月內需專人看護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函覆本院原告病歷、診斷證明書等件在卷可查（詳本院卷1第49頁、本院卷2第117頁至第206頁）。衡以原告所受傷勢多位於其手部、上肢處，經手術治療後尚需支架護具固定手部以待復原，確有活動不便難以應付日常生活需求之情形，堪認原告主張其自111年8月26日因本件車禍事故住院治療起，迄至出院後確有受全日專人照顧之必要，及於出院後係在家由其親屬負責照看生活起居等情，尚非無稽。則審酌親屬間之看護，縱因出於親情而未支付該費用，然其所付出之勞力，顯非不能以金錢為評價，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是原告因本次車禍事故受有前述傷害，縱於術後復原期間返家由其親屬照料，惟此部分之勞力付出仍得比照一般看護情形，命加害人賠償。而原告以每日2,000元計算看護費用之支出數額，核與一般國內全日看護市場行情相當，堪認為其看護費用支出必要數額；至原告受專人全日看護之必要期間，醫囑雖記載原告於住院期間及111年9月2日出院後三個月內需專人看護，然審酌原告於111年10月間即有多次返回新竹租屋處居住並於新竹地區活動之情形，有原告提出其於111年10月間搭乘計程車之上下車地點、距離暨費用對照表在卷可參（詳本院卷2第335頁至第337頁），原告其後並於111年11月4日復職，經公司改分派文書處理工作（詳兩造不爭執事項第7項），則其於111年10月起究否仍有受其親屬全日看護照料其生活起居之必要，已屬有疑，復未據原告就此節事實提出具體事證以供本院審酌，是斟酌前開各情，應認原告需受親屬全日照料日常生活而有支出看護費用之必要期間，為其111年8月26日起住院治療至111年9月30日止，共計36日。據此計算，本件原告得請求賠償之必要看護費用數額應為72,000元（計算式：每日2,000元×36日=72,000元）；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⑷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需搭乘計程車代步，共計支出交通費用7,530元云云，固提出費用支出紀錄、搭乘計程車之上下車地點、距離暨費用對照表等件為憑（詳本院卷1第61頁至第62頁、本院卷2第335頁至第337頁）。然查，除前開對照表中編號3、4所示行程（如下圖）

　　

　　經核對卷存新竹馬偕紀念醫院函覆本院原告就診病歷資料（詳本院卷1第241頁），可得知原告於111年10月7日當日係為前往該醫院請領診斷證明書而支付此兩筆去回程之計程車費用外，其餘對照表所示行程均無從探知原告係基於何目的支出計程車費用，自難逕認原告有支出該等費用之必要性。準此，除前開原告為前往醫院請領診斷證明書而支出之交通費用375元（計算式：去程200元+回程175元=375元），得認係因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手部受傷，不適宜自行駕車所增加之生活上必需支出費用外，原告其餘範圍之賠償請求，自難為准許。

 2、車損賠償部分：

　⑴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定有明文。而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蓋因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有狀態」，而係損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數考慮在內。

　⑵原告主張其所有之系爭機車，因被告過失肇生本件事故而受損乙節，業據本院依職權向警察機關函調閱本件交通事故卷宗，有道路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內系爭機車受損照片在卷可參（詳本院卷1第234頁、第237頁至第239頁、第242頁至第247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請求被告就系爭機車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⑶而原告主張系爭機車因本件事故受損，共計支付修復費用32,700元乙情，固據提出維修估價單為證（詳本院卷1第63頁）。然觀之該估價單備註欄既經記載「無法發動維修費1850未收」等語，應認原告實際支付修復費用為30,850元（含工資3,000元、零件27,850元）。復經核上開原告提出之估價單所列各修復項目與系爭機車受損之情形相符，堪認確屬修復系爭機車所必要，惟原告既以修復費用為估定其請求損害額之標準，因系爭機車係於107年8月出廠，此有原告提出行車執照影本在卷為憑（詳本院卷1第201頁），依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準則第95條第6款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平均法、定率遞減法或年數合計法者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一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一月者，以月計」，至本件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即111年8月26日時，系爭機車已使用4年又1個月，則揆諸前揭說明，修理材料部分以新品取代舊品間之差價應予折舊扣除。是以本院參酌行政院台(86)財字第52053號公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機車之耐用年數為3年，採平均法計算每年折舊3分之1，則系爭機車自出廠起至本次車禍事故發生時，已使用逾耐用年限3年，是該機車關於零件材料部分僅得以殘價計算。則系爭機車修復之零件費用為27,850元，折舊後金額應為6,962元【計算方式：殘價=取得成本÷(耐用年數+1)即27,850÷(3+1)≒6,962（元以下四捨五入）】；至工資則無折舊之問題。準此，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系爭機車遭毀損所受損害之數額即其必要修復費用合計為9,962元（計算式：6,962+3,000=9,962）。

 3、交通罰單部分：

　　原告雖主張被告黃成康及其他被告晃盛公司之雇員於事故當日有承諾協助原告移動車輛至可合法停放機車之處，惟渠等將原告之車輛移至不可停放機車之處，導致原告收到交通罰單而受有1,200元之損害云云，然為被告否認，原告就被告黃成康有為此承諾之情未為舉證，尚難認原告收到1,200元之交通罰單係因被告黃成康所肇致之損害，是原告此節賠償請求，難認有據。

 4、房租損失部分：

　　原告雖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住院並返家休養，致無法正常使用收益其每月房租8,000元之租屋處，因而損失16,000元之房租支出云云，並提出其與房東之對話紀錄為憑（詳本院卷1第67頁）。然原告於111年10月間即有多次返回新竹租屋處居住並於新竹地區活動之情形，已如前述，則其是否受有該月份租金支出之損害，已非無疑。且房屋租金之支出，既係租賃契約法律關係下，承租人使用他人房屋之對價（民法第421條規定參照），縱使承租人另因他故而有未能居住租賃物之情事，其仍能於該租屋處置放個人物品、自由進出，享有使用租賃房屋之權利，並非支付租金卻全然無法使用租賃物之情形，自難認受有何租金損害可言，遑論此房屋租金之支出與被告黃成康之前開過失行為間，亦乏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此部分之賠償請求，自非有理。

 5、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部分：

　　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受有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數額，業經原告任職之力成科技公司函覆本院以：「李員因本事件於111年8月26日至111年10月30日請假致生之每月薪資損失如下：①111年9月份：於此計薪期間，病假(半薪)14天，損失為12,222元。②111年10月份：於此計薪期間，病假(半薪)10天與事假13天，損失為31,440元。③111年11月份：於此計薪期間，病假(無薪)4天，損失為6,987元。④基上，薪資損失共50,649元」等語明確（詳本院卷1第275頁），是原告請求此數額之薪資損失賠償，自屬有據。至原告雖另將其前所領取之紅利、季獎金與年終獎金計入其平均工資收入據以請求賠償，惟力成科技公司各項獎金發放皆依據公司營運績效及員工貢獻度考量發放數額，於112年度第1季、第2季全公司均未發放獎金等情，有力成科技公司函覆本院之函文暨原告111年、112年領取之年中、年終獎金及季獎金資料在卷可查（詳本院卷2第277頁至第279頁），可知上開紅利、季獎金與年終獎金應屬力成科技公司勉勵、恩惠、激勵性之給與，且均非公司必然如原告主張之金額發放，自不得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準，據以請求賠償，是原告逾前開准許範圍之賠償請求，即難認有據。

 6、升遷損失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喪失於112年度得升職為「高級工程師」的機會，以高級工程師與其原職務底薪之每月差額計算，請求賠償112年度整年無法升遷之損失數額75,600元云云。經查，原告所任職之力成科技公司人員晉升須符合多項條件，年度考核為其中之一，符合條件後，方自各符合人員中從優評選，而原告遭遇本件車禍事故休養期間，其年度考核因工作貢獻度低而未符晉升評選資格等情，雖據力成科技公司函覆本院在卷（詳本院卷2第277頁），惟由此函覆內容，可知原告年度考核表現僅係其是否晉升之其一條件，佐以原告具狀自陳：原告於107年入職，原得於110年提出升職申請，僅因擔心升職所増加的工作量會影響其生涯規劃，故未提出申請等語（詳本院卷1第409頁），益證員工個人主觀升遷意願，亦係影響員工是否升遷之因素之一，則影響原告升遷之原因多端，自難認原告延後升遷與被告黃成康之前開過失行為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此節賠償請求，自難准許。

 7、勞動能力減損部分：

　　原告固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傷勢受有勞動能力減損云云，然參以原告雖因於本件車禍事故受傷，於111年11月4日復職後，經公司改分派文書處理工作，然已於112年2月、3月間回產線工作迄今乙情（詳兩造不爭執事項第7項），復比對原告111年度、112年度及113年度之財產所得資料（詳本院卷1第259頁至第261頁、限閱卷），原告所獲薪資所得並無減損之情形，尚難遽認原告所受傷勢業致其勞動能力減損。復未據原告適時提出醫院就其勞動能力減損之評估或鑑定意見等相關證據資料，憑以證明其確因系爭事故受有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應認原告就此有利事實未盡舉證之責，無從為何有利於其之認定，則其此部分之賠償請求，即無由准許。　

 8、精神慰撫金部分：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所謂相當之金額，應斟酌加害人與被害人雙方之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之；慰撫金是否相當，應以加害行為之加害程度及被害人所受痛苦，斟酌加害人及被害人之身分、經濟地位等各種情形定之，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可資參照。

　⑵經查，原告因被告黃成康前開過失侵權行為，而受有前述傷勢，經住院並接受手術治療後，猶需休養數月以待復原，必致其精神上及肉體上感受相當程度之痛苦，故其依前開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以資慰藉，堪認允妥。而原告與被告黃成康雙方之身份、地位、教育程度、經濟能力等情形，業有本院依職權調閱雙方戶籍資料、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存卷可參，並據原告、被告黃成康於本院審理期間到庭或具狀陳述在案（詳本院卷1第259頁至第269頁、第312頁、限閱卷；此部分內容屬個人隱私，僅予參酌，不予揭露）。本院爰審酌上開各情，兼衡原告身體所受傷勢及精神所受痛苦程度，及被告黃成康之過失情節等一切情狀，認原告所得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以18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礙難准許。

 9、綜上，本件原告所受損害額合計為504,147元（各賠償項目准駁之金額整理如附表二所示）。

㈤、原告與被告黃成康就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及因此所造成損害之結果，應分別負擔70%、30%之過失責任，是依雙方同有過失之情形及過失比例，應減輕上開被告黃成康、晃盛公司對於原告之賠償額70%：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酷，是以賦與法院得不待當事人之主張，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換言之，基於過失相抵之責任減輕或免除，非僅為抗辯之一種，亦可使請求權全部或一部為之消滅，故裁判上得以職權斟酌之；而法院對於賠償金額減至何程度，抑為完全免除，雖有裁量之自由，但應斟酌雙方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之輕重以定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756號、96年台上字第2902號判決意旨參照）。

 2、本件被告黃成康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應負過失責任乙節，固已詳述如前。然查，本件車禍事故前經新竹市警察局初步分析，研判原告未注意車前狀態、施工單位為交通管制不當均為可能之肇事原因（詳本院卷1第225頁新竹市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後經行車事故鑑定，鑑定意見亦認原告駕駛普通重型機車，於夜間行經路邊已有施工占道之無照明路段，未減速慢行又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主因。施工單位，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即於路邊已有施工占道之無照明路段橫占二車道進行施工，又未設置完善之交維設施，影響行車安全，為肇事次因（詳本院卷2第59頁至第64頁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復據本院囑託澎湖科大就本件車禍事故肇事原因責任為鑑定，鑑定結果就肇事之原因，認原告駕駛普通重型機車，直線行駛於外側車道，未充分注意前方路況（道路施工設有交通安全管制設施），適採安全措施，導致碰撞事故之發生，明顯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之規定。施工單位於外側車道及部分中間車道施工，未適當擺設交通管制設施，以引導接近車輛之正確行進方向，導致事故之發生，明顯違反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42條第2項第3款、第145條第2項第6款之規定。故就本件車禍事故肇事責任之歸屬，認定：原告駕駛普通重型機車，未充分注意前方路況（擺放道路施工交通管制設施），適採安全措施，為肇事主因；施工單位，未適當擺設管制設施，以引導接近車輛之行進方向，為肇事次因等情，有系爭鑑定意見書在卷可查（詳本院卷1第501頁至第518頁）。衡酌系爭鑑定意見書之上開鑑定結果，既係鑑定人本於其專業能力，以客觀事證為基礎，按現行道路交通規則及交通動力學專業知識，依事故時原告騎乘機車推估車速、撞擊點及碰撞地點等推論車輛接近過程，分析原告可行反應時間及距離，計算原告採取向左側閃避之反應行為確可有效閃避後，所為肇事原因、責任歸屬之認定，自具專業及客觀性，所為鑑定結論自屬可採。至原告固雖指摘系爭鑑定意見書存有不符數學計算規則與事實及欠缺認定依據之處云云，惟此亦已據澎湖科大就原告前開所爭事項補充說明其認定所據之事證、學理與計算式在案，有其函覆本院之補充說明書在卷可查（詳本院卷2第283頁至第295頁），堪認澎湖科大前所為鑑定意見之推論歷程並無何違失之狀況，原告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同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並採取適當安全措施之過失乙節，應可認定，故原告依上揭規定，自應對於本件車禍事故所受損害承擔與有過失之責。

 3、據此，被告黃成康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固有未依圖例佈設交通管制設施之不當，惟其彼時仍有於現場施工區域起端設置道路施工拒馬、夜間安裝施工警告燈號、電動旗手假人、交通錐及施工告示牌等交通管制設施提醒用路人適時改道閃避，尚非全然未盡危險防免義務；原告於夜間騎乘機車，駛入無照明路段道路，尚可注意道路前方道路設置有發出光亮之交通管制設施，並適時減速確認前方道路路況，採取閃避、改道等必要安全措施，詎仍未注意及此，肇致與道路前方交通管制設施發生碰撞倒地受傷，對其自身安危之維護有所疏懈，本院爰斟酌前述本件車禍事故肇事情節，依肇事雙方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之輕重，認原告與被告黃成康就本件車禍之發生及因此所造成損害之結果，應分別負擔70%、30%之過失責任，始為允當。從而，依原告同有過失之情形及過失比例為計算，應減輕被告黃成康、晃盛公司連帶賠償額70%，則上開被告應連帶負擔之賠償金額為151,244元（計算式：504,147元×0.3≒151,24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自無理由。

㈥、本件被告應給付之前開損害賠償債務，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且無確定給付期限，是原告就其所得請求之給付，併請求自民事準備二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1月25日起（詳本院卷3第144頁原告自陳繕本送達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亦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黃成康、晃盛公司連帶給付151,244元，及自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假執行之宣告：

　　本判決主文第一項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

　　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伊婕

附表一：

原告起訴之聲明 最終訴之聲明 ㈠、被告黃成康與被告昇殿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3,589,3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應給付原告前項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被告新竹市政府工務處應給付原告第一項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前三項給付，如有一被告給付時，其餘被告就已給付之部分，免為給付。 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㈠、被告黃成康與被告晃盛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3,595,983元，及自民事準備二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昇殿公司應給付原告前項金額，及自民事準備二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被告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應給付原告第一項金額，及自民事準備二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前三項給付，如有一被告給付時，其餘被告就已給付之部分，免為給付。 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附表二：







